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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文摘要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潮濕，環境適合蚊、蟑螂、蠅、蛾蚋、塵蟎及臭蟲

等孳生，其不僅為居家內、外重要的環境衛生病媒害蟲，也代表環境良窳的指標。

環境衛生病媒害蟲之防治，首重環境衛生改善，但非一朝一夕能達此目標，治標的

方式仍以殺蟲劑的緊急防治始能取得即時效果，而其成效的好壞，有賴於對害蟲生

態習性之瞭解、害蟲發生之監測、殺蟲劑的選擇及抗藥性的定期偵測，才能規劃正

確的綜合防治方法，本研究團隊已於 106 年完成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蚊、蠅類、

蟑螂、蛾蚋、塵蟎及臭蟲之種類及密度調查，建立檢測族群；並於 107 年完成建立

上述害蟲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 (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第滅寧、陶斯

松、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尼及益達胺) 之感藥性資料及鑑識劑量 (濃度) 

(discriminating dose or diagnostic dose)；本年度計畫以 107 年建立之各環境衛生害

蟲族群之感藥性資料為依據，以最高抗藥品系對市售殺蟲劑進行藥效檢測。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對 4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蚊香類劑型、燻煙劑及片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 8 種高壓噴霧

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8 種片劑對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之藥效，皆達

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

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5 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對 4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

霧劑、液劑、燻煙劑及餌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

2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

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黑腹果蠅對 4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液劑、燻煙劑及餌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4 種高壓噴霧劑、

5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5 種高壓噴霧劑、7 種液劑、8 種燻煙



 

 

劑及 8 種餌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

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7 種餌劑對黑腹

果蠅，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白斑蛾蚋對 2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及乳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 2 種高壓噴霧劑及 2 種乳劑對白斑蛾蚋之藥效，達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

效果相符。 

  以溫帶臭蟲對 2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及乳劑) 進行藥效檢測，

結果顯示 1 種高壓噴霧劑及 1 種乳劑對溫帶臭蟲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以歐洲室塵蟎對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 

5 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建立前項各害蟲最高抗藥品系對常見市售殺蟲劑檢測資料，提供病媒防治業者、

環境用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作為選擇依據，增加噴藥技術人員之知識及藥

劑選擇的適用性，並提供藥效檢測規範建議。未來將進一步以本研究團隊建立之感

藥性鑑識劑量 (濃度)，進行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之研究，建立病媒害蟲野

外族群之快篩檢測技術方法，發展上述各種害蟲簡易之抗藥性檢測方法，以作為培

訓基層工作人員進行抗藥性偵測之應用，完善環境用藥之管理及提升害蟲綜合防治

之體系。 

 

關鍵字: 環境害蟲、市售殺蟲劑、抗藥性、藥效檢測。 

 

 

  



 

 

十六、英文摘要： 

  Taiwan is situated in a subtropical zone and has a warm and humid climate. Its 

environment is suitable for breeding mosquitoes, cockroaches, flies, moth flies, dust mites, 

and bedbugs, which are not only important pests inside and outside homes but are also an 

indicator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irst step of pest control is the sanitary 

improvement, but the goal cannot be achieved in a short time. The temporary solution is 

still to use pesticides for emergency control. This can realize immediate results, but its 

effectiveness depends on understanding the ecological habits of pests, pest monitoring, 

pesticide selection, and regular detection of drug resistance. In this way, a correct integrated 

control method can be planned. This study team completed a survey on the species and 

densities of pests in Taiwan in 2017, including mosquitoes, flies, cockroaches, moth flies, 

dust mites, and bedbugs, built test popula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 drug-susceptibility data 

and discriminating dose (concentration) of the above pest species to ten common pesticides 

(cypermethrin, tetramethrin, permethrin, deltamethrin, chlorpyrifos, fenitrothion, 

pirimiphos-methyl, propoxur, fipronil, and imidacloprid) in Taiwan in 2018. In this annual 

program, based on the drug-susceptibility data of various pests established in 2018, the 

specie strain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commercial 

pesticides. 

  The specie strain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of Aedes albopictus, Aedes aegypti, and 

Culex quinquefasciatus,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four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mosquito fumier, fumigant, and mosquito repellent 

tablet),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mosquito fumier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mosquito repellent tablets on Aedes albopictus and Aedes 

aegypti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mosquito fumiers, eight fumigants, and five mosquito repellent tablets on Culex 

quinquefasciat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The specie strain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of Blattella germanica and Periplaneta 

americana,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four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liquid, fumigant and bait),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two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Blattella germanic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Periplaneta american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The specie strain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of Musca domestica, Chrysomya 

megacephala and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four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liquid, fumigant and bait),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four aerosols, five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Musca domestic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five aerosols, 

seven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Chrysomya megacephal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seven baits o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The species of 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two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and 

emuls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two aerosols and two emulsions on 

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Cimex lectularius was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two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and emuls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one aerosol and one emulsion on Cimex lectulari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the commercial 

pesticides in common dosage forms (aerosol),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five aerosols on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marked on the products. 

    The test data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esticide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on various pest specie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were established to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vector control companies, environmental drug produc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its, and the public in selection,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spray technician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pesticide selection as well as provide suggestions on efficacy test 

specific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discriminating doses (concentration) established by this 

study team will be further used to conduct a wide-ranging drug resistance analysis and a 

cross resistance study, establish rapid screening test methods for wild vector populations, 

and develop the various simple methods described above to test the drug resistance of pests, 

so as to train primary-level workers to test drug resistance, improve environmental drug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integrated pest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ests, commercial pesticides, resistance, effica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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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 (詳細版) 

計畫名稱：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

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計畫編號：無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白秀華 教授、徐爾烈 教授 

計畫期程：108 年 1 月 14 日起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4,700 仟元 

 

中文摘要 

  以 107 年建立之各環境衛生害蟲族群之感藥性資料為依據，以最

高抗藥品系對市售殺蟲劑進行藥效檢測，提供環境害蟲綜合防治用藥之

參考。 

  結果顯示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8 種

片劑對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之藥效，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

8 種燻煙劑及 5 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

劑、2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

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

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4 種高壓噴霧劑、

5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5 種高壓噴霧劑、

7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8 種高壓噴霧劑、

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7 種餌劑對黑腹果蠅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II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2 種高壓噴霧劑及 2 

種乳劑對白斑蛾蚋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1 種高壓噴霧劑及 1 種乳劑對溫帶臭蟲之

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5 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綜合以上，建立了臺灣常見環境害蟲對常見市售殺蟲劑檢測資料及

科學依據，可供綜合害蟲防治體系有效殺蟲劑之選用。 

Abstract 

    In this annual program, based on the drug-susceptibility data of various 

pests established in 2018, the specie strains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t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ies of commercial pestici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mosquito 

fumier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mosquito repellent tablets on Aedes 

albopictus and Aedes aegypti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mosquito fumiers, eight 

fumigants, and five mosquito repellent tablets on Culex quinquefasciat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two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Blattella germanic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Periplaneta american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four aerosols,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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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Musca domestic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five aerosols, 

seven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eight baits on Chrysomya megacephala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eight 

aerosols, eight liquids, eight fumigants, and seven baits o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two aerosols and two emulsions on 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one aerosol 

and one emulsion on Cimex lectulari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efficacies of five aerosols on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me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ry drug efficacy tes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test data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esticides were established and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systems in 

effective pesticide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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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計畫主要依據環境保護政策目標及工作要項，因應社會發展之需要，

偵測居家環境害蟲之抗藥性及對常用殺蟲劑之反應，健全綜合防治體系，

避免不當用藥造成環境及人體的危害。目前病媒蚊、蟑螂、蠅類、蛾蚋、

臭蟲及塵蟎都是現在及將來臺灣居家環境重要的害蟲，而治標的方式仍為

殺蟲劑的緊急防治，其成效的好壞有賴於對殺蟲劑的選擇及抗藥性的偵測，

以規劃正確的綜合防治方法。 

故本計畫以 107 年建立之各環境衛生害蟲族群之感藥性資料為依據，

以最高抗藥品系 (病媒蚊、蟑螂、蠅類、蛾蚋、臭蟲及塵蟎) 對常見市售殺

蟲劑進行檢測，以提供環保單位、除蟲業者、一般民眾正確選擇殺蟲藥劑，

降低用量並有效防治害蟲，避免環境汙染。 

研究方法 

  一、藥劑檢測方法： 

  1. 病媒蚊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高壓噴霧劑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效檢測

方法-玻璃筒法(54)進行檢測。蚊香類劑型以環境衛生用藥蚊香類藥效

檢測方法-玻璃筒法 D920.00C(53) 進行檢測。燻煙劑以 106 年建立環

境衛生用藥燻煙劑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56) 進行檢測。片劑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片劑對飛行性昆蟲及爬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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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57) 進行檢測。 

  2. 蟑螂 (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 

    高壓噴霧劑及液劑以衛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

之擬定-BEP-72-05-005(58)-殘效測試法進行檢測。燻煙劑以 106 年建

立環境衛生用藥燻煙劑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56) 進行檢測。餌劑及

凝膠餌劑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餌劑、凝膠餌劑對爬行性昆蟲

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59) 進行檢測。 

    3. 蠅類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黑腹果蠅)： 

    高壓噴霧劑及液劑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

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54)進行檢測。燻煙劑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

藥燻煙劑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56) 進行檢測。蒼蠅類防治餌劑尚未

建立藥效檢測方法，參考衛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

擬定-BEP-72-05-005(58) 及國外相關文獻  (Learmount et al., 1996(67); 

Hunter White et al., 2007(68); Diclaro et al., 2012(69)) 之方法進行檢測。 

    4. 白斑蛾蚋： 

    高壓噴霧劑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效檢測

方法-玻璃筒法(54)進行檢測。乳劑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乳劑對

飛行性昆蟲及爬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 (新建立)(60) 及幼

蟲浸浴法進行檢測。 

    5. 溫帶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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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噴霧劑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效檢測

方法-玻璃筒法(54) 及參考衛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

擬定-BEP-72-05-005(58)-殘效測試法進行檢測。乳劑以 106 年環境衛

生用藥乳劑對飛行性昆蟲及爬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殘效接觸法 

(新建立)(61) 進行檢測。 

    6. 歐洲室塵蟎： 

    高壓噴霧劑以環檢所 NIEA-D927.00C-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塵蟎

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62) 進行檢測。 

    二、檢測資料處理： 

  1. 半數擊昏時間 (KT50) 及 95% 擊昏時間 (KT95)：依 Finney (1971) 

Probit Analysis(63) 使用 Polo-Plus 軟體進行分析。 

    2. 死亡率依 Abbott (1925) 校正死亡率公式計算(64)；Abbott 校正死亡

率公式 = (試驗組死亡率－對照組死亡率) / (100－對照組死亡率) 

× 100%。 

    3. 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4. 室驗結果以三重複試驗值及平均值±標準差表示。 

三、藥效檢測結果基準判定：以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公告之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証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為依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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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市售環境用藥 (含單一有效成分或複方有效成分) 之藥效檢測結果： 

  1. 病媒蚊、蟑螂及蠅類：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對 4 種常

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蚊香類劑型、燻煙劑及片劑) 進

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 8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白

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檢測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蚊香類劑型中，7 種蚊香類劑

型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檢測達

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

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1 種蚊香類劑型標示具有驅除蚊

蟲之效果，對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

須大於 75%)，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燻煙劑標示具有殺蟲

效果，對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檢測皆達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

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片劑標示具有防蚊

之效果，8 種片劑對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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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

大於 75%)，5 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檢測達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此外，依據熱帶家蚊習性，其活動時間為晚間，對另外 3 

種片劑於昏暗環境下進行初步檢測，亦達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對 4 種常見市售殺

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液劑、燻煙劑及餌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

果顯示，8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德國蟑螂及美洲蟑

螂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其中 6 種高壓噴霧劑

之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4 日，2 種高壓噴霧劑之殘效防治效果可

達 7 日 (殘效防治之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檢測結果符

合產品標示；8 種液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其中 4 種液劑標示具

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8 種液劑對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之檢測

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其中 6 種液劑殘效防治效果可

達 14 日，2 種液劑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7 日 (殘效防治之 24 小

時死亡率須大於 7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燻煙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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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殺蟲效果，2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之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

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6 種燻煙劑對感性品

系德國蟑螂之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而野外

最高抗藥品系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之抗藥性比為  2.50 倍至 

28.07 倍，為低-中抗藥性，檢測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8 種燻煙劑對美洲蟑螂之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餌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其中 

2 種餌劑標示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 個月，4 種餌劑標示殘效防治

效果可達 3 個月，8 種餌劑對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之檢測達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殺蟲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殘效防治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7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且 8 

種餌劑均有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之效果。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黑腹果蠅對 4 種常

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液劑、燻煙劑及餌劑) 進行藥效

檢測，結果顯示，8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4 種高壓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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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劑對普通家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5 種高

壓噴霧劑對大頭金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

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

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高壓噴霧劑對蠅類之現行玻璃筒法檢測規

範中，噴灑藥劑後 15 秒才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導致

接觸蟲體之藥劑量低，可能影響檢測結果，對另外 4 種高壓噴霧

劑對普通家蠅及 3 種高壓噴霧劑對大頭金蠅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8 種高壓

噴霧劑對黑腹果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

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液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5 種液劑對普通

家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

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7 種液劑對大頭金

蠅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

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液劑

對蠅類之現行玻璃筒法檢測規範中，噴灑藥劑後 15 秒才拉開隔

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導致接觸蟲體之藥劑量低，可能影響檢

測結果，對另外 3 種液劑對普通家蠅及 1 種液劑對大頭金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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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8 種液劑對黑腹果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8 種燻煙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黑腹果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8 種餌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其中 2 種餌劑標示殘效防治

效果可達 1 個月，8 種餌劑對普通家蠅及大頭金蠅之檢測達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殺蟲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殘效防治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7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7 種

餌劑對黑腹果蠅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殺蟲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大於 80%；殘效防治效果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70%)，1 

種餌劑標示對蒼蠅具有殺蟲效果，但並未標示對黑腹果蠅具有殺

蟲效果，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2. 白斑蛾蚋：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白斑蛾蚋對 2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

壓噴霧劑及乳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2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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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殺蟲效果，對白斑蛾蚋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1 種乳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白

斑蛾蚋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

品標示。1 種乳劑標示具有殺蟲或生長調節之效果，對白斑蛾蚋之

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 (生長抑制率、致死率大於 70%；或抑制化蛹率、抑制羽

化率大於 5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3. 溫帶臭蟲： 

      以最高抗藥品系之溫帶臭蟲對 2 種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

壓噴霧劑及乳劑)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顯示，1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

具有殺蟲效果，對溫帶臭蟲之檢測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1 種乳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且第

一次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對溫帶臭蟲之檢測達環保署環

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

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4. 歐洲室塵蟎： 

      以歐洲室塵蟎對常見市售殺蟲劑劑型 (高壓噴霧劑) 進行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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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檢測，5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對歐洲室塵蟎之檢測

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二、已建立前項各害蟲之最高抗藥品系對市售環境用藥之檢測調查資料，

大部分市售環境用藥均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調查資料將可提供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

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作為選擇參考並進一步檢討防治成效，

避免誤用藥劑及浪費藥劑而造成環境汙染。除正確使用化學防治外，

應結合治本及治標之方法，視害蟲種類、生態及環境等，加強環境衛

生、髒亂整頓、預防措施 (如門窗加紗窗、排水孔加濾網、妥善擺放

未食用完之食物及水等)、環境管理等，做最合理有效之選用與配合，

完善環境用藥之管理及提升害蟲綜合防治之體系。 

三、辦理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已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五) 在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 H1-209 會議室完成辦理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

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議，邀請 6 位專家

提供卓見，並進行意見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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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一、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8 種片劑對白線斑

蚊及埃及斑蚊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

燻煙劑及 5 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3 種片劑於昏暗環境初步檢

測對熱帶家蚊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

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二、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2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德國蟑螂最高

抗藥品系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

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6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感性品系之藥效，達環

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

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

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三、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普通家蠅、大

頭金蠅及黑腹果蠅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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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種高壓噴霧劑及 2 種乳劑對白斑蛾蚋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

效果相符。 

五、1 種高壓噴霧劑及 1 種乳劑對溫帶臭蟲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

效果相符。 

六、5 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XVI 

建議事項 

一、目前市售環境用藥之檢測由不同實驗單位在執行，各單位檢測之昆蟲

品系不同可能導致檢測結果有差異，本計畫中使用的為抗藥性最高之

品系，檢測結果大部分藥劑均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可

進一步查驗比較各檢測報告是否會因品系不同或不同實驗單位間之誤

差等，而有所差異，以精進市售環境用藥之藥效檢測。 

二、以 107 年建立之鑑識劑量 (濃度) 進一步進行各病媒害蟲族群對市售

常用藥劑成分之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研究，藉以更全面了解

衛生病媒害蟲之抗藥性。 

三、各衛生病媒害蟲對殺蟲劑之抗藥性會隨時間與施藥狀況而有所差異，

建立前項各病媒害蟲簡易具比較性之殺蟲劑抗藥性檢測方法，以作為

培訓基層工作人員進行抗藥性偵測之應用，使其選用殺蟲劑時有所依

據，藉以提升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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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臺灣常見之環境衛生病媒害蟲主要為蚊、蠅類及蟑螂。臺灣地區過去曾盛行的蚊

媒病有微小瘧蚊 (Anopheles minimus) 媒介傳播瘧疾，熱帶家蚊 (Culex quinquefasciatus)

及 斑 腳 沼 蚊  (Monsonia uniformis) 媒 介 傳 播 血 絲 蟲 病 ， 三 斑 家 蚊  (Culex 

tritaeniorhynchus)、環紋家蚊 (Culex annulus) 媒介傳播日本腦炎，埃及斑蚊 (Aedes 

aegypti) 和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 媒介傳播登革熱等(1)；經由努力防治後，1965

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臺灣為瘧疾根除地區，除此之外，臺灣目前亦無血絲蟲病之本土

病例；但仍偶有日本腦炎病例之發生；臺灣是重要交通樞紐，如有病原侵入，難免造

成蚊媒病再度盛行；臺灣地區曾於 1915、1931 及 1942 年發生三次全島本土性登革熱

大流行，由於臺灣位處亞熱帶及熱帶地區，氣溫高、濕度大，再加上人口住宅密集，極

適合病媒蚊快速生長。近 30 年來的登革熱嚴重疫情，包括 1988 年高屏地區爆發 4389 

個確定病例的大流行；2002 年高雄前鎮、鳳山等南部地區發生 5336 個確定病例的疫

情；雖噴灑大量殺蟲劑也難控制疫情，推測可能為埃及斑蚊對常用之百滅寧 

(Permethrin) 殺蟲劑發生抗藥性(2) 所導致，於 2006 至 2013 年間，雖經積極防治(2-4)，

每年都有一到兩千個確定病例；而 2014 年高雄等地區更爆發高達 15,492 個確定病例

的疫情；2015 年登革熱更為嚴峻，確定病例達 43,784 例，主要流行於臺南及高雄地

區肆虐，總死亡病例超過 200 例，為歷年之最，推測可能原因為埃及斑蚊對數種殺蟲

劑都有了抗藥性(1,5)，未能在疫情發生之初，及時消滅帶病毒之病媒蚊。 

    臺灣住家中常見的蟑螂種類，根據過去多位學者研究有 7 種：德國蟑螂 (Blattella 

germanica)、美洲蟑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澳洲蟑螂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棕色蟑螂  (Periplaneta brunnea)、花斑蟑螂  (Neostylopyga rhombifolia)、灰色蟑螂 

(Nauphoeta cinerea) 及潛伏蟑螂 (Pycnoscelus surinamensis) 等（6），而以前四種較常見

（7-9），近來又發現新入侵種棕帶蟑螂 (Supella longipalpa) ，臺灣常見蟑螂種類於白等 

(1998) 指出高雄餐盒工廠蟑螂侵害率為 47 %
（10），其中美洲蟑螂侵害率為 28 % ，德國

蟑螂侵害率 23 %；Pai et al. (2004) 於高雄市醫院之調查，蟑螂侵害率為 46.7 %，其

中美洲蟑螂侵害率為 3 6.7 %，德國蟑螂侵害率 17.8 %
（11）；Pai et al. (2005) 於高雄市家

戶之調查，蟑螂侵害率為 50 %，其中美洲蟑螂侵害率為 55.0 % ，德國蟑螂侵害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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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於高雄地區長期照顧中心研究，蟑螂侵害率高達 65.2 % ( Pai, 2013)

（13），亦是

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之侵害為主，此亦顯示蟑螂為臺灣地區之重要環境害蟲。蟑螂

之發生與環境衛生息息相關（14-15）。蟑螂為雜食性，人類的食物、垃圾、皮革、紙、死

昆蟲、痰液、外科敷料甚至人或動物糞便都吃，因此可媒介多種細菌、病毒、黴菌及寄

生蟲（16-19），研究顯示，蟑螂可媒介攜帶之病原體超過 100 種（20）。有多篇研究發現醫院

中蟑螂媒介攜帶之病原體及其病媒潛能（21-23），過去研究結果顯示醫院中所捕獲之美洲

蟑螂有 33 種細菌，17 種黴菌檢出，而德國蟑螂有 23 種細菌，11 種黴菌（20）及非結

核分枝桿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之檢出（21）。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大腸桿菌 ( E. coli).、克雷伯桿菌 

(Klebsiella spp) 等對多種抗生素已產生抗藥性。而這些亦是院內感染常發現之微生物

（22-25）
。 

    在有機合成殺蟲劑發明前，多以硼酸 (boric acid) 調製之餌劑防治蟑螂。DDT 及

其他有機合成殺蟲劑大量商品化之後，由於初期之防治效果卓越，人們依賴日深，尤

其殘效期較長之有機氯殺蟲劑如 DDT、γ-BHC、可氯丹 (chlordane) 等廣為使用。但隨

即因抗藥性之日益嚴重及造成環境汙染，取而代之的有機磷殺蟲劑倍受青睞，如二氯

松 (dichlorvos)、撲滅松 (fenitrothion)、大利松 (diazinon)、亞特松 (pirimiphos-methyl) 

及陶斯松 (chlorpyrifos) 等，氨基甲酸鹽殺蟲劑如安丹 (propoxur)、免敵克 (bendiocarb) 

等，在國際上都普遍以殘效噴灑法防治蟑螂。Pai et al. (2005) 研究指出在高雄地區家

戶內所採集的德國蟑螂對賽滅寧 (cypermethrin) 的抗藥性比最高為 27.35 倍，德國蟑

螂對陶斯松產生抗藥性比最高為 17.72 倍，德國蟑螂對安丹抗藥性比最高為 62.50 倍

（12）。 Rust Reierson 與 Zeichner (1993) 於美國研究指出所採集的德國蟑螂對安丹抗藥

性比為最高為 21 倍（26），白等 (2016) 研究指出，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A、南部品系 A) 

對第滅寧 (deltamethrin) 呈現中度抗藥性(27)，另以鑑識劑量 (discrimination dose)，進行

高雄地區傳統市場之感藥性檢測，結果顯示高雄地區 5 個田間品系德國蟑螂及美洲蟑

螂對賽滅寧、陶斯松及撲滅松，皆未呈現抗藥性；而德國蟑螂 (小港區及岡山區品系) 

及美洲蟑螂 (大寮區及三民區品系) 對百滅寧呈現抗藥性；德國蟑螂 (岡山區品系) 及

美洲蟑螂 (鼓山區品系) 對第滅寧呈現抗藥性(28-29)，無論是醫院中之蟑螂、居家中或傳

統市場等蟑螂均已呈現抗藥性，在蟑螂的防治作業上倍受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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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蠅類是雙翅目環裂亞目的昆蟲，臺灣地區環境中過去常見的蠅類有普通家蠅 

(Musca domestica)、大頭金蠅 (Chrysomyia megacephala)、二條家蠅 (Musca sorbens)、

灰腹廁蠅  (Fannia scalaris)、絲光綠蠅  (Lucilia sericate)、赤顏金蠅 (Chrysomyia 

rufifacies)、廄刺蠅 (Muscina stabulans)、紅尾肉蠅 (Sarcophaga haemorrhoidalis)、黃果

蠅 (Drosophila melanogaster)、蚤蠅 (Phoridae)
（30）等，近年由於環境衛生改善，臺灣地

區常見蠅類以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為主，蠅類除傳播疾病如：霍亂、傷寒、沙

門氏菌、綠膿桿菌外，常為環境良窳的指標。 

    1956 年在旗山、東港附近發現普通家蠅對 DDT 有耐受性。劉 (1962) 指出普通家

蠅對 DDT 產生約 30 倍的抗藥性(31)；林口晃史 (1974) 調查台北等地蒼蠅對馬拉松 

(malathion) 產生抗藥性(32)。饒等 (1980、1981、1985) 報告普通家蠅對加保利 (carbaryl)、

馬拉松產生強烈抗藥性(33-37)。高 (1983) 研究指出台中地區蒼蠅對拜貢具極高的抗藥性

(38)；陳和張 (1986) (39)、徐 (1996) (40)等學者曾報導台中、台南地區之普通家蠅對馬拉

松及安丹具相當高之抗藥性；陳和張 (1986) 報告垃圾場蒼蠅對安丹、馬拉松抗藥性達

三百倍以上，大利松在 24 ~ 36 倍之間， 亞特松在 10 倍， 撲滅松抗藥性自 4 ~ 73 

倍不等，而合成除蟲菊精則尚無抗藥性，顯示仍有良好之感藥性(39)；而白等 (2015) 研

究指出臺灣地區普通家蠅對陶斯松為低抗藥性，對賽滅寧、百滅寧、第滅寧、治滅寧 

(tetramethrin)、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尼 (fipronil) 及益達胺 (imidacloprid) 皆呈

現高抗藥性及嚴重抗藥性；臺灣地區果蠅對賽滅寧、芬普尼及益達胺呈現高抗藥性及

嚴重抗藥性(41)；另白等 (2016) 研究發現高雄地區 3 個野外品系 (岡山區、大社區及鳳

山區) 普通家蠅對賽滅寧、百滅寧及第滅寧皆呈現抗藥性。普通家蠅岡山區、大社區及

鳳山區品系對賽滅寧、百滅寧及第滅寧除蟲菊酯類殺蟲劑，同時呈現抗藥性，表示有

交互抗藥性；大頭金蠅大社區品系對陶斯松有呈現抗藥性(42)，綜合上述，顯示蠅類對

常用的殺蟲劑已產生抗藥性。 

    臭蟲又稱床蝨或壁蝨，屬半翅目 (Hemiptera)、臭蟲科 (Cimicidae)，過去臺灣地區

常見的臭蟲為溫帶臭蟲 (Cimex lectularius) 及熱帶臭蟲 (C. hemipterus)。熱帶臭蟲適合

生存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臺灣過去亦曾發生熱帶臭蟲猖獗為患。溫帶臭蟲具有較高

之適應性，廣佈於世界各地。臭蟲成蟲卵圓型無翅，體長約 0.5 公分，肉眼可辨識，體

色紅褐色，未進食前，上下扁平易於棲息於隙裂縫內，但吸飽血後身體膨脹，豐滿圓

胖呈紅色，觸角四節、複眼明顯，具刺吸式口器 (piercing-sucking mouthparts)。臭蟲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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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noctarnal insect)，白天躲在隙縫、裂縫裡，夜晚吸血，常在黎明時分吸血。但飢

餓或陰暗的情況下，白天亦會吸血，剛開始吸血時，人們常無感覺，其後則由於臭蟲

唾液注入，引起過敏奇癢難忍、腫脹結成硬塊白色痕跡、燒痛、發炎並形成傷痕，臭蟲

數日或一週吸血一次，每次吸血 3~5 分鐘，平常可以耐飢 4~12 個月，低溫下較長壽

(43)；臭蟲現今在國外先進國家已成大患，嚴重孳擾正常生活(44)。 

    白等 (2015) 研究指出臭蟲因為是再度侵入害蟲，目前尚未廣泛擴散，只能在少數

發現地區採樣。高雄市 3 品系的臭蟲對除蟲菊酯類抗藥性比 (RR)，以治滅寧 (47.50 倍) 

最高，有機磷類抗藥性比，以撲滅松 (35.33 倍) 最高，氨基甲酸鹽類安丹 (15.32 倍) 

皆為中低抗藥性，對芬普尼抗藥性比 (9.61 倍) 為低抗藥性及益達胺 (46.49 倍) 為高

抗藥性，臭蟲雖於近年再度流行發生，然對殺蟲劑已呈現不同程度之抗藥性，顯示居

家害蟲綜合防治對殺蟲劑之選用需加注意(41)。 

臺灣地區常見的室塵蟎為歐洲室塵蟎（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美洲室塵

蟎（Dermatophagoides farinae）及熱帶無爪蟎（Blomia tropicalis）。臺灣地處亞熱帶，

氣候溫暖潮濕，溫度於 25℃ 至 30℃，相對濕度在 60 % 至 85 % 之間，環境相當適

合塵蟎孳生（45），塵蟎可以真菌、食物碎屑、人的排泄物與脫落的皮屑為食，並可借助

昆蟲、鳥類、鼠類等小動物從自然環境進入人類環境，如：住家、倉庫，傳遞散播真

菌、微生物等，且塵蟎有負趨光性，喜歡棲息於陰暗潮濕處（46）。研究指出，居家主要

的過敏原主要來自塵蟎，以氣喘為例，氣喘患者 90 % 對塵蟎萃取物有立即性的陽性

反應（46），且塵蟎的分泌物、排泄物、皮殼或死亡蟎體裂解產物等對人體有致敏作用，

會導致蟎性皮膚炎 (acrodermatitis)、異位性皮膚炎 (atopic dermatitis)、皮疹 (acarian 

eruption)、過敏性皮炎 (allergic dermatitis)，嚴重者可能併發表皮脫剝、局部淋巴結腫

大等症狀；生存能力較強的蟎類甚至可以生存於人體內，引發人體肺蟎病 (human 

pulmonary acariasis)、泌尿性蟎病 (urinary acariasis)、或是吞食到被塵蟎汙染的食物所

引發的腸蟎病 (intestinal acariasis)
（47）。 

    蛾蚋 (Mothfly)，屬於昆蟲綱、雙翅目、毛蠓科，又稱蝶蠅，臺灣地區常見的有白

斑蛾蚋（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及星斑蛾蚋 ( Psychods alternata)，其生活史分為

四期，卵、幼蟲、蛹及成蟲，為完全變態。蛾蚋雌雄交配後，受精的雌蟲，卵產於化糞

池、排水溝等積水表面的膠質膜上，或腐爛有機物的頂面，卵聚集成團。每一卵團 30 

– 100 粒卵，卵於 48 小時內孵化成幼蟲。幼蟲取食有機物長大，經三次蛻皮，共四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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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經 9 – 15 天後化蛹，蛹期 20 – 40 小時，羽化之成蟲性成熟，在數小時內交尾，生

活史約 8 – 24 天 (視溫度而異)。 蛾蚋幼蟲可能造成兼性蠅蛆症 (facultative myiasis)。

蛾蚋會造成蠅蛆病，大部份是星斑蛾蚋所造成(48)。 

    綜合以上，目前蚊、蟑螂、蠅類、蛾蚋、塵蟎及其他國家臭蟲流行發生的情形，都

是現在及將來臺灣環境衛生病媒重要的害蟲；臺灣正積極發展觀光事業，並爭取大型

國際活動在臺灣舉辦，環境良窳動見觀瞻，害蟲防治為重要一環，必須針對重要環境

衛生病媒害蟲進行研究及防治規劃；環境衛生病媒蟲害的防治，首重環境衛生之改善，

但其非一朝一夕能達到，治標的方式仍為殺蟲劑的緊急防治，其成效的好壞有賴於對

殺蟲劑的選擇及抗藥性的監測，以規劃正確的綜合防治方法。目前環保機關、除蟲業

者或一般民眾為解決居家環境害蟲如病媒蚊、蟑螂、蠅類、臭蟲、塵蟎及蛾蚋等多依

賴化學殺蟲劑消滅害蟲。 

    故本計畫主要依據環境保護政策目標及工作要項，因應社會發展及健康觀光休閒

旅遊之需要，第一年進行調查 106 年度已完成建立環境衛生病媒害蟲 (病媒蚊、蠅類、

蟑螂、臭蟲、蛾蚋等) 之試驗室族群，對常見 10 種殺蟲劑之感藥性研究；第二年進行

106 年度已完成建立環境衛生病媒害蟲進行市售殺蟲劑藥效試驗；第三年進行廣範圍

抗藥性及交互抗藥性調查，避免不當用藥造成環境及人體的危害，以建全綜合防治體

系。 

    本計畫執行進度已完成期末報告 100.00 % 之需求，計畫經費為 4,700,000 元，工

作要項負責執行人員：計畫主持人為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白秀華教授 

(高雄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博士)；計畫協同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徐爾烈名譽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農學博士)；計畫專任助理為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科技研究中心 王

璿研究助理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碩士)；洪微雅研究助理 (長榮大學 生

物科技學系學士)；吳念澄研究助理 (國立清華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吳坤原研

究助理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碩士)；陳奕云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 生物科技系學士) 及黃盈甄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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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第一年 (107 年) 計畫目標： 

   1. 維持 106 年度病媒蚊、蠅類、蟑螂及居家環境其他害蟲 (如：臭蟲、蛾蚋、塵

蟎等) 之試驗室族群。 

   2. 監測環境衛生害蟲族群對市售環境用藥產品之感藥性現況，並建立鑑識劑量及

感藥性檢測技術。 

 

第二年 (108 年) 計畫目標： 

   1. 建立環境衛生害蟲族群對市售殺蟲劑藥效測試，以及提供藥效測試規範建議。 

 

第三年 (109 年) 計畫目標： 

   1. 維持 106 年度病媒蚊、蠅類、蟑螂及居家環境其他害蟲 (如：臭蟲、蛾蚋等) 之

試驗室族群。 

   2. 以環境衛生害蟲族群感藥性鑑識劑量，進行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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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內容 

1. 第一年 (107 年) 工作項目 

   (1) 以 106 年試驗室環境衛生害蟲族群，進行 10 種市售環境用藥藥劑成分之

感藥性監測，項目如下： 

   A. 監測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之病媒蚊族群之感藥性，

至少 3 種病媒蚊每種 5 品系族群。 

   B. 監測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彰化縣及高雄市之蟑螂族群之感藥性，

至少 2 種蟑螂每種 5 品系族群。 

   C. 監測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及高雄市之蠅類族群之

感藥性，至少 3 種蠅類每種 6 品系族群。 

   D. 監測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之蛾蚋族群之感藥性，

至少 1 種蛾蚋 5 品系族群。 

    E. 監測基隆市、桃園市之臭蟲(床蝨)族群之感藥性，至少 1 種臭蟲 2 品系。 

   (2) 建立前項  10 種常用藥對各環境衛生害蟲族群之抗藥性鑑識劑量

（discrimination dose），包括 3 種病媒蚊、3 種蠅類、2 種蟑螂、1 種臭蟲

及 1 種蛾蚋。 

   (3) 建立殺蟲劑對本計畫環境衛生害蟲之感藥性檢測技術 (如：局部滴定法或玻

瓶法等)。 

   (4) 召開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出席委員至少 6 人，並提供出席費、午餐費及茶水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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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年 (108 年) 工作項目 

   (1) 以 106 年試驗室族群進行市售環境用藥(含單一有效成分或複方有效成分)

之藥效測試，項目如下： 

       A. 病媒蚊、蟑螂、蠅類各品系之藥效劑型至少 4 種，每種藥劑至少 8 種。 

    B. 蛾蚋之藥效測試劑型至少 2 種，每種藥劑至少 2 種。 

    C. 臭蟲之藥效測試劑型至少 2 種，每種藥劑 1 種。 

    D. 塵蟎之藥效測試劑型 1 種，藥劑至少 5 種。 

   (2) 建立前項害蟲各品系之抗藥性調查資料，並提供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藥製

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作為選擇參考，及建立抗藥性因應方式。 

   (3) 辦理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出席委員至少 6 人，並提供出席費、午餐費及茶水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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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年 (109 年) 工作項目 

   (1) 以 107 年建立之鑑識劑量 (濃度) 進行市售常用藥劑成分： 

   A. 菊酯類：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第滅寧對 2 種病媒蚊、2 種蟑螂、

2 種蠅類及 1 種蛾蚋之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研究。 

   B. 有機磷類：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對 2 種病媒蚊、2 種蟑螂、2 種蠅

類及 1 種蛾蚋之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研究。 

   C. 胺基甲酸鹽類：安丹對 2 種病媒蚊、2 種蟑螂、2 種蠅類及 1 種蛾蚋之

廣範圍抗藥性分析。 

   D. 其他類：芬普尼、益達胺對 2 種病媒蚊、2 種蟑螂、2 種蠅類、1 種臭

蟲及 1 種蛾蚋之廣範圍抗藥性分析。 

(2) 建立臭蟲於不同材質之防治技術方法。 

   (3) 建立前述各種害蟲簡易具比較性之殺蟲劑抗藥性檢測方法，以作為培訓基層

工作人員進行抗藥性偵測之應用。 

   (4) 召開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出席委員至少 6 人，並提供出席費、午餐費及茶

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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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年度第二年 (108 年) 工作方法 

 (一) 以 106 年試驗室族群進行市售環境用藥 (含單一有效成分或複方有效成

分) 之藥效測試。 

      1. 昆蟲品系：以 106 年建立之病媒蚊 (熱帶家蚊、白線斑蚊、埃及斑蚊) 

至少 3 種病媒蚊每種 5 個品系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 族群；蟑螂 (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 每種 

5 個品系 (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彰化縣及高雄市) 族

群；蠅類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每種 5 個品系 (新

北市、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及高雄市) 族群；

蛾蚋 (白斑蛾蚋、星斑蛾蚋) 至少 1 種蛾蚋 5 個品系族

群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臭蟲 (溫

帶臭蟲) 2 個品系 (基隆市及桃園市) 族群，持續飼養繁殖

以進行後續相關試驗，上述昆蟲採集地點及品系對照如表 

A 及表 B 所示，詳如附件 1-附件 3。 

表 A. 供試昆蟲品系與取樣地點對照表 

供試昆蟲品系 取樣地點 

北部品系 A 基隆市 

北部品系 B 臺北市 

北部品系 C 新北市 

北部品系 D 桃園市 

北部品系 E 新竹市 

中部品系 A 臺中市 

中部品系 B 彰化縣 

中部品系 C 雲林縣 

南部品系 A 臺南市 

南部品系 B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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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病媒害蟲調查場所 

害蟲 調查場所 

病媒蚊 傳統市場、居民社區、學校及公園。 

蟑螂 傳統市場、餐飲店及人口密度高之社區。 

蠅類 傳統市場、果菜市場、垃圾處理場及禽畜養殖場。 

塵蟎 傳統市場居家及社區大廈住戶臥室、床舖。 

蛾蚋 住家廁所、牆壁、縫隙、廁所及室外水溝。 

臭蟲 
漁港、外籍移工居住處及病媒防治業告知社區臭蟲發生住

戶。 

     2. 昆蟲飼養：以本實驗室已建立的飼養標準作業流程飼育 (附件 4)。 

     3. 檢測族群：A. 感性品系：病媒蚊 (埃及斑蚊以 Bora Bora 感性品系來自 

C.D.C.、白線斑蚊以本實驗室已飼育超過 10 年之感性品系

及熱帶家蚊 2014 年已飼育之高雄大學感性品系)；蟑螂 (德

國蟑螂及美洲蟑螂，自臺灣大學昆蟲系引進，1986 年已飼育

之感性品系)；蠅類 (普通家蠅 2004 年已飼育之感性品系、

大頭金蠅 2005 年已飼育之高雄大學感性品系、果蠅自臺灣

大學果蠅研究室 2013 年長期培養室內品系)；蛾蚋 (白斑蛾

蚋 2014 年已飼育之高雄大學感性品系)；臭蟲 (溫帶臭蟲 

2013 年已飼育之敏感品系)。B. 野外品系：根據 107 年研

究結果，將各供試昆蟲之抗藥性趨勢較相似之品系合併飼養，

抗藥性高之品系單獨飼養 (表 C)。根據檢測殺藥劑之藥劑成

分，以 107 年研究結果顯示抗藥性最高之品系為供試昆蟲，

若藥劑成分非 107 年之檢測藥劑，則以相關類型之藥劑檢

測結果作為參考依據，如除蟲菊酯類殺蟲劑、有機磷類殺蟲

劑等(附件 5-1 至附件 5-6)。檢測族群以 10 代以內之害蟲

供檢測藥劑用，以確保供試害蟲之異質性，必要時需再至野

外採集以維持其異質性。 

 4. 對照組：上述之感性品系及野外品系不以藥劑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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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野外品系供試昆蟲飼養對照表 

供試昆蟲 合併後品系 合併前品系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北部品系 B 及北部品系 C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A 及南部品系 B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B 

南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B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北部品系 B 及北部品系 C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A 及南部品系 B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北部品系 E 

北部品系 A、北部品系 D、中部品系 B 及 

南部品系 B 

北部品系 E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北部品系 E 

北部品系 A、北部品系 D、中部品系 B 及 

南部品系 B 

北部品系 E 

   

普通家蠅 
     臺灣品系 

     中部品系 

北部品系 C、南部品系 A 及南部品系 B 

中部品系 A、中部品系 B 及南部品系 C 

   

大頭金蠅 
     臺灣品系 

     中部品系 

北部品系 C、南部品系 A 及南部品系 B 

中部品系 A、中部品系 B 及南部品系 C 

   

黑腹果蠅 

     臺灣品系 

 

     中部品系 C 

北部品系 C、中部品系 A、中部品系 B、 

南部品系 A 及南部品系 B 

中部品系 C 

   

白斑蛾蚋 

     北部品系 B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B 

北部品系 B 

中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B 

   

溫帶臭蟲 
     北部品系 A 

     北部品系 D 

北部品系 A 

北部品系 D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南部品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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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擬檢測藥劑：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之藥效測試，檢測殺藥劑之劑型選用以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

網路查詢系統公告目前常見殺蟲劑之劑型，並考量民眾普

遍常使用或易購買之殺蟲劑，以一般環境用藥為優先及民

眾易購買之場所 (如：大賣場、超市、生活百貨等) 陳列

商品，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定檢測藥劑，如隨機抽出之藥

劑已停產或常見通路無販售，則再一次進行隨機抽樣，直

到抽出符合計畫規定之劑型及其數量為止。若同劑型同時

防治對象有蚊子、蠅類、蟑螂等也為列入，以市售常見之

商品 (無單一特定廠商) 列為選用依據。市售環境用藥包

括一般及特殊環境用藥，若因一般環境用藥之劑型與藥劑

不足時，再以特殊環境用藥進行測試。本計畫所使用之檢

測藥劑均為已核發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之合格藥劑。病媒

蚊藥效測試之藥劑，4 種劑型及其所佔市售環境用藥之比

例為蚊香類劑型  (28%)、高壓噴霧劑  (26%)、燻煙劑 

(13%) 及片劑 (7%)，各劑型隨機抽樣 8 種藥劑 (附件 6-

1)；蟑螂藥效測試之藥劑，4 種劑型其所佔市售環境用藥

之比例為高壓噴霧劑 (21%)、燻煙劑 (12%)、餌劑或凝膠

餌劑 (35%) 及液劑 (10%)，各劑型隨機抽樣 8 種藥劑 

(附件 6-2)；蠅類藥效測試之藥劑，4 種劑型及其所佔市售

環境用藥之比例為高壓噴霧劑 (37%)、燻煙劑 (22%)、餌

劑 (5%) 及液劑 (17%)，各劑型隨機抽樣 8 種藥劑 (附

件 6-3)；蛾蚋藥效測試之藥劑包括 2 種劑型 (高壓噴霧劑

及乳劑) 各 2 種藥劑 (附件 6-4)；臭蟲藥效測試之藥劑包

括2種劑型 (高壓噴霧劑及乳劑) 各1種藥劑 (附件6-5)；

塵蟎藥效測試之藥劑包括 1 種高壓噴霧劑各 5 種藥劑 (附

件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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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檢測方法：依環檢所公告之環境衛生用藥藥效檢測規範檢測。 

(1) 蚊香類劑型對病媒蚊依建議劑量以環境衛生用藥蚊香類藥效檢

測方法—玻璃筒法 D920.00C 進行藥效測試(53)。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圖 1) 

         a. 甲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乙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20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

圓孔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不鏽鋼網架( 225 網目)。 

         e. 壓克力管：直徑 4.5 公分，高 12 公分，具 225 網

目之紗網。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測試步驟： 

 (A) 以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及 20 公分的雙層玻璃

筒檢定對供試昆蟲的擊昏效果。 

 (B) 將蚊香類劑型點燃，待蚊香之有效成份均勻擴散於玻

璃筒中 (約 15 分鐘)；依產品標示之可持續時間，進

行燃燒前段、中段及後段之檢測。 

 (C) 將內有 20 隻供試雌成蚊之壓克力管（直徑 4.5 公分、

高 12 公分） 兩端蓋上紗網後，將壓克力筒直立於上

層乙玻璃筒頂端之鐵網上，立即計時計數被擊昏之供

試昆蟲數。 

 (D) 經 30 分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供以 10 % 糖

水之棉花，記錄 30 分鐘內之擊昏率及 24 小時後的

死亡率。 

                   (E) 每一處理至少重覆試驗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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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G) 依產品標示之可持續時間，進行燃燒前段、中段及後

段之檢測。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6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2) 高壓噴霧劑依建議劑量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

劑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測試病媒蚊(54)。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孔

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e. 直徑 20 公分之盛蟲皿，並有合適之網蓋。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之玻璃筒放置於有直徑 15

公分圓孔之檯面上，檯下放置升降檯，玻璃筒口以有孔

玻璃板罩住。 

                  (B) 將供試昆蟲 (雌成蚊 20 隻) 置於舖有濾紙之供試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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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於玻璃筒下層。 

                  (C) 將殺蟲劑自噴孔定量噴灑於玻璃筒中，噴完後 15 秒，

拉開隔板讓飄浮之藥劑接觸供試昆蟲，立即計時計數被

擊昏供試昆蟲數，經 30 分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

供以 10%糖水之棉花。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

時後的死亡率。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6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3) 燻煙劑依建議劑量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燻煙劑藥效檢測方

法 (新建立) 測試病媒蚊(56)。 

A. 設備： 

 (A) 玻璃室試驗設備 (圖 2)：玻璃室（或其他易沖洗材質）：

長 × 寬 × 高 ＝ 180 公分 × 180 公分 × 180 公分之

正方形藥效試驗設備，上方裝置有排氣設備，裝置小窗

以為釋放供試蟲或其他用途，底部裝設風扇以助藥劑分

佈，試驗前於底層舖牛皮紙，試驗後須全面清洗。 

 (B) 盛蟲網：直徑 15 公分、高 5 公分具 225 網目之紗網。 

 (C) 碼錶。 

 (D) 計數器。 

 (E) 排風設備。 

B.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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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將供試之燻煙劑置入玻璃室內中央，待藥劑有效成份均

勻擴散於玻璃室中（約 3-5 分鐘）。 

 (B) 將內有 20 隻供試蚊之盛蟲籠（直徑 15 公分、高 5 公

分）兩端蓋上紗網，將不正常之蟲取出，再將供試盛蟲

籠吊掛於玻璃室內離牆面各 20 公分處，立即計時計數

被擊昏供試昆蟲數，經廠商建議使用時間後打開抽風機，

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供以 10 % 糖水之棉花。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率。 

 (C)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D) 每一處理至少重覆試驗三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6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4) 片劑依建議劑量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片劑對飛行性昆蟲及

爬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 測試病媒蚊(57)。 

A. 設備： 

  (A) 防蚊試驗裝置 (圖 3)：壓克力風洞箱 (1 m × 1.2 m × 0.5 

m) 及蚊籠 (30 cm× 30 cm × 30 cm)。 

  (B) 二氧化碳。 

  (C) 碼錶。 

  (D) 計數器。 

B. 步驟： 

  (A) 將 20 隻供試蚊蟲置入壓克力風洞箱中，待供試蚊蟲穩

定並飛入防蚊試驗裝置中，計算停留的供試蚊昆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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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片劑懸掛在通風處，開啟風扇，每一分鐘觀察停留

的蚊蟲數，觀察時間共 10 分鐘。 

  (B)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C) 每一處理至少重覆試驗三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忌避效果：10 分鐘忌避率須大於 75%。 

 

(5) 高壓噴霧劑對蟑螂依建議劑量以殘效測試法對蟑螂進行藥效測試。

(依衛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擬定- BEP - 72 -05 

- 005) (58) 

 A. 設備：  

 (A) 磁磚 (20 cm × 20 cm)。 

 (B) 圓形壓克力昆蟲測試裝置 (直徑 15 cm × 高 15 cm)。 

 (C) 碼錶。 

 (D) 計數器。 

 (E) 排風設備。 

B. 步驟：將殺蟲劑使用波特噴霧塔 (Potter Spray Tower) (圖 4) 

或人工塗抹方式，依建議劑量直接噴灑平均施於 20 

cm × 20 cm 之磁磚上晾乾，再將圓形壓克力昆蟲測

試裝置至於晾乾含藥劑之磁磚上方，供應飼料及水，

放入 10-20 隻供試蟑螂，觀察 24 小時死亡率，每試

驗進行三次重複，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依產品標示

於第 7 日及第 14 日重複上述步驟，檢測藥劑殘效

防治之效果。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B) 殘效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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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A)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殘效防治效果，則除了開

封後第 1 日之檢測須符合 (A) 項之審查基準，依據

其標示殘效可持續時間，於第 7 日或第 14 日之檢測

須符合 (B) 項之審查基準。 

 

(6) 燻煙劑依建議劑量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燻煙劑藥效檢測方

法(新建立)測試蟑螂(56)。 

A. 設備： 

(A) 玻璃室試驗設備：玻璃室（或其他易沖洗材質）：長 × 

寬 × 高 ＝ 180 公分 × 180 公分 × 180 公分之正方

形藥效試驗設備，上方裝置有排氣設備，裝置小窗以為

釋放供試蟲或其他用途，底部裝設風扇以助藥劑分佈，

試驗前於底層舖牛皮紙，試驗後須全面清洗。 

 (B) 盛蟲皿：直徑 15 公分、高 15 公分，壁面具塗抹 Fluon。 

 (C) 碼錶。 

 (D) 計數器。 

 (E)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供試之燻煙劑置入玻璃室內中央，待藥劑有效成份均

勻擴散於玻璃室中（約 3-5 分鐘）。 

(B) 將內有 10-20 隻供試蟑螂之盛蟲皿（直徑 15 公分、高

15 公分），壁面具塗抹 Fluon，將不正常之蟲取出，再將

供試盛蟲皿置於玻璃室內離牆面各 20 公分角落處，立

即計時計數被擊昏供試昆蟲數，經廠商建議使用時間後

打開抽風機，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供應飼料及水。

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率。 

 (C)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D) 每一處理至少重覆試驗三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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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7) 液劑對蟑螂依建議劑量以殘效測試法對蟑螂進行藥效測試。(依衛

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擬定- BEP - 72 -05 - 005) 

(58) 

 A. 設備： 

 (A) 磁磚 (20 cm × 20 cm)。 

 (B) 圓形壓克力昆蟲測試裝置 (直徑 15 cm × 高 15 cm)。 

 (C) 碼錶。 

 (D) 計數器。 

 (E) 排風設備。 

B. 步驟：將殺蟲劑使用波特噴霧塔 (Potter Spray Tower) (圖 4) 

或人工塗抹方式，依建議劑量直接噴灑或人工塗抹

平均施於 20 cm × 20 cm 之磁磚上晾乾，再將圓形壓

克力昆蟲測試裝置至於晾乾含藥劑之磁磚上方，供

應飼料及水，放入 10-20 隻供試蟑螂，觀察 24 小時

死亡率，每試驗進行三次重複，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依產品標示於第 7 日及第 14 日重複上述步驟，檢

測藥劑殘效防治之效果。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B) 殘效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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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A)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殘效防治效果，則除了開

封後第 1 日之檢測須符合 (A) 項之審查基準，依據

其標示殘效可持續時間，於第 7 日或第 14 日之檢測

須符合 (B) 項之審查基準。 

 

(8) 餌劑及凝膠餌劑依建議劑量對蟑螂進行藥效測試。(以 106 年建立

環境衛生用藥餌劑、凝膠餌劑對爬行性昆蟲(蟑螂)藥效檢測方法

(新建立)測試) (59) 

A. 設備：箱型壓克力昆蟲測試裝置 （60 cm × 22 cm × 15 cm 

= 19,800 cm3）(圖 5)。 

B. 名詞解釋： 

 (A) 第一階段檢測：測試產品剛開封後是否具有殺蟲效果。 

 (B) 第二階段檢測：測試產品剛開封後 1、2、3 個月是否具

有殘效防治效果。 

 (C) 一次殺蟑：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D) 二次殺蟑：觀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

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於第一階段

檢測及第二階段檢測中均會進行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之檢測。 

C. 步驟： 

 (A) 第一階段殺蟑試驗： 

    a. 殺蟑試驗： 

      (a) 箱型壓克力昆蟲測試裝置以小型培養皿裝水並塞

以棉花供蟑螂食水。 

      (b) 分別接入德國蟑螂 20 隻、美洲蟑螂 10 隻。 

      (c) 經 1 日適應環境後，置入餌劑或凝膠餌劑於箱型壓

克力昆蟲測試裝置角落。 

      (d) 對照組以狗飼料替代餌劑或凝膠餌劑，試驗步驟與

試驗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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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試驗期間每日記錄其死亡率。 

      (f) 每試驗 3 重複。 

    b. 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試驗： 

      (a) 待蟑螂死亡後，取出餌劑或凝膠餌劑，分別放入德

國蟑螂 20 隻及美洲蟑螂 10 隻，任其自由活動取

食。 

      (b) 對照組以狗飼料替代餌劑或凝膠餌劑，試驗步驟與

試驗組相同。 

      (c) 試驗期間每日記錄其死亡率。 

      (d) 每試驗皆三重複。 

 (B) 第二階段殺蟑試驗 (餌劑開封後之殘效藥效檢定)： 

    a. 於第一階段殺蟑試驗結束後，將餌劑或凝膠餌劑取出，

並置於通風處。 

    b. 依據產品標示藥效可持續時間，分別於滿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將餌劑或凝膠餌劑再置入新測試裝置，

如第一階段殺蟑試驗，再次進行殺蟑及連鎖殺蟑試驗。 

    c. 對照組以狗飼料替代餌劑或凝膠餌劑，試驗步驟與試

驗組相同。 

    d. 試驗期間記錄其死亡率。 

    e. 每試驗皆三重複。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殺蟲效果：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死亡率須大於 

80%。 

 (B) 殘效效果：第二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死亡率須大於 

70%。 

 (C) 二次殺蟑效果：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

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大

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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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A)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殘效防治效果，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二次殺蟑或

連鎖殺蟑效果，則須符合 (C) 項之審查基準。 

 

(9) 高壓噴霧劑依建議劑量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

劑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測試蠅類(54)。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孔

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e. 直徑 20 公分之盛蟲皿，並有合適之網蓋。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之玻璃筒放置於有直徑 15

公分圓孔之檯面上，檯下放置升降檯，玻璃筒口以有孔

玻璃板罩住。 

                  (B) 將供試昆蟲 (雌成蠅類 20 隻) 置於舖有濾紙之供試皿，

放置於玻璃筒下層。 

                  (C) 將殺蟲劑自噴孔定量噴灑於玻璃筒中，噴完後 15 秒，

拉開隔板讓飄浮之藥劑接觸供試昆蟲，立即計時計數被

擊昏供試昆蟲數，經 30 分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

供以 10% 糖水之棉花。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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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8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10) 燻煙劑依建議劑量以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燻煙劑藥效檢測

方法(新建立)測試蠅類(56)。 

  A. 設備： 

    (A) 玻璃室(或其他易沖洗材質）：長 × 寬 × 高 ＝ 180 公

分 × 180 公分 × 180 公分之正方形之藥效試驗設備，

上方裝置有排氣設備，裝置小窗以為釋放供試蟲或其他

用途，底部裝設風扇以助藥劑分佈，試驗前於底層舖牛

皮紙，試驗後須全面清洗。 

    (B) 壓克力管：直徑 4.5 公分、高 12 公分，具 225 網目之

網布。 

    (C) 碼錶。 

    (D) 計數器。 

    (E)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 20 隻供試蠅類移入盛蟲籠（直徑 15 公分、寬 5 

公分）兩端蓋上紗網，再將供試昆蟲盛蟲籠吊掛於玻

璃室內離牆面各 20 公分處。 

      (B) 依照建議使用燻煙劑方法開啟燻煙劑，立即計時計數

被擊昏供試昆蟲數，經廠商建議使用時間後打開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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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供以 10 % 糖水之棉花。

記錄 30 分鐘內之擊昏率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率。  

  (C)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理。 

  (D) 每一處理至少重覆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8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11) 餌劑依建議劑量對蠅類進行藥效測試。[參考衛生害蟲用藥之生

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擬定- BEP - 72 -05 - 005(58) 及 國外相

關文獻 (Learmount et al., 1996(67); Hunter White et al., 2007(68); 

Diclaro et al., 2012(69))] 

 A. 設備：蠅類食餌裝置 （50 cm × 50 cm × 50 cm）(圖 6)。 

B. 步驟： 

  (A) 供試蠅類於試驗前 24 小時禁止供應糖水及飼料。 

  (B) 組裝昆蟲測試裝置以直徑 15 公分之培養皿裝供試餌劑，  

並提供糖水及飼料。 

  (C) 分別釋入供試蠅類 20 隻於昆蟲測試裝置內，立即計時

計數被擊昏供試昆蟲數，記錄 30 分鐘內之擊昏率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率。 

  (D) 對照組不擺放餌劑，試驗步驟與試驗組相同。 

  (E) 每試驗 3 重複。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殺蟲效果：第 14 日死亡率須大於 80%。 



四、研究方法 

29 

 

(12) 液劑依建議劑量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效

檢測方法-玻璃筒法測試蠅類(54)。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孔

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e. 直徑 20 公分之盛蟲皿，並有合適之網蓋。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之玻璃筒放置於有直徑 15

公分圓孔之檯面上，檯下放置升降檯，玻璃筒口以有

孔玻璃板罩住。 

                   (B) 將供試昆蟲 (雌成蠅 20 隻) 置於舖有濾紙之供試皿， 

                       放置於玻璃筒下層。 

                   (C) 將殺蟲劑自噴孔定量噴灑於玻璃筒中，噴完後 15 秒，

拉開隔板讓飄浮之藥劑接觸供試昆蟲，立即計時計數

被擊昏供試昆蟲數，經 30 分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

處，供以 10%糖水之棉花。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率。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半數擊昏時間 (KT50) 須小於 8 分鐘。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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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B)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快速擊昏效果及殺蟲效果，

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13) 高壓噴霧劑及乳劑依建議劑量以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

藥噴霧劑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54)及 106 年建立環境衛生用藥

乳劑對飛行性昆蟲及爬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新建

立)測試蛾蚋 (60)。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孔

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e. 直徑 20 公分之盛蟲皿，並有合適之網蓋。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之玻璃筒放置於有直徑 15

公分圓孔之檯面上，檯下放置升降檯，玻璃筒口以有孔

玻璃板罩住。 

                  (B) 將供試昆蟲 (成蟲 20 隻) 置於舖有濾紙之供試皿，放置

於玻璃筒下層。 

                  (C) 將殺蟲劑自噴孔定量噴灑於玻璃筒中，噴完後 15 秒，

拉開隔板讓飄浮之藥劑接觸供試昆蟲，立即計時計數被

擊昏供試昆蟲數，經 30 分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

供以 10%糖水之棉花。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及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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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後的死亡率。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目前尚未訂定擊昏效果之審查基準。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14) 乳劑依建議劑量以幼蟲浸浴法對蛾蚋幼蟲進行藥效測試。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長方塑膠箱 (或其他易沖洗材質)：長 × 寬 × 高 =40 

公分 × 30 公分 × 20 公分，裝置上方有蓋子。 

                   (B) 碼表。 

                   (C) 計數器。 

                B. 步驟： 

                   (A) 將檢測裝置清洗乾淨於太陽光下曝曬 2 小時。 

                   (B) 檢測裝置加入依廠商建議防治的水量，再將 20 隻供

試昆蟲用吸蟲管置入測試裝置。 

                   (C) 將供試殺蟲劑依廠商建議稀釋倍數稀釋，將殺藥劑加

入檢測裝置中，使殺蟲劑接觸供試昆蟲，記錄 24 小

時後的死亡率或記錄 2 週之化蛹率及羽化率。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生長抑制率 (或死亡率) 須大於 70% 或抑制化蛹率、

抑制羽化率須大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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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壓噴霧劑依建議劑量以玻璃筒法對臭蟲進行藥效測試。(參考

環檢所 D923.00C 環境衛生用藥噴霧劑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

法) (54)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孔

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升降檯。 

                    d.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e. 直徑 20 公分之盛蟲皿，並有合適之網蓋。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 

                  (A) 將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之玻璃筒放置於有直徑 15

公分圓孔之檯面上，檯下放置升降檯，玻璃筒口以有孔

玻璃板罩住。 

                  (B) 將供試昆蟲 (臭蟲 10 隻) 置於舖有濾紙之供試皿，放置 

於玻璃筒下層。 

                  (C) 將殺蟲劑自噴孔定量噴灑於玻璃筒中，讓飄浮之藥劑接

觸供試昆蟲，立即計時計數被擊昏供試昆蟲數，經 30 分

鐘後移出供試昆蟲至通風處。記錄 30 分鐘內之擊昏率

及 24 小時後的死亡率。 

                  (D) 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 

                  (E) 每一處理皆重複試驗 3 次。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目前尚未訂定擊昏效果之審查基準。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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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壓噴霧劑及乳劑依建議劑量以殘效測試法對臭蟲進行藥效測

試。[參考衛生害蟲用藥之生物檢定及藥效試驗規範之擬定- BEP 

- 72 -05 - 005) (58)及 106 年環境衛生用藥乳劑對飛行性昆蟲及爬

行性昆蟲藥效檢測方法-殘效接觸法(新建立)進行藥效測試(61)]。 

 A. 設備：  

                  (A) 玻璃皿 (直徑 9 cm)。 

                  (B) 碼表。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B. 步驟：將殺蟲劑用人工塗抹方式，依建議劑量直接塗抹平

均施於直徑 9 cm 之濾紙上晾乾，再將濾紙放置於玻

璃皿內，放入 10 隻成蟲，觀察 24 小時死亡率，每試

驗進行三次重複，對照組未以藥劑處理；依產品標示

於第 7 日及第 14 日重複上述步驟，檢測藥劑殘效

防治之效果。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B) 殘效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D) 檢測結果依產品標示功效，僅須符合相對應之審查基

準即可，如：產品標示僅具殺蟲效果，則須符合 (A) 項

之審查基準；產品標示如具殘效防治效果，則須符合 

(A)、(B) 兩項之審查基準。 

 

(17) 高壓噴霧劑依建議劑量以環檢所 NIEA-D927.00C-環境衛生用

藥噴霧劑塵蟎藥效檢測方法－玻璃筒法測試塵蟎(62)。 

A. 設備： 

                  (A) 玻璃筒試驗設備 

                    a. 玻璃筒：直徑 20 公分，高 45 公分。 

                    b. 正方形檯面 30 × 30 公分，檯面具直徑 15 公分之圓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34 

孔及高 45 公分之支撐架，下有抽取式隔板。 

                    c. 直徑 25 公分之玻璃蓋，中有直徑 3 公分之圓孔。 

(B) 解剖顯微鏡。 

(C) 計數器。 

(D) 排風設備。 

(E) 生長箱。 

(F) 雙面膠帶。 

(G) 玻璃載玻片。 

(H) 黑棉布（10 × 5 公分）。 

(I) 長尾鐵夾。 

B. 測試步驟：直接噴灑法：在 100 × 解剖顯微鏡下將 25 隻供

試昆蟲腹面朝上，背部朝下黏在附著於玻璃載玻

片之雙面膠帶上，將其移至玻璃圓筒底部，以噴

霧藥劑經玻璃蓋中間之圓孔向玻璃圓筒噴撒藥劑 

1 秒鐘，30 分鐘後移出於解剖顯微鏡下觀察活動

力，記錄擊昏率，將供試昆蟲移出，置於恆溫生

長箱中以 25 ± 10 ℃，70 - 75 % RH 條件下放置 

24 小時 （光週期：光照 14 小時，黑暗 10 小

時）後檢視其死亡率。 

C.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A) 擊昏效果：目前尚未訂定擊昏效果之審查基準。 

 (B) 殺蟲效果：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6. 實驗結果處理： 

(1) 半數擊昏時間 (KT50)及 95 %擊昏時間 (KT95)：依 Finney (1971) 

Probit Analysis 計算(63)，使用 Polo-Plus 軟體進行計算。 

(2) 死亡率依 Abbott (1925) 校正死亡率公式計算(64)。 

(3)  Abbott 校正死亡率= (試驗組死亡率－對照組死亡率) / (100－對

照組死亡率)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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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5) 試驗結果以三次重複試驗值及平均值±標準差表示。 

7. 藥效檢測結果基準判定：以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公告之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為依據 (附件 7) (65)。 

 

  (二) 建立前項害蟲各品系之抗藥性調查資料，並提供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

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作為選擇參考，及建立抗藥性因應方式。 

          將市售環境用藥藥效檢測試驗結果，各品系之抗藥性調查資料，提

供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參考，在防治作

業不理想可以參考本研究各藥劑試驗結果，調整藥劑種類或濃度，及建

立抗藥性因應方式。 

 

  (三)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辦理 1 場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

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議，邀請至少 6 位專家提供卓見，並進行意

見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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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果 

(一)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白線斑蚊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6±0.15 分鐘及 0.87±0.24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

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23±0.39 分鐘及 1.78±0.24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

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5±0.13 分鐘及 1.29±0.3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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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87±0.47 分鐘及 1.30±0.54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

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5±0.11 分鐘及 1.26±0.3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

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8±0.03 分鐘及 1.20±0.0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59±0.04 分鐘及 1.59±0.0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71±0.17 分鐘及 1.59±0.0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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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

具殺蟲效果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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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6±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87±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3±0.3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8±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5±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9±0.3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87±0.4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0±0.5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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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5±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6±0.3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8±0.0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0±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9±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9±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1±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9±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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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蚊香類劑型：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w/w)，藥效檢測結

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78±0.05 分鐘及 3.46±0.5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9.85±4.85%，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52±0.18 分鐘及 2.43±0.8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8.85±9.70%。燃燒 6 小時，對

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

為 0.63±0.91 分鐘及 2.41±0.5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0.93±3.06%。依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

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1)。 

        蚊香類劑型 B 產品為蚊香劑 (含美特寧 0.02% w/w)，藥效檢測結果，

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5±0.07 分鐘及 3.67±1.0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58±0.09 分鐘及 2.82±0.1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9.95±9.40%。燃

燒 6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82±0.08 分鐘及 2.60±0.41 分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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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1.75±1.75%，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1)。 

蚊香類劑型 C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 w/w)，藥效檢測

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37±0.14 分鐘及 2.93±0.4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

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58±0.09 分鐘及 3.49±0.4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8.84±2.01%。燃燒 6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分別為  3.30±0.21 分鐘及  4.76±0.64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24±3.65%，檢

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1)。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20mg)，產品標示用途

為驅逐蚊蟲，可持續作用 480 小時，以玻璃筒法進行藥效檢測結果，作

用 0.5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5.34±0.18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72.54±2.47% 及 35.40±4.59%，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100.00±0.00%及 97.36±2.69%。作用 16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

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

別為  7.83±0.83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4.36±0.87% 及 38.47±1.73%，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5.31±1.92% 及 

64.47±3.58%。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9.68±0.62 分鐘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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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36.25±2.16% 及 38.34±6.32%，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70.98±3.04% 及 56.93±5.38%。作用 480 小時，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KT50 分別為 13.48±1.06 分及大於 30.00 分，30 分鐘擊昏率分別

為 26.72±3.30% 及 14.92±4.53%，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25.49±2.77% 

及 12.58±2.5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

有效擊昏及未具殺蟲效果 (表 1-2-2)。另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進

行藥效檢測結果，作用 0.5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5.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6.61±6.48% 及 91.32±4.95%。作用 160 小時，對

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69±0.78% 及 

6.67±5.03%；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3.17±2.31% 及 97.21±2.42%。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6.67±2.31%；實驗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0.47±0.74% 及 92.14±1.45%。作用 

48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45±1.45% 及 1.33±3.14%；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90.95±1.54% 及 94.85±2.74%。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檢測達有效

忌避效果 (表 1-2-3)。 

蚊香類劑型 E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80 mg、協力精 36.00 

mg)，每片可持續作用 8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白

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小於 6.00 分鐘及 2.85±0.1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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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9 分鐘及 3.41±0.1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39±0.02 分鐘及 

3.24±0.2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

為 100.00±0.00% 及 99.42±0.10%。燃燒 8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48±0.06 分鐘及 5.68±0.4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7.68±2.83%，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4)。 

蚊香類劑型 F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賜百寧 2.60% w/w)，依產品

標示 36 毫升可使用約 3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KT50 分別為 2.16±0.08 分鐘及 2.85±0.1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2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

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

為 3.42±0.10 分鐘及 3.41±0.1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100.00±0.00%。燃燒 24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31±0.10 分鐘及 5.58±0.3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41±4.97%。燃燒 360 小時，

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37±0.21 分鐘及 5.68±0.43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 皆 為  100.00±0.00% ，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97.46±3.01% 及 

97.89±2.32%，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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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香類劑型 G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普亞列寧 1.2500% w/w)，

依產品標示 41 毫升可使用約 41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

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16±0.26 分鐘及 2.20±0.29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37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43±0.17 分鐘及 2.48±0.1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273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67±0.09 分鐘及 2.59±0.2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4.14±6.62% 

及 91.67±7.64%，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4.23±5.02% 及 88.76±2.98%。

燃燒  41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42±0.33 分鐘及 4.88±0.2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3.89±2.57% 及 80.05±4.51%，24 小時死亡

率分別為 81.50±0.96% 及 81.92±3.03%，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1-2-5)。 

蚊香類劑型 H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0.20% w/w)，依產

品標示 46 毫升可使用約 4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

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23±0.10 分鐘及 2.49±0.2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54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65±0.06 分鐘及 3.17±0.2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07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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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03±0.27 分鐘及 4.28±0.1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4.73±3.65%，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6.67±5.77% 及 86.61±7.10%。

燃燒  460 小時，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4.83±0.10 分鐘及 5.79±0.1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9.13±3.07%，24 小時死

亡率分別為 82.73±3.28% 及 80.83±3.08%，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

果 (表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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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A 產品、B 產品及 C 產品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3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8±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6±0.52 

0.00±0.00 

89.85±4.85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2±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3±0.8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85±9.7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3±0.9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1±0.5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93±3.06 

        

B 美特寧 0.02%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5±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67±1.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8±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2±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9.95±9.4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82±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0±0.4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1.75±1.75 

        

C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7±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3±0.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8±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9±0.4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8.84±2.01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0±0.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6±0.6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2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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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玻璃筒法無法檢測忌避效果，故另以風

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對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進行藥效檢測，詳見表 1-2-3，藥效檢測

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34±0.18 

0.00±0.00 

72.54±2.47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5.40±4.59 

0.00±0.00 

97.36±2.69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83±0.83 

0.00±0.00 

84.36±0.87 

0.00±0.00 

85.31±1.92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8.47±1.73 

0.00±0.00 

64.47±3.58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68±0.62 

0.00±0.00 

36.25±2.16 

0.00±0.00 

70.98±3.04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8.34±6.32 

0.00±0.00 

56.93±5.38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48±1.06 

0.00±0.00 

26.72±3.30 

0.00±0.00 

25.49±2.77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14.92±4.53 

0.00±0.00 

12.5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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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

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6.61±6.4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91.32±4.95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9±0.78 

93.17±2.31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5.03 

97.21±2.42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0.47±0.74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2.31 

92.14±1.45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45±1.45 

90.95±1.5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94.8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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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E 產品及 F 產品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美特寧 1.80 mg 

協力精 36.00 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6.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5±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1±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1±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9±0.0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4±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9.42±0.10 

8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8±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68±0.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7.68±2.83 

        

F 賜百寧 2.6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6±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5±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2±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1±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24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1±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58±0.3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41±4.97 

3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7±0.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7.46±3.01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68±0.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7.8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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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G 產品及 H 產品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G 普亞列寧 1.25%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6±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20±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3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3±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8±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27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7±0.09 

0.00±0.00 

94.14±6.62 

0.00±0.00 

94.23±5.02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9±0.20 

0.00±0.00 

91.67±7.64 

0.00±0.00 

88.76±2.98 

41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2±0.33 

0.00±0.00 

83.89±2.57 

0.00±0.00 

81.50±0.96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88±0.20 

0.00±0.00 

80.05±4.51 

0.00±0.00 

81.92±3.03 

        

H 美特寧 0.2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23±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9±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54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5±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7±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0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3±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28±0.16 

0.00±0.00 

84.73±3.65 

0.00±0.00 

86.61±7.10 

4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83±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2.73±3.2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79±0.13 

0.00±0.00 

89.13±3.07 

0.00±0.00 

80.8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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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40±0.25 分鐘及 2.65±0.3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42±0.43 分鐘及 1.93±0.5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

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93±0.51 分鐘及 3.24±0.7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

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00±0.19 分鐘及 2.35±0.3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

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59±0.14 分鐘及 2.00±0.1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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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1-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32±0.20 分鐘及 1.49±0.23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1-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61±0.08 分鐘及 1.94±0.3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

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線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58±0.17 分鐘及小於 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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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0±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5±0.3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2±0.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3±0.5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3±0.5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4±0.7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0±0.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5±0.3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56 

表 1-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9±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2±0.2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9±0.2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1±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4±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8±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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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 

     片劑 A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1.33±2.31% 及 5.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4.61±6.09% 及 90.32±4.45%。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69±0.78% 及 

7.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3.11±4.53% 及 92.09±0.47%。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6.67±2.31%；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3.15±0.35% 及 92.14±1.45%。開

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45±1.45% 及 7.33±3.06%；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92.77±2.48% 及 90.32±4.45%。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檢測達有效

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B 產品 (含拜富寧 12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0 日。藥效

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1.33±2.31% 及 5.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忌避率分別為 98.61±6.09% 及 96.45±4.45%。開封後第 14 日，對照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45±2.21% 及 8.00±3.46%；

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8.61±6.09% 及 

93.15±4.78%。開封後第 27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1.14±2.74% 及 7.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7.47±6.48% 及 93.45±4.32%。開封後第 40 日，對

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2.67±2.31% 及 

9.34±2.33%；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8.99±2.66% 及 89.12±1.56%，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C 產品 (含拜富寧 18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效

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1.33±2.31% 及 6.67±4.16%；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58 

系忌避率分別為 90.27±2.42% 及 86.63±3.56%。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

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4.67±3.06%；

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2.67±9.45% 及 

98.69±3.50%。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2.67±2.31% 及 7.63±2.39%；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9.57±1.07% 及 90.17±1.05%。開封後第 60 日，對

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45±2.54% 及 

4.36±0.19%；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85±3.95% 及 88.69±1.52%，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D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7.63±3.69% 及 1.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4.61±6.09% 及 92.80±2.40%。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4.00±2.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2.77±2.48% 及 89.50±2.70%。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94±2.41%及 5.47±0.04%；實驗組白線斑蚊

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9.54±1.30% 及 88.10±2.50%。開封後

第  3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2.74±3.14% 及 4.21±3.2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85.35±3.12% 及 82.10±1.00%，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E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1.45±2.54% 及 5.33±2.3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4.61±6.09% 及 90.67±2.3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5.68±2.62% 及 

6.00±3.46%；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2.55±0.45% 及 85.33±2.31%。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2.67±2.31% 及 1.33±3.14%；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0.69±2.30% 及 81.33±2.31%。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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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後第  6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67±2.30% 及 5.12±0.49%；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87.45±7.85% 及 77.33±2.31%，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F 產品 (含美特寧 9.5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6.45±1.45% 及 8.00±3.46%；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2.77±2.48% 及 89.32±4.45%。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5.33±2.31% 及 

7.13±2.71%；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42±2.71% 及 87.00±1.96%。開封後第 8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2.42±1.20% 及 4.35±1.30%；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4.10±0.74% 及 88.12±1.12%。開

封後第  13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2.31±1.47% 及 7.12±3.14%；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90.66±2.18% 及 84.14±0.24%，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G 產品 (含拜富寧 9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效檢

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

別為 7.32±2.73% 及 8.78±1.07%；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忌避率分別為 98.33±2.89% 及 86.22±4.33%。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組白

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5.51±2.16% 及 4.67±5.03%；實

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1.58±3.73% 及 

80.99±4.3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7.83±2.26% 及 8.78±1.07%；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3.31±0.70% 及 85.23±4.54%。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00±2.00% 及 

7.32±2.73%；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4.07±1.93% 及 85.68±5.97%，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片劑 H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8.78±1.07% 及 4.67±5.03%；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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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1.49±4.44% 及 88.64±1.97%。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

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5.45±2.22% 及 

4.00±2.00%；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4.30±2.33% 及 86.52±0.9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00±2.00% 及 5.45±2.22%；實驗組白線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2.50±3.27% 及 83.65±1.23%。開封

後第  30 日，對照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8±1.07% 及 8.78±1.07%；實驗組白線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91.94±2.40% 及 80.18±4.21%，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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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A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4.61±6.0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90.32±4.45 

開封後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9±0.78 

93.11±4.53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3±2.31 

92.09±0.47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3.15±0.35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2.31 

92.14±1.45 

開封後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45±1.45 

92.77±2.4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3±3.06 

90.32±4.45 

      

      

B 拜富寧 12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8.61±6.0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96.45±4.45 

開封後第 14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45±2.21 

98.61±6.0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00±3.46 

93.15±4.78 

開封後第 27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14±2.74 

97.47±6.4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3±2.31 

93.45±4.32 

開封後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67±2.31 

88.99±2.66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9.34±2.33 

89.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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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C 拜富寧 18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0.27±2.42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4.16 

86.63±3.56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2.67±9.45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3.06 

98.69±3.50 

開封後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67±2.31 

89.57±1.07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2.39 

90.17±1.05 

開封後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45±2.54 

87.85±3.95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6±0.19 

88.69±1.52 

      

      

D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4.61±6.0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2.80±2.40 

開封後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2.77±2.4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9.50±2.70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9.54±1.3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47±0.04 

88.10±2.50 

開封後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74±3.14 

85.35±3.12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21±3.20 

8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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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E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45±2.54 

94.61±6.0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90.67±2.31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68±2.62 

92.55±0.45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3.46 

85.33±2.31 

開封後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67±2.31 

90.69±2.3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81.33±2.31 

開封後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67±2.30 

87.45±7.85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12±0.49 

77.33±2.31 

      

      

F 美特寧 9.5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45±1.45 

92.77±2.4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00±3.46 

89.32±4.45 

開封後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87.42±2.71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71 

87.00±1.96 

開封後第 8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42±1.20 

94.10±0.74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5±1.30 

88.12±1.12 

開封後第 1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31±1.47 

90.66±2.18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2±3.14 

84.1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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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白線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G 拜富寧 9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98.33±2.89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6.22±4.33 

開封後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51±2.16 

91.58±3.73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80.99±4.31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83±2.26 

83.31±0.7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5.23±4.54 

開封後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4.07±1.93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85.68±5.97 

      

      

H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91.49±4.44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88.64±1.97 

開封後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45±2.22 

84.30±2.33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6.52±0.91 

開封後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2.50±3.27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45±2.22 

83.65±1.23 

開封後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91.94±2.4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0.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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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埃及斑蚊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B，KT50 分別為 1.34±0.27 分鐘及 1.03±0.65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2.36±0.32 分鐘及 2.62±0.45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

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38±0.15 分鐘及 

2.48±0.0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69±0.94 分鐘及 2.05±0.43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

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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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05±0.49 分鐘及 

1.54±0.3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分別為  0.84±0.03 分鐘及 

1.58±0.1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

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

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0.78±0.16 分鐘及 

1.70±0.1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0.79±0.13 分鐘及 1.73±0.15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

效果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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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4±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3±0.6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6±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2±0.4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8±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8±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9±0.9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5±0.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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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5±0.4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4±0.3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84±0.0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8±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8±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0±0.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9±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3±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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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蚊香類劑型：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w/w)，藥效檢測結

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

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79±0.48 分鐘及 11.01±3.45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及  91.07±1.16%，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0.51±0.17 分鐘及 7.69±1.5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

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分別為 0.48±0.04 分鐘及 4.42±0.9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燃燒 30 分鐘及 3 小時未達有效擊昏基準，燃燒 6 小時達有效擊

昏基準，皆具殺蟲效果 (表 2-2-1)。 

        蚊香類劑型 B 產品為蚊香劑 (含美特寧 0.02% w/w)，藥效檢測結果，

燃燒 30 分鐘，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01±0.21 分鐘及 3.55±0.66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及  95.57±1.80%，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0.58±0.15 分鐘及 5.01±0.1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

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分別為  0.78±0.13 分鐘及  4.32±0.6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41±1.35%，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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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2-1)。 

蚊香類劑型 C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 w/w)，藥效檢測

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

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

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21±0.20 分鐘及 

3.55±0.6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燃燒 3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62±0.14 分鐘及 

5.15±0.3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燃燒 6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2.95±0.19 分鐘及 

5.32±0.6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

為 100.00±0.00% 及 92.35±2.7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

2-1)。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20mg)，產品標示用途

為驅逐蚊蟲，可持續作用 480 小時，以玻璃筒法進行藥效檢測結果，作

用 0.5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4.17±0.19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5.29±3.25% 及 75.62±0.68%，24 小時死亡率

分別為 80.95±1.36% 及 73.54±1.70%。作用 16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

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分別為 7.45±0.27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56.26±2.01% 及 35.40±2.72%，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47.56±2.13% 及 

31.98±1.91%。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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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0.69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43.52±1.44% 

及 36.61±2.72%，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42.51±1.14% 及 47.42±2.27%。

作用 48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2.18±0.55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36.95±2.39% 及 28.99±0.52%，24 小

時死亡率分別為 30.27±1.07% 及 27.70±0.7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及未具殺蟲效果 (表 2-2-2)。

另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作用 0.5 小時，對照

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7.13±2.7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5.20±4.54% 及 91.17±2.25%。作用 16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70±1.43% 及 2.67±1.15%；實驗組埃及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8.67±2.31% 及 97.33±4.62%。

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9±0.78% 及 4.12±1.2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90.74±4.20% 及 90.21±3.02%。作用 480 小時，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13±2.41% 及 4.67±1.20%；

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2.41±3.40% 及 

92.47±1.3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2-3)。 

蚊香類劑型 E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80 mg、協力精 36.00 

mg)，每片可持續作用 8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埃

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A，KT50 分別為小於 1.00 分鐘及 2.55±0.7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

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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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1.48±0.04 分鐘及 3.50±0.2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

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87±0.13 分鐘及 3.40±0.1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7.27±3.33%。燃燒 8 小時，對照組

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A，KT50 分別為 2.85±0.11 分鐘及 5.14±0.6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皆 為  100.00±0.00% ，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6.29±1.65%，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2-4)。 

蚊香類劑型 F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賜百寧 2.60% w/w)，依產品

標示 36 毫升可使用約 3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

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47±0.33 分鐘及 3.34±0.12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2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

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分別為 1.62±0.14 分鐘及 3.72±0.2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24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

為 1.74±0.25 分鐘及 3.75±0.2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86±3.95%。燃燒 360 小時，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2.58±0.24 分鐘及 3.89±0.3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皆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87±2.03%，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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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香類劑型 G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普亞列寧 1.2500% w/w)，

依產品標示 41 毫升可使用約 41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小於 1.00 分鐘及 1.63±0.18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37 小時，對照組埃

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A，KT50 分別為小於 1.00 分鐘及 1.88±0.2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87.43±4.87% ，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82.66±4.68%。燃燒 273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

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

別為  1.74±0.25 分鐘及  3.16±0.13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7.96±2.63%，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8.70±3.24%。燃燒 41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2.58±0.24 分鐘及 4.73±0.9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4.54±3.17%，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4.68±5.09%，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2-2-5)。 

蚊香類劑型 H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0.20% w/w)，依產

品標示 46 毫升可使用約 4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

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小於 1.00 分鐘及 2.66±0.16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54 小時，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分別為 1.31±0.11 分鐘及 3.28±0.1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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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 及 89.79±0.82%，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8.70±3.24%。燃燒 307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2.45±0.14 分鐘及 3.87±0.1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6.82±3.04%，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6.48±6.32%。

燃燒 460 小時，對照組埃及斑蚊感系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3.81±0.35 分鐘及 

5.80±0.1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2.83±2.53%，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1.24±0.50%，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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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A 產品、B 產品及 C 產品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3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9±0.4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1.01±3.45 

0.00±0.00 

91.07±1.16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1±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69±1.5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48±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42±0.9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美特寧 0.02%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1±0.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5±0.66 

0.00±0.00 

95.57±1.8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8±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01±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8±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32±0.6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41±1.35 

        

C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1±0.2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5±0.6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2±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15±0.3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5±0.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32±0.6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2.3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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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玻璃筒法無法檢測忌避效果，故另以風

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對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進行藥效檢測，詳見表 2-2-3，藥效檢測

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7±0.19 

0.00±0.00 

85.29±3.25 

0.00±0.00 

80.95±1.36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75.62±0.68 

0.00±0.00 

73.54±1.70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45±0.27 

0.00±0.00 

56.26±2.01 

0.00±0.00 

47.56±2.13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5.40±2.72 

0.00±0.00 

31.98±1.91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45±0.69 

0.00±0.00 

43.52±1.44 

0.00±0.00 

42.51±1.14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6.61±2.72 

0.00±0.00 

47.42±2.27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18±0.55 

0.00±0.00 

36.95±2.39 

0.00±0.00 

30.27±1.07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28.99±0.52 

0.00±0.00 

27.7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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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

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5.20±4.54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71 

91.17±2.25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0±1.43 

98.67±2.3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2.67±1.15 

97.33±4.62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9±0.78 

90.74±4.2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12±1.21 

90.21±3.02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41 

92.41±3.4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1.20 

92.4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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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E 產品及 F 產品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美特寧 1.80 mg 

協力精 36.00 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5±0.7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8±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0±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7±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0±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7.27±3.33 

8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5±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14±0.6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29±1.65 

        

F 賜百寧 2.6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7±0.3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4±0.1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2±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2±0.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24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4±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5±0.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86±3.95 

3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8±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9±0.3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8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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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G 產品及 H 產品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G 普亞列寧 1.25%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3±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3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8±0.20 

0.00±0.00 

87.43±4.87 

0.00±0.00 

82.66±4.68 

27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4±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6±0.13 

0.00±0.00 

87.96±2.63 

0.00±0.00 

88.70±3.24 

41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8±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3±0.91 

0.00±0.00 

84.54±3.17 

0.00±0.00 

84.68±5.09 

        

H 美特寧 0.2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6±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54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1±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8±0.14 

0.00±0.00 

89.79±0.82 

0.00±0.00 

88.70±3.24 

30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5±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7±0.15 

0.00±0.00 

86.82±3.04 

0.00±0.00 

86.48±6.32 

4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1±0.3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0±0.15 

0.00±0.00 

82.83±2.53 

0.00±0.00 

81.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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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分別為 2.02±0.14 分鐘及 2.68±0.2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

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

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分別為 2.44±0.20 分鐘及 2.28±0.7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分別為 2.28±0.29 分鐘及 3.21±0.2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分別為 2.16±0.10 分鐘及 2.73±0.0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83±0.48 分鐘及 1.80±0.6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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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

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47±0.24 分鐘及 1.79±0.44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

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KT50 分別為 1.57±0.18 分鐘及 2.02±0.1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A，KT50 皆小於  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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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2±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8±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4±0.2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28±0.7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28±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1±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6±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3±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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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3±0.4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0±0.6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7±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9±0.4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7±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B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2±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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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 

     片劑 A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7.13±2.7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忌避率分別為 96.20±3.71% 及 93.17±2.31%。開封後第 1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70±1.43% 及 

4.67±3.06%；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0.67±6.11% 及 93.29±3.2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9±0.78% 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9.33±4.21% 及 90.21±3.02%。

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13±2.41% 及 8.67±1.15%；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96.14±3.40% 及 92.17±1.3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檢測達

有效忌避效果 (表 2-4)。 

    片劑 B 產品 (含拜富寧 12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0 日。藥效

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

率分別為 7.63±3.69% 及 4.67±3.06%；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6.20±3.71% 及 93.17±2.31%。開封後第 14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4.36±0.19% 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4.48±3.85% 及 95.44±2.15%。開封後第 27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8.67±2.31%；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4.85±3.95% 及 96.47±2.14%。

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45±2.21% 及 8.07±3.6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93.32±2.02% 及 88.72±4.13%，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

4)。 

    片劑 C 產品 (含拜富寧 18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效

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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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別為 4.63±3.69% 及 7.13±2.7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4.61±6.09% 及 87.27±2.42%。開封後第 2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24±3.85% 及 

8.67±2.3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3.43±3.48% 及 91.47±2.34%。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6.78±0.11% 及 4.63±3.69%；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2.76±4.36% 及 82.41±1.13%。

開封後第 6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6.78±2.11% 及 4.67±1.15%；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83.41±1.74% 及 79.45±1.34%，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

4)。 

    片劑 D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1.33±3.14% 及 7.13±2.4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0.60±2.20%。開封後第 1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8.23±4.02%；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7.00±0.00%。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4.21±3.42%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1.20±0.20% 及 80.90±2.30%。

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6.47±2.98% 及 7.63±3.69%；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89.50±2.70% 及 80.90±0.50%，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

4)。 

    片劑 E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6.63±3.69% 及 7.33±2.3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忌避率分別為 90.67±4.62% 及 89.33±2.31%。開封後第 2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6.00±4.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86 

86.67±4.62% 及 82.67±2.31%。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33±3.14% 及 6.94±2.41%；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2.67±4.62% 及 78.67±2.31%。

開封後第 6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33±3.14% 及 4.67±1.15%；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78.67±2.31% 及 76.00±0.00%，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4)。 

    片劑 F 產品 (含美特寧 9.5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7.13±2.7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忌避率分別為 96.14±3.40% 及 90.17±1.32%。開封後第 4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5.34±0.24% 及 

6.45±1.45%；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0.17±3.12% 及 89.32±3.12%。開封後第 8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7.63±3.69% 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9.33±4.21% 及 90.21±3.02%。

開封後第 13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1.33±1.14% 及 8.67±1.15%；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96.14±3.40% 及 88.33±1.14%，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4)。 

  片劑 G 產品 (含拜富寧 9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效檢

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

分別為 4.00±2.00% 及 7.83±2.73%；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97.28±2.36% 及 90.03±2.22%。開封後第 10 日，對

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7.32±2.73% 及 

5.45±2.22%；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89.25±2.51% 及 91.67±7.22%。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5.51±2.16% 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81.36±3.89% 及 81.63±3.96%。

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避率分別為 

4.00±2.00% 及 7.32±2.73%；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B 忌

避率分別為 79.05±2.52% 及 78.15±1.91%，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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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劑 H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7.32±2.73% 及 7.32±2.73%；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

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2.80±2.65% 及 90.03±2.22%。開封後第 10 日，

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5.51±2.16% 及 

4.67±5.03%；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91.67±7.22% 及 89.89±1.84%。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4.53±0.91% 及 4.00±2.00%；實驗組埃及

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87.73±6.70% 及 81.71±2.99%。

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避率分別為 

5.45±2.22% 及 4.53±0.91%；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A 忌

避率分別為 82.50±3.00% 及 77.11±2.81%，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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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A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6.20±3.7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71 

93.17±2.31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0±1.43 

90.67±6.1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3.06 

93.29±3.21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9±0.78 

89.33±4.2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90.21±3.02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41 

96.14±3.4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67±1.15 

92.17±1.31 

      

      

B 拜富寧 12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6.20±3.7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3.06 

93.17±2.31 

開封後 

第 14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6±0.19 

94.48±3.85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95.44±2.15 

開封後 

第 27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4.85±3.95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67±2.31 

96.47±2.14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45±2.21 

93.32±2.0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07±3.60 

88.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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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C 拜富寧 18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3±3.69 

94.61±6.09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71 

87.27±2.42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24±3.85 

83.43±3.48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67±2.31 

91.47±2.34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78±0.11 

82.76±4.36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3±3.69 

82.41±1.13 

開封後 

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78±2.11 

83.41±1.74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1.15 

79.45±1.34 

      

      

D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41 

90.60±2.20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100.00±0.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23±4.02 

87.00±0.00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21±3.42 

91.20±0.2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0.90±2.30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47±2.98 

89.50±2.7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80.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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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表 2-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埃及斑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E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3±3.69 

90.67±4.6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33±2.31 

89.33±2.31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86.67±4.6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6.00±4.00 

82.67±2.31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82.67±4.6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78.67±2.31 

開封後 

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78.67±2.3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1.15 

76.00±0.00 

      

      

F 美特寧 9.5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96.14±3.4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13±2.71 

90.17±1.32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4±0.24 

90.17±3.1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6.45±1.45 

89.32±3.12 

開封後 

第 8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63±3.69 

89.33±4.2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90.21±3.02 

開封後 

第 1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1.14 

96.14±3.4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8.67±1.15 

88.33±1.14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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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G 拜富寧 9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97.28±2.36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83±2.73 

90.03±2.22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89.25±2.51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5.45±2.22 

91.67±7.22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51±2.16 

81.36±3.89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1.63±3.96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79.05±2.5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78.15±1.91 

      

      

H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92.80±2.65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90.03±2.22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51±2.16 

91.67±7.22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89.89±1.84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53±0.91 

87.73±6.7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1.71±2.99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45±2.22 

82.50±3.0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4.53±0.91 

77.11±2.81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92 

(三)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熱帶家蚊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3.92±0.87 分鐘及 2.89±0.09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

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2.73±0.23 分鐘及 3.80±0.3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

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

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

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14±0.17 分鐘及 1.49±0.0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

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2.64±1.21 分鐘及 3.34±1.5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

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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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15±1.98 分鐘及 2.80±1.7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

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中部品

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3.91±0.19 分鐘及 

4.46±0.1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92±0.08 分鐘及 1.02±0.0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

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90±0.07 分鐘及 1.06±0.1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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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92±0.8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9±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3±0.2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0±0.3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14±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9±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4±1.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4±1.5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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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5±1.9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0±1.7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91±0.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46±0.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92±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2±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90±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6±0.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符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96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蚊香類劑型：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w/w)，藥效檢測結

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45±0.58 分鐘及 9.75±3.0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9.73±2.51%，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81±1.09 分鐘及 4.00±2.4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

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

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40±0.62 分鐘及 10.67±2.62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0.95±32.99%，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83±7.2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燃燒 30 分鐘及 6 小時未達有效擊昏基準，燃燒 3 小時達有效擊

昏基準，皆具殺蟲效果 (表 3-2-1)。 

        蚊香類劑型 B 產品為蚊香劑 (含美特寧 0.02% w/w)，藥效檢測結果，

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70±0.18 分鐘及 5.82±0.5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1.95±0.45%，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100.00±0.00% 及 95.74±2.38%。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

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

為  2.60±0.38 分 鐘 及  6.99±1.43 分 鐘 ， 30 分 鐘 擊 昏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1.88±2.21%，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83±7.22%。燃燒 6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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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77±0.32 分鐘及 

6.53±0.6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9.95±2.45%，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47±0.30%。燃燒 3 小時及 6 

小時未達有效擊昏基準，燃燒 30 分鐘達有效擊昏基準，皆具殺蟲效果 

(表 3-2-1)。 

蚊香類劑型 C 產品為蚊香劑 (含異亞列寧 0.30 % w/w)，藥效檢測

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

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70±0.18 分鐘及 

5.76±0.5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12±3.88 %，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

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

為 2.57±0.18 分鐘及 6.00±0.5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77±0.14 分鐘及 6.43±0.8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4.55±4.98% 

及 94.82±5.39%，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8.82±2.05% 及 95.84±3.97%，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2-1)。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20mg)，產品標示用途

為驅逐蚊蟲，可持續作用 480 小時，以玻璃筒法進行藥效檢測結果，作

用 0.5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7.46±0.06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75.86±2.02% 及 65.19±4.35 %，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73.95±2.16% 及 66.00±1.71%。作用 16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

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

別為  9.58±0.17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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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6±1.96% 及 47.61±2.24%，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64.98±0.60% 及 

41.44±1.33%。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3.40±0.75 分鐘及大

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43.52±1.44% 及 32.58±1.36%，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41.82±0.70% 及 28.85±0.60%。作用 480 小時，對照

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在蚊香燃燒後段 (480 小時) 後，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5.38±1.07 分鐘及大

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38.31±1.07% 及 27.83±0.60%，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30.38±0.85% 及 24.99±0.8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及未具殺蟲效果 (表 3-2-2)。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進行藥效檢測結果，作用 0.5 小時，對照組

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94±2.41% 及 7.33±2.31%；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39±4.58% 及 

79.74±3.25%。作用 16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6.94±2.41% 及 5.33±2.31%；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87.42±3.67% 及 78.93±2.27%。作用 32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94±2.41% 及 2.67±1.15%；實驗組

熱 帶 家 蚊 感 性 品 系 及 北 部 品 系 忌 避 率 分 別 為  81.21±0.14% 及 

78.14±0.74%。作用 48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7.41±2.12% 及 1.33±1.03%；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9.52±4.37% 及 78.06±1.45%。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

檢測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2-3)。 

蚊香類劑型 E 產品為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1.80 mg、協力精 36.00 

mg)，每片可持續作用 8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組熱

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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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50 分別為 3.55±0.11 分鐘及 2.15±0.0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3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

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60±0.38 分鐘及 4.00±0.5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6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77±0.32 分鐘及 

5.86±0.8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39±2.12%，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21±1.05%。燃燒 8 小時，對

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

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85±0.14 分鐘及 6.77±0.6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5.64±0.87% ，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3.54±0.7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2-4)。 

蚊香類劑型 F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賜百寧 2.60% w/w)，依產品

標示 36 毫升可使用約 3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照

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KT50 分別為 3.70±0.18 分鐘及 4.15±0.0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燃燒 12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

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

為 3.60±0.38 分鐘及 5.00±0.5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100.00±0.00%。燃燒 24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

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77±0.32 分鐘及 6.53±0.6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9.47±0.91%，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4.60±1.21%。

燃燒 36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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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70±0.18 分鐘及 5.82±0.5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86±2.73%，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100.00±0.00% 及 93.54±0.7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2-4)。 

蚊香類劑型 G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普亞列寧 1.2500% w/w)，

依產品標示 41 毫升可使用約 41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

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

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4.14±0.56 分鐘及 5.35±0.51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分別為  86.82±3.04% 及  87.43±1.99% ，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6.48±6.32% 及 90.63±6.32%。燃燒 137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

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5.24±0.20 分鐘及 8.11±0.3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8.32±2.92% 

及 83.62±1.43%，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1.72±2.21% 及 83.00±0.57%。

燃燒 273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7.29±0.53 分鐘及 9.12±0.4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4.97±0.75% 及 84.18±0.84%，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81.63±3.08% 及 82.51±2.22%。燃燒 41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

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

別為  9.50±0.85 分鐘及  9.94±0.54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1.32±3.23% 及 83.39±2.15%，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3.07±2.69% 及 

81.64±5.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2-5)。 

蚊香類劑型 H 產品為液體電蚊香劑 (含美特寧 0.20% w/w)，依產

品標示 46 毫升可使用約 460 小時，藥效檢測結果，燃燒 0.5 小時，對

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



五、執行成果 

101 

 

部品系，KT50 分別為 3.98±0.19 分鐘及 5.65±0.3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分 別 為  90.70±2.65% 及  86.14±1.82% ，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87.48±5.81%。燃燒 154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

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4.76±0.18 分鐘及 6.08±0.2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1.98±2.66% 

及 88.37±2.82%，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3.57±3.11% 及 82.83±1.69%。

燃燒 307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6.21±0.48 分鐘及 9.93±0.62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2.04±2.75% 及 85.14±4.26%，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83.01±2.87% 及 83.31±2.96%。燃燒 460 小時，對照組熱帶家蚊感

系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

別為  10.37±0.48 分鐘及 14.70±0.65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2.83±1.69% 及 82.30±2.34%，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2.66±3.43% 及 

80.36±7.5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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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A 產品、B 產品及 C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3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5±0.5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75±3.05 

0.00±0.00 

89.73±2.51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1±1.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0±2.4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0±0.6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67±2.62 

0.00±0.00 

80.95±32.99 

0.00±0.00 

95.83±7.22 

        

B 美特寧 0.02%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2±0.56 

0.00±0.00 

91.95±0.45 

0.00±0.00 

95.74±2.38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0±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99±1.43 

0.00±0.00 

91.88±2.21 

0.00±0.00 

95.83±7.22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7±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53±0.69 

0.00±0.00 

89.95±2.45 

0.00±0.00 

95.47±0.30 

        

C 異亞列寧 0.3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76±0.52 

0.00±0.00 

96.12±3.88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7±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00±0.5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7±0.14 

0.00±0.00 

94.55±4.98 

0.00±0.00 

98.82±2.05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43±0.85 

0.00±0.00 

94.82±5.39 

0.00±0.00 

95.84±3.97 



五、執行成果 

103 

 

表 3-2-2.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玻璃筒法無法檢測忌避效果，故另以風

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對市售蚊香類劑型 D 產品進行藥效檢測，詳見表 1-2-3，藥效檢測

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46±0.06 

0.00±0.00 

75.86±2.02 

0.00±0.00 

73.95±2.16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65.19±4.35 

0.00±0.00 

66.00±1.71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58±0.17 

0.00±0.00 

69.96±1.96 

0.00±0.00 

64.98±0.6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47.61±2.24 

0.00±0.00 

41.44±1.33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40±0.75 

0.00±0.00 

43.52±1.44 

0.00±0.00 

41.82±0.7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32.58±1.36 

0.00±0.00 

28.85±0.60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38±1.07 

0.00±0.00 

38.31±1.07 

0.00±0.00 

30.38±0.85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27.83±0.60 

0.00±0.00 

24.9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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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

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D 美特寧 120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7.39±4.58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3±2.31 

79.74±3.25 

1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7.42±3.6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78.93±2.27 

3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1.21±0.14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67±1.15 

78.14±0.74 

48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41±2.12 

79.52±4.3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1.03 

78.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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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E 產品及 F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美特寧 1.80 mg 

協力精 36.00 mg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5±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5±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0±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0±0.5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7±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6±0.82 

0.00±0.00 

96.39±2.12 

0.00±0.00 

95.21±1.05 

8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5±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77±0.63 

0.00±0.00 

95.64±0.87 

0.00±0.00 

93.54±0.77 

 

 

 
      

F 賜百寧 2.6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5±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12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60±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00±0.5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24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7±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53±0.69 

0.00±0.00 

99.47±0.91 

0.00±0.00 

94.60±1.21 

3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2±0.56 

0.00±0.00 

96.86±2.73 

0.00±0.00 

93.5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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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G 產品及 H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市售蚊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G 普亞列寧 1.250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4±0.56 

0.00±0.00 

86.82±3.04 

0.00±0.00 

86.48±6.32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35±0.51 

0.00±0.00 

87.43±1.99 

0.00±0.00 

90.63±6.32 

13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24±0.20 

0.00±0.00 

88.32±2.92 

0.00±0.00 

81.72±2.2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8.11±0.36 

0.00±0.00 

83.62±1.43 

0.00±0.00 

83.00±0.57 

273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29±0.53 

0.00±0.00 

84.97±0.75 

0.00±0.00 

81.63±3.08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12±0.46 

0.00±0.00 

84.18±0.84 

0.00±0.00 

82.51±2.22 

41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50±0.85 

0.00±0.00 

81.32±3.23 

0.00±0.00 

83.07±2.69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94±0.54 

0.00±0.00 

83.39±2.15 

0.00±0.00 

81.64±5.80 

 

 

 
      

H 美特寧 0.20% 

0.5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98±0.19 

0.00±0.00 

90.70±2.65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65±0.31 

0.00±0.00 

86.14±1.82 

0.00±0.00 

87.48±5.81 

154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6±0.18 

0.00±0.00 

81.98±2.66 

0.00±0.00 

83.57±3.1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08±0.21 

0.00±0.00 

88.37±2.82 

0.00±0.00 

82.83±1.69 

307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21±0.48 

0.00±0.00 

82.04±2.75 

0.00±0.00 

83.01±2.8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9.93±0.62 

0.00±0.00 

85.14±4.26 

0.00±0.00 

83.31±2.96 

460 小時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37±0.48 

0.00±0.00 

82.83±1.69 

0.00±0.00 

82.66±3.43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70±0.65 

0.00±0.00 

82.30±2.34 

0.00±0.00 

80.3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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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02±0.25 分鐘及 3.35±0.3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77±0.46 分鐘及 3.70±0.0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

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11±1.40 分鐘及 5.28±1.1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

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57±0.32 分鐘及 3.03±0.0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

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

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49±0.72 分鐘及 2.53±0.3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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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3-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

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分別為 1.68±0.45 分鐘及 2.83±0.38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3-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31±0.26 分鐘及 2.14±0.4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

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熱帶

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埃及斑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75±0.63 分鐘及小於 3.5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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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2±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5±0.3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7±0.4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0±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1±1.4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28±1.1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7±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3±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110 

表 3-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9±0.7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3±0.3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8±0.4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3±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1±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4±0.4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5±0.6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5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6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符

合，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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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 

     片劑 A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6.94±2.41% 及 4.67±4.62%；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1.39±2.94% 及 71.86±4.53%。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

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00±0.27% 及 

1.33±2.31%；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4.07±2.87% 及 71.86±4.53%。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94±2.41% 及 6.67±1.15%；實驗組熱帶家蚊

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0.20±0.21% 及 65.14±0.45%。開封

後第  3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14±2.40% 及 5.33±2.31%；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80.39±4.61% 及 62.06±2.14%。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忌避率須大於 75%)，熱帶家蚊北

部品系檢測於開封後、開封後第 10 日、開封後第 20 日及開封後第 30 

日皆未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片劑 B 產品 (含拜富寧 12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0 日。藥效檢

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

別為 6.94±2.41% 及 6.00±4.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忌避率分別為 79.39±4.50% 及 63.06±3.37%。開封後第 14 日，對照組熱

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分別為 6.85±2.41% 及 8.00±0.00%；實驗組

熱 帶 家 蚊 感 性 品 系 及 北 部 品 系 忌 避 率 分 別 為  79.15±4.50% 及 

65.09±3.15%。開封後第 27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6.48±2.46% 及 6.67±5.03%；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6.36±4.15% 及 68.15±3.44%。開封後第 40 日，對

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6.78±2.11% 及 

4.36±0.19%；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6.15±5.97% 及 68.90±7.25%，熱帶家蚊北部品系檢測於開封後、開封後

第 14 日、開封後第 27 日及開封後第 40 日皆未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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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劑 C 產品 (含拜富寧 18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效

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6.94±2.41% 及 4.36±0.19%；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

系忌避率分別為 81.44±4.01% 及 65.39±3.3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

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87±2.46% 及 5.33±2.31%；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1.74±4.47% 及 

71.14±5.54%。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1.14±2.74% 及 6.00±3.46%；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9.45±0.47% 及 69.47±4.12%。開封後第 60 日，對

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14±2.40% 及 

5.33±2.31%；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7.63±0.41% 及 68.70±1.96%，熱帶家蚊北部品系檢測於開封後、開封後

第 20 日、開封後第 40 日及開封後第 60 日皆未達有效忌避效果(表 3-

4)。 

    片劑 D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6.94±2.41% 及 4.00±2.0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9.39±4.50% 及 97.20±2.50%。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

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14±2.40% 及 

6.67±5.03%；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0.39±4.61% 及 91.40±0.20%。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

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2.46±3.14%；實驗組熱帶家蚊

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4.30±3.14% 及 86.70±0.30%。開封後

第 3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3.14% 

及  4.23±2.02%；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1.41±2.33% 及 81.20±1.00%，檢測有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片劑 E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6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6.94±2.41% 及 4.67±1.15%；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5.98±4.50% 及 85.33±2.31%。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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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2.31% 及 

6.00±3.46%；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95.44±2.57% 及 81.33±2.31%。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63±3.69% 及 1.14±2.74%；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3.21±1.34% 及 77.33±2.31%。開

封後第  6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14±2.40% 及 6.00±3.46%；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88.12±1.75% 及 76.00±4.00%，檢測有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片劑 F 產品 (含美特寧 9.5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分別為 7.14±2.40% 及 4.67±3.06%；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39±4.61% 及 81.06±2.14%。開封後第 40 日，對照

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1.14% 及 

7.14±2.40%；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2.31±0.78% 及 79.14±3.47%。開封後第 8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94±2.41% 及 6.67±1.15%；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6.41±0.37% 及 79.14±0.12%。開

封後第  13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00±2.00% 及 5.33±2.31%；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84.45±4.47% 及 76.45±2.14%，檢測有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片劑 G 產品 (含拜富寧 900mg)，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效檢

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

別為 5.51±2.16% 及 4.67±5.03%；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忌避率分別為 87.41±3.57% 及 89.61±0.62%。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組熱

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53±0.91% 及 8.78±1.07%；

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3.31±2.77% 及 

85.60±4.14%。開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

避率分別為 7.32±2.73% 及 4.67±5.03%；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

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8.56±4.95% 及 78.52±1.28%。開封後第 30 日，對

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4.67±5.03%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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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1.07%；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0.97±3.51% 及 68.28±3.22%，熱帶家蚊北部品系檢測於開封後第 30 日

未達有效忌避效果 (表 3-4)。 

    片劑 H 產品 (含美特寧 5.6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藥

效檢測結果，開封後第 1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

率皆為 8.78±1.07%；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5.28±2.10% 及 84.44±0.96%。開封後第 1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1.33±1.14% 及 7.32±2.73%；實驗組熱帶家

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0.13±2.42% 及 81.19±1.32%。開

封後第  2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8.78±1.07% 及 5.51±2.16%；實驗組熱帶家蚊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

分別為 76.03±2.78% 及 77.32±2.12%。開封後第 30 日，對照組熱帶家蚊

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忌避率分別為 7.32±2.73% 及 4.67±5.03%；實驗組

熱 帶 家 蚊 感 性 品 系 及 北 部 品 系 忌 避 率 分 別 為  73.37±4.70% 及 

69.11±4.49%，熱帶家蚊北部品系檢測於開封後第 30 日未達有效忌避效

果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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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4：藥效檢測於明亮環境下進行。 

註 5：熱帶家蚊之習性，出沒活動時間多為晚上，檢測時不同光線處理會影響熱帶家蚊之活動能

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研究團隊初步檢測結果，詳見表 12，建議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

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6：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A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1.39±2.94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4.62 

71.86±4.53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00±0.27 

84.07±2.8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71.86±4.53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0.20±0.2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1.15 

65.14±0.45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80.39±4.6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62.06±2.14 

      

B 拜富寧 12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79.39±4.5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4.00 

63.06±3.37 

開封後 

第 14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85±2.41 

79.15±4.5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00±0.00 

65.09±3.15 

開封後 

第 27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48±2.46 

76.36±4.15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5.03 

68.15±3.44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78±2.11 

76.15±5.9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6±0.19 

68.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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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4：藥效檢測於明亮環境下進行。 

註 5：熱帶家蚊之習性，出沒活動時間多為晚上，檢測時不同光線處理會影響熱帶家蚊之活動能

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研究團隊初步檢測結果，詳見表 12，建議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

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6：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C 拜富寧 18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1.44±4.0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6±0.19 

65.39±3.31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87±2.46 

81.74±4.4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71.14±5.54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14±2.74 

79.45±0.4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3.46 

69.47±4.12 

開封後 

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77.63±0.4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68.70±1.96 

      

D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79.39±4.5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97.20±2.50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80.39±4.6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5.03 

91.40±0.20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84.30±3.14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2.46±3.14 

86.70±0.30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3.14 

81.41±2.33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23±2.02 

81.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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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4：藥效檢測於明亮環境下進行。 

註 5：熱帶家蚊之習性，出沒活動時間多為晚上，檢測時不同光線處理會影響熱帶家蚊之活動能

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研究團隊初步檢測結果，詳見表 12，建議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

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6：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E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94±2.41 

85.98±4.5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1.15 

85.33±2.31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2.31 

95.44±2.5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3.46 

81.33±2.31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3±3.69 

83.21±1.34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14±2.74 

77.33±2.31 

開封後 

第 6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88.12±1.75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3.46 

76.00±4.00 

      

F 美特寧 9.5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87.39±4.6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3.06 

81.06±2.14 

開封後 

第 4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1.14 

82.31±0.78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14±2.40 

79.14±3.47 

開封後 

第 8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94±2.41 

86.41±0.3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67±1.15 

79.14±0.12 

開封後 

第 1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00±2.00 

84.45±4.4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33±2.31 

76.4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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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8 種市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

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8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4：藥效檢測於明亮環境下進行。 

註 5：熱帶家蚊之習性，出沒活動時間多為晚上，檢測時不同光線處理會影響熱帶家蚊之活動能

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研究團隊初步檢測結果，詳見表 12，建議片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

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6：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忌避率(%) 

G 拜富寧 900mg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51±2.16 

87.41±3.5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89.61±0.62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53±0.91 

83.31±2.77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5.60±4.14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78.56±4.95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78.52±1.28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70.97±3.51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68.28±3.22 

      

H 美特寧 5.60% 

開封後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5.28±2.1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84.44±0.96 

開封後 

第 1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1.33±1.14 

80.13±2.42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81.19±1.32 

開封後 

第 2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8.78±1.07 

76.03±2.78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5.51±2.16 

77.32±2.12 

開封後 

第 30 日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7.32±2.73 

73.37±4.7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5.03 

69.1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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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德國蟑螂之藥效測試 

  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

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北部

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90.00±1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15.28%。依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殺蟲效果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及第 14 日殘效防治死亡率

大於 7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

系 E 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63.33±15.28%，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0.00±17.32%，檢測具殺蟲效

果，無殘效防治效果 (表 4-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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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15.28%，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5.28%，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

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檢測具殺蟲效

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

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15.28%，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3.33±15.28%，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1.55%，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6.67±15.28%，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7 日 (表 4-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

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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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6.67±5.77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3.33±15.28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63.33±15.28 

- 

-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30.00±17.32 

- 

-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殘效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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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15.28 

0.00±0.00 

76.67±15.28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6.67±5.77 

0.00±0.00 

83.33±5.77 

0.00±0.00 

70.00±1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5.77 

0.00±0.00 

90.00±1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3.33±15.28 

0.00±0.00 

73.33±15.28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76.67±11.55 

0.00±0.00 

36.67±15.28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殘效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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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 

     液劑 A 產品 (含賽酚寧 0.50% w/w)，產品標示殘效期可達 14 日，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

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7.64%，北部品系 E 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2.89%。依環

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殺蟲效果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及第 14 日殘效防治死亡

率大於 7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2)。 

     液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10.00% w/w)，產品標示殘效防治灑後 10-

14 日需做第 2 次噴灑，以撲滅剛羽化之成蟲，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

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7.64%，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1.67±2.89%，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88.33±7.64%，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

2)。 

        液劑 C 產品 (含治滅寧 3.00% w/w、賽酚寧 4.00% w/w 及協力精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8.33±5.77%，北部品系 E 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5.00±5.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2)。 

          液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60% w/w、賽滅寧 0.80% w/w 及鄰-苯基

苯酚 1.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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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10.41%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5.00±13.23%，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5.00±5.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3.33±5.77%，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7 日 (表 4-2)。 

          液劑 E 產品 (含百滅寧 0.3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4 日，藥

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

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8.66%，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1.67±7.64%，檢測具殺蟲效果，

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2)。 

          液劑 F 產品 (含賽滅寧 5.00% w/w 及協力精 15.00% w/w)，產品標

示殘效期可達 14 日，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

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8.33±2.89%，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2.89%，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8.33±7.64%，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2)。 

          液劑 G 產品 (含陶斯松 0.56%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

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10.41%，

北部品系 E 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3.33±10.41%，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7 日 (表 4-2)。 

          液劑 H 產品 (含賜百寧 0.50% w/w 及百滅寧 0.80% w/w)，藥效檢

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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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2.89%，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8.33±2.89%，北部品系 E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8.33±7.64%，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5.00%，檢測具殺蟲效果，

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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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註 1：*：檢測之市售液劑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3：A 產品、B 產品、E 產品及 F 產品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8 種市售液劑藥效檢測結

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A* 賽酚寧 0.5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7.64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3.33±2.89 

        

B* 賽滅寧 10.00% 30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0.00±0.00 

93.33±7.64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1.67±2.89 

0.00±0.00 

88.33±7.64 

        

C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12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5.77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5.00±5.00 

        

D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 - 苯 基 苯 酚 

1.0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10.41 

0.00±0.00 

75.00±13.23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75.00±5.00 

0.00±0.00 

63.3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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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檢測之市售液劑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3：A 產品、B 產品、E 產品及 F 產品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8 種市售液劑藥效檢測結

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E* 百滅寧 0.3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8.33±2.89 

0.00±0.00 

95.00±8.66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2.89 

0.00±0.00 

91.67±7.64 

        

F*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30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2.89 

0.00±0.00 

81.67±2.89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5.77 

0.00±0.00 

78.33±7.64 

        

G 陶斯松 0.56%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3.33±10.41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63.33±10.41 

        

H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1.67±2.89 

0.00±0.00 

78.33±2.89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78.33±7.64 

0.00±0.00 

7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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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3.67±0.4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78.33±7.64%，24 小時死亡率為 

88.33±7.64%，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0.00±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7.64%。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11 分鐘；24 小時

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且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5.21±2.5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90.00±1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0.00±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6.67±5.77%，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且

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19.62±1.5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5.00±8.66%，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0.00±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且

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0.08±1.9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8.33±2.89%，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5.00±5.00%，24 小時死亡率為 1.67±2.89%，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且

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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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

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3.77±0.4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8.33±2.89%，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北部品系 E，KT50 為 28.24±1.2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為 60.00±5.00%，24 小時死亡率為 91.67±5.77%，檢測未

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

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3.75±0.8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95.00±8.66%，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北部品系 E，KT50 為 28.04±0.27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為 63.33±7.64%，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檢測未

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19.66±0.4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3.33±7.64%，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21.67±10.41%，24 小時死亡率為 51.67±10.41%，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

且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

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KT50 為 

23.40±1.1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3.33±2.89%，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北部品系  E，KT50 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26.67±10.41%，24 小時死亡率為 35.00±8.66%，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

且不具殺蟲效果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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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67±0.41 

0.00±0.00 

78.33±7.64 

0.00±0.00 

88.33±7.64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8.33±7.64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21±2.59 

0.00±0.00 

90.00±1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6.67±5.77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62±1.53 

0.00±0.00 

85.00±8.66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08±1.92 

0.00±0.00 

88.33±2.89 

0.00±0.00 

98.33±2.89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5.00±5.00 

0.00±0.00 

1.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燻煙劑 E 產品及 

F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燻煙劑 A 產品、B 產品、

C 產品、D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藥效檢測未達審查基準，本研究使用之德國蟑螂野外品系

為 107 年感藥性檢測中抗藥性最高之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抗藥性比為 

2.50 至 28.07 倍)，為產品未達審查基準之原因。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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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77±0.42 
0.00±0.00 

83.33±2.89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24±1.26 
0.00±0.00 

60.00±5.00 

0.00±0.00 

91.67±5.77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75±0.85 
0.00±0.00 

95.00±8.66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04±0.27 
0.00±0.00 

63.33±7.64 

0.00±0.00 

95.00±5.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66±0.48 
0.00±0.00 

83.33±7.64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21.67±10.41 

0.00±0.00 

51.67±10.41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40±1.17 
0.00±0.00 

83.33±2.89 

0.00±0.00 

95.00±5.00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26.67±10.41 

0.00±0.00 

35.00±8.66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燻煙劑 E 產品及 

F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燻煙劑 A 產品、B 產品、

C 產品、D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藥效檢測未達審查基準，本研究使用之德國蟑螂野外品系

為 107 年感藥性檢測中抗藥性最高之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抗藥性比為 

2.50 至 28.07 倍)，為產品未達審查基準之原因。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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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檢測 8 種市售餌劑： 

     餌劑 A 產品為餌劑 (含益達胺 3.0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

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

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1.67±7.64%；臺灣品系第一階段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5.00%，第二階

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

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5.00±1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第一階段殺蟑死亡率大於 80%，第二階段殘效防治死亡率

大於 7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1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

效果 (表 4-4-1-1 至表 4-4-1-3)。 

     餌劑 B 產品為餌劑 (含安丹 1.00% w/w)，產品標示建議 2-3 個月

後更換新品，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

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66.67±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93.33±2.89%，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6.67±12.58%，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

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3.33±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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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8.66%，第二階段二次殺

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1.67±2.89%；臺灣品系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5.00±5.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90.00±5.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8.33±12.58%，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1.67±2.88%，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6.67±7.64%，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5.00±5.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46.67±7.64%。檢測達有效防

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2-1 至表 4-

4-2-3)。 

     餌劑 C 產品為餌劑 (含愛美松 2.00% w/w)，產品標示建議每二到三

個月更換新餌盒，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

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2.89%，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2.89%，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45.00±5.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二階段二次

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0.00±5.00%；北部品

系 E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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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2.89%，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1.67±2.89%，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2.89%，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6.67±2.89%。檢測達有效防

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3-1 至表 4-

4-3-3)。 

     餌劑 D 產品為餌劑 (含芬普尼 0.05% w/w)，產品標示建議每 2-3 

個月定期更換，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98.33±2.89%，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

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臺灣

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

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第

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五、執行成果 

135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5.0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4-1 至表 4-4-4-3)。 

     餌劑 E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愛美松 2.00% w/w)，產品標示建議 3 

個月後追加使用效果更好，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

部品系 E，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

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5.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

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第二階段二次

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5.00±5.00%，第二階

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10.41%，

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40.00±5.00%；北部品系 E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7.64%，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7.64%，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23.33±2.89%，第二階段一次

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1.67±7.64%，第二階

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26.67±5.77%。

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

4-5-1 至表 4-4-5-3)。 

     餌劑 F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芬普尼 0.01% w/w)，藥效檢測結果，對

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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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臺灣品

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6-1 

及表 4-4-6-2)。 

     餌劑 G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陶斯松 0.3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第一階

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8.33±10.41%，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6.67±5.77%；北部品系 E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5.00±8.66%，第二

階段一次殺蟑  ( 開封後  1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56.67±5.77%。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1 個月，且具有二

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7-1 及表 4-4-7-3)。 

     餌劑 H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益達胺 2.15% w/w)，藥效檢測結果，對

照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臺灣品

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4-4-8-1 

及表 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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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餌劑 A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10.00 0.00±0.00 65.00±5.00 

第 2 日 0.00 95.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12.58 0.00±0.00 76.67±5.77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8.33±10.41 0.00±0.00 81.67±7.64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8.66 0.00±0.00 88.33±2.89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9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5.77 0.00±0.00 93.33±2.89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A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138 

表 4-4-1-2. 餌劑 A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35.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20.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6.67±7.64 0.00±0.00 21.67±5.77 

第 2 日 0.00 45.00 0.00 40.00 

 0.00 35.00 0.00 35.00 

 0.00 25.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5.00±10.00 0.00±0.00 35.00±5.00 

第 4 日 0.00 55.00 0.00 45.00 

 0.00 55.00 0.00 45.00 

 0.00 65.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5.77 0.00±0.00 48.33±5.77 

第 6 日 0.00 60.00 0.00 45.00 

 0.00 70.00 0.00 55.00 

 0.00 7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5.77 0.00±0.00 56.67±12.58 

第 9 日 0.00 80.00 0.00 75.00 

 0.00 85.00 0.00 75.00 

 0.00 8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1.67±2.89 0.00±0.00 75.00±0.00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95.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2.89 0.00±0.00 88.33±2.89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0.00±0.00 90.00±5.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A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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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3. 餌劑 A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85.00 0.00 75.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1.67±7.64 0.00±0.00 85.00±10.00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A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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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1. 餌劑 B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40.00 0.00 35.00 
 0.00 35.00 0.00 15.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1.67±7.64 0.00±0.00 30.00±13.23 

第 2 日 0.00 65.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10.41 0.00±0.00 46.67±2.89 

第 4 日 0.00 80.00 0.00 55.00 

 0.00 60.00 0.00 65.00 

 0.00 70.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10.00 0.00±0.00 58.33±5.77 

第 6 日 0.00 95.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5.00 0.00±0.00 81.67±5.77 

第 8 日 0.00 95.00 0.00 95.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2.89 0.00±0.00 90.00±5.00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五、執行成果 

141 

 

表 4-4-2-2. 餌劑 B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10.00 0.00 10.00 
 0.00 15.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2.89 0.00±0.00 1.67±2.89 

第 2 日 0.00 10.00 0.00 5.00 

 0.00 15.00 0.00 5.00 

 0.00 2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5.00±5.00 0.00±0.00 5.00±0.00 

第 4 日 0.00 10.00 0.00 5.00 

 0.00 25.00 0.00 10.00 

 0.00 30.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1.67±10.41 0.00±0.00 10.00±5.00 

第 6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35.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8.33±7.64 0.00±0.00 23.33±5.77 

第 8 日 0.00 35.00 0.00 25.00 

 0.00 35.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0.00±8.66 0.00±0.00 26.67±7.64 

第 13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45.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5.00±13.23 0.00±0.00 51.67±7.64 

第 14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11.55 0.00±0.00 55.00±5.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B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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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3. 餌劑 B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95.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2.89 0.00±0.00 90.00±5.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95.00 

 0.00 95.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2.89 0.00±0.00 91.67±2.88 

開封後 3 個月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8.66 0.00±0.00 85.00±5.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80.00 0.00 45.00 

 0.00 55.00 0.00 60.00 

 0.00 65.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12.58 0.00±0.00 58.33±12.58 

開封後 2 個月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7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5.77 0.00±0.00 56.67±7.64 

開封後 3 個月 0.00 50.00 0.00 40.00 

 0.00 55.00 0.00 55.00 

 0.00 50.00 0.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1.67±2.89 0.00±0.00 46.67±7.64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B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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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1. 餌劑 C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1.67±2.89 

第 2 日 0.00 80.00 0.00 65.00 

 0.00 70.00 0.00 65.00 

 0.00 45.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5.00±18.03 0.00±0.00 63.33±2.89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第 5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C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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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2. 餌劑 C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25.00 0.00 10.00 

 0.00 35.00 0.00 5.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5.00 0.00±0.00 11.67±7.64 

第 5 日 0.00 65.00 0.00 55.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7.64 0.00±0.00 45.00±8.66 

第 8 日 0.00 75.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1.67±7.64 0.00±0.00 73.33±5.77 

第 12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2.89 

第 14 日 - - 0.00 95.00 

 - - 0.00 95.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2.89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C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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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3. 餌劑 C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95.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9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2.89 0.00±0.00 86.67±2.89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5.77 0.00±0.00 83.33±2.89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85.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2.89 0.00±0.00 76.67±11.55 

開封後 2 個月 0.00 45.00 0.00 35.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5.00±5.00 0.00±0.00 31.67±2.89 

開封後 3 個月 0.00 50.00 0.00 35.00 

 0.00 45.00 0.00 40.00 

 0.00 5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5.00 0.00±0.00 36.67±2.89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C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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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1. 餌劑 D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60.00 0.00 45.00 
 0.00 55.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1.67±10.41 0.00±0.00 41.67±2.89 

第 2 日 0.00 80.00 0.00 55.00 

 0.00 75.00 0.00 55.00 

 0.00 6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1.67±10.41 0.00±0.00 58.33±5.77 

第 4 日 0.00 95.00 0.00 65.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1.67±12.58 0.00±0.00 66.67±7.64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65.00 

 0.00 85.00 0.00 65.00 

 0.00 8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8.33±10.41 0.00±0.00 68.33±5.77 

第 8 日 0.00 100.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8.66 0.00±0.00 83.33±2.89 

第 12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9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93.33±2.89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0.00±0.00 98.33±2.89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餌劑 D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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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2. 餌劑 D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25.00 0.00 10.00 

 0.00 35.00 0.00 5.00 

 0.00 35.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1.67±5.77 0.00±0.00 6.67±2.89 

第 4 日 0.00 4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0.00±0.00 0.00±0.00 26.67±5.77 

第 6 日 0.00 45.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35.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5.00±5.00 0.00±0.00 35.00±5.00 

第 8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55.00 

 0.00 5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5.00±8.66 0.00±0.00 55.00±5.00 

第 12 日 0.00 85.00 0.00 75.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5.00±5.00 0.00±0.00 80.00±5.00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2.89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D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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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3. 餌劑 D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3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5.00±5.00 0.00±0.00 90.00±5.00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D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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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1. 餌劑 E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75.00 0.00 40.00 
 0.00 45.00 0.00 35.00 
 0.00 6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1.67±15.28 0.00±0.00 41.67±7.64 

第 4 日 0.00 80.00 0.00 70.00 

 0.00 75.00 0.00 80.00 

 0.00 95.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10.41 0.00±0.00 75.00±5.00 

第 6 日 0.00 9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90.00±5.00 

第 8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第 10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E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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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2. 餌劑 E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0.00±0.00 

第 4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60.00 0.00 35.00 

 0.00 4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10.00 0.00±0.00 35.00±5.00 

第 6 日 0.00 60.00 0.00 55.00 

 0.00 80.00 0.00 50.00 

 0.00 55.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5.00±13.23 0.00±0.00 48.33±7.64 

第 8 日 0.00 75.00 0.00 55.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6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7.64 0.00±0.00 63.33±7.64 

第 10 日 0.00 80.00 0.00 70.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8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11.55 0.00±0.00 76.67±7.64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2.89 

第 14 日 - - 0.00 95.00 

 - - 0.00 9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5.00±5.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E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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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3. 餌劑 E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9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75.00 

 0.00 8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76.67±7.64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1.67±10.41 0.00±0.00 71.67±7.64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95.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5.00 0.00±0.00 76.67±7.64 

開封後 2 個月 0.00 40.00 0.00 25.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3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5.00±5.00 0.00±0.00 23.33±2.89 

開封後 3 個月 0.00 40.00 0.00 30.00 

 0.00 45.00 0.00 30.00 

 0.00 35.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0.00±5.00 0.00±0.00 26.67±5.77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E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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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1. 餌劑 F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0 0.00 45.00 
 0.00 40.00 0.00 35.00 
 0.00 30.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0.00±10.00 0.00±0.00 35.00±10.00 

第 2 日 0.00 65.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10.41 0.00±0.00 43.33±2.89 

第 4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50.00 

 0.00 75.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13.23 0.00±0.00 56.67±5.77 

第 6 日 0.00 95.00 0.00 75.00 

 0.00 70.00 0.00 55.00 

 0.00 85.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12.58 0.00±0.00 66.67±10.41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85.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78.33±7.64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1.67±5.77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F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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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2. 餌劑 F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7.64 0.00±0.00 8.33±2.89 

第 2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25.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1.67±2.89 0.00±0.00 16.67±5.77 

第 4 日 0.00 40.00 0.00 35.00 

 0.00 35.00 0.00 25.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5.00±5.00 0.00±0.00 26.67±7.64 

第 6 日 0.00 55.00 0.00 4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1.67±7.64 0.00±0.00 50.00±10.00 

第 9 日 0.00 65.00 0.00 55.00 

 0.00 70.00 0.00 55.00 

 0.00 8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1.67±7.64 0.00±0.00 65.00±17.32 

第 13 日 0.00 95.00 0.00 85.00 

 0.00 95.00 0.00 80.00 

 0.00 95.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5.00±0.00 0.00±0.00 88.33±10.41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95.00 

 0.00 95.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2.89 0.00±0.00 95.00±5.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F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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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1. 餌劑 G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75.00 0.00 65.00 
 0.00 80.00 0.00 50.00 
 0.00 8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8.33±2.89 0.00±0.00 55.00±8.66 

第 2 日 0.00 90.00 0.00 65.00 

 0.00 85.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2.89 0.00±0.00 66.67±2.89 

第 3 日 0.00 100.00 0.00 70.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5.00±5.00 0.00±0.00 75.00±8.66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0.00±0.00 86.67±2.89 

第 5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2.89 

第 6 日 - - 0.00 95.00 

 - - 0.00 100.00 

 - -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5.00±5.00 

第 7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G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五、執行成果 

155 

 

表 4-4-7-2. 餌劑 G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5.00 0.00 0.00 

 0.00 15.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5.77 0.00±0.00 3.33±2.89 

第 4 日 0.00 15.00 0.00 5.00 

 0.00 20.00 0.00 15.00 

 0.00 15.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2.89 0.00±0.00 10.00±5.00 

第 6 日 0.00 30.00 0.00 40.00 

 0.00 35.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1.67±2.89 0.00±0.00 40.00±0.00 

第 9 日 0.00 50.00 0.00 35.00 

 0.00 60.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5.77 0.00±0.00 31.67±2.89 

第 13 日 0.00 75.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65.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7.64 0.00±0.00 61.67±7.64 

第 14 日 0.00 75.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75.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8.33±10.41 0.00±0.00 65.00±8.66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G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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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3. 餌劑 G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5.77 0.00±0.00 56.67±5.77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G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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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1. 餌劑 H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0 0.00 30.00 
 0.00 25.00 0.00 30.00 
 0.00 2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14.43 0.00±0.00 28.33±2.89 

第 2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10.00 0.00±0.00 50.00±10.00 

第 4 日 0.00 85.00 0.00 75.00 

 0.00 70.00 0.00 65.00 

 0.00 7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6.67±7.64 0.00±0.00 68.33±5.77 

第 6 日 0.00 95.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75.00 

 0.00 85.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8.33±5.77 0.00±0.00 78.33±5.77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8.66 

第 11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H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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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2. 餌劑 H 產品對德國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德國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25.00 0.00 10.00 
 0.00 25.00 0.00 20.00 
 0.00 35.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8.33±5.77 0.00±0.00 16.67±5.77 

第 4 日 0.00 45.00 0.00 35.00 

 0.00 35.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5.00±10.00 0.00±0.00 45.00±13.23 

第 6 日 0.00 75.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10.41 0.00±0.00 61.67±7.64 

第 9 日 0.00 95.00 0.00 85.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5.00±13.23 0.00±0.00 80.00±8.66 

第 11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5.00±8.66 0.00±0.00 88.33±7.64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7.64 

第 14 日 0.00 - 0.00 100.00 

 0.00 - 0.00 95.00 

 0.00 -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 0.00±0.00 96.67±2.89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H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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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美洲蟑螂之藥效測試 

  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殺蟲效果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及第 

14 日殘效防治死亡率大於 7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

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臺灣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檢測具殺蟲效

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

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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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臺灣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檢測具殺蟲效

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

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

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

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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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殘效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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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殘效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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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 

      液劑 A 產品 (含賽酚寧 0.50% w/w)，產品標示殘效期可達 14 日，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96.67±5.77%，臺灣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依環保署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

時殺蟲效果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及第 14 日殘效防治死亡率大於 

7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液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10.00% w/w) ，產品標示殘效防治灑後 10-

14 日需做第 2 次噴灑，以撲滅剛羽化之成蟲，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

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100.00±0.00%，臺灣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86.67±5.77%，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

2)。 

        液劑 C 產品 (含治滅寧 3.00% w/w、賽酚寧 4.00% w/w 及協力精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

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

性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臺灣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液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60% w/w、賽滅寧 0.80% w/w 及鄰-苯基

苯酚 1.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

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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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臺灣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5.77%，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液劑 E 產品 (含百滅寧 0.3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4 日，藥

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臺灣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

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液劑 F 產品 (含賽滅寧 5.00% w/w 及協力精 15.00% w/w)，產品標

示殘效期可達 14 日，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

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臺灣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液劑 G 產品 (含陶斯松 0.56%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

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0.00%，臺灣品系

第 1 日及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73.33±5.77%，檢測具殺蟲效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

2)。 

          液劑 H 產品 (含賜百寧 0.50% w/w 及百滅寧 0.80% w/w)，藥效檢

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1 日、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 時 死 亡 率 為  100.00±0.00% ， 第  7 日  24 小 時 死 亡 率 為 

86.67±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臺灣品系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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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1.55%，檢測具殺蟲效

果，殘效防治可達 14 日 (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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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註 1：*：檢測之市售液劑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3：A 產品、B 產品、E 產品及 F 產品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8 種市售液劑藥效檢測結

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A* 賽酚寧 0.5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10.00 

        

B* 賽滅寧 10.00% 30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5.77 

0.00±0.00 
86.67±5.77 

        

C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12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3.33±5.77 

        

D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 - 苯 基 苯 酚 

1.0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1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0.00±0.00 
76.6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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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檢測之市售液劑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3：A 產品、B 產品、E 產品及 F 產品標示具有 14 日殘效防治效果，8 種市售液劑藥效檢測結

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E* 百滅寧 0.3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0.00±0.00 
100.00±0.00 

        

F*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45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5.77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0.00±10.00 

        

G 陶斯松 0.56%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73.33±5.77 

        

H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5.77 

0.00±0.00 
90.00±1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0.00±10.00 

0.00±0.00 
76.67±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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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4.75±0.29 分鐘及 16.96±0.6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11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8.31±0.32 分鐘及 19.68±1.4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3.38±0.78 分鐘及 13.92±0.6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5.21±0.53 分鐘及 16.09±1.0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

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KT50 分別為 11.74±1.91 分鐘及 13.77±0.92 分鐘，



五、執行成果 

169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

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

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KT50 分別為 14.87±1.07 分鐘及 17.70±0.36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

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4.02±0.55 分鐘及 14.39±0.5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滅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

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12.51±1.21 分鐘及 14.25±0.2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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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75±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96±0.6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31±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68±1.4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38±0.7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92±0.6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21±0.5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09±1.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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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1.74±1.9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77±0.9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87±1.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70±0.3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02±0.5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39±0.5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51±1.2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25±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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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檢測 8 種市售餌劑： 

     餌劑 A 產品為餌劑 (含益達胺 3.0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

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

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55%，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臺灣品系第一階段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第二階

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

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5.28%。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第一階段殺蟑死亡率大於 80%，第二階段殘效防治死亡率

大於 7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1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

效果 (表 5-4-1-1 至表 5-4-1-3)。 

     餌劑 B 產品為餌劑 (含安丹 1.00% w/w)，產品標示建議 2-3 個月

後更換新品，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E，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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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二階段二次

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北部

品系 E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90.00±1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7.32%。檢測達有效防

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2-1 至表 5-

4-2-3)。 

     餌劑 C 產品為餌劑 (含愛美松 2.00% w/w)，產品標示建議每二到三

個月更換新餌盒，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80.00±17.32%，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5.28%，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二階段二次

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0.00±00.00%；臺灣

品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6.67±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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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3.33±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56.67±5.77%。檢測達有效防

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3-1 至表 5-

4-3-3)。 

     餌劑 D 產品為餌劑 (含芬普尼 0.05% w/w)，產品標示建議每 2-3 

個月定期更換，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

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臺灣

品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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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15.28%。檢測達有效

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4-1 至表 

5-4-4-3)。 

     餌劑 E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愛美松 2.00% w/w)，產品標示建議 3 

個月後追加使用效果更好，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

灣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開封

後 2 個月及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

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7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3.33±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11.55%，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6.67±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第二階段二

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3.33±5.77%；臺灣

品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3.33±5.77%，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90.00±1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2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3.33±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26.67±11.55%。檢測達有效

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5-1 至表 

5-4-5-3)。 

     餌劑 F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芬普尼 0.01% w/w)，藥效檢測結果，對

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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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臺灣品

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6-1 

及表 5-4-6-2)。 

     餌劑 G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陶斯松 0.3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

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第二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6.67±11.55%，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

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0.00±10.00%；臺灣品系第一

階段第一 階 段一 次 殺蟑  ( 開 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0.00±1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46.67±5.77%。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藥效可達 1 個月，且

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7-1 及表 5-4-7-3)。 

     餌劑 H 產品為凝膠餌劑 (含益達胺 2.15% w/w)，藥效檢測結果，對

照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第一階段一次殺蟑及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美洲蟑螂感性品系第

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

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5.77%；臺灣品

系第一階段第一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開封)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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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7±11.55%。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具有二次殺蟑之效果 (表 5-4-8-

1 及表 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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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1. 餌劑 A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0.00 0.00±0.00 46.67±5.77 

第 2 日 0.00 5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5.77 0.00±0.00 53.33±5.77 

第 4 日 0.00 6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10.00 0.00±0.00 60.00±0.00 

第 6 日 0.00 6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6.67±15.28 0.00±0.00 66.67±11.55 

第 8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10.00 0.00±0.00 70.00±10.00 

第 12 日 0.00 8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3.33±5.77 

第 14 日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55 0.00±0.00 90.00±1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餌劑 A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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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2. 餌劑 A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3.33±5.77 

第 2 日 0.00 1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5.77 0.00±0.00 6.67±5.77 

第 4 日 0.00 3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6.67±5.77 0.00±0.00 16.67±5.77 

第 6 日 0.00 5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4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3.33±5.77 0.00±0.00 23.33±5.77 

第 8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5.77 0.00±0.00 50.00±10.00 

第 12 日 0.00 9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5.77 0.00±0.00 73.33±5.77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11.55 0.00±0.00 83.33±5.77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A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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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3. 餌劑 A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76.67±15.28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A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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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1. 餌劑 B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4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6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6.67±11.55 0.00±0.00 30.00±10.00 

第 3 日 0.00 7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8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5.77 0.00±0.00 60.00±10.00 

第 6 日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80.00±10.00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第 11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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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2. 餌劑 B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11.55 0.00±0.00 13.33±5.77 

第 3 日 0.00 3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6.67±5.77 0.00±0.00 16.67±5.77 

第 6 日 0.00 70.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10.00 0.00±0.00 40.00±0.00 

第 9 日 0.00 9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5.77 0.00±0.00 70.00±10.00 

第 11 日 0.00 100.00 0.00 1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3.33±15.28 

第 12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第 13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B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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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3. 餌劑 B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北部品系 E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90.00±1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5.77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5.77 0.00±0.00 83.33±5.77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0.00±1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8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5.77 0.00±0.00 76.67±5.77 

開封後 3 個月 0.00 7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10.00 0.00±0.00 70.00±17.32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B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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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1. 餌劑 C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20.82 0.00±0.00 6.67±5.77 

第 2 日 0.00 4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3.33±15.28 0.00±0.00 20.00±10.00 

第 4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15.28 0.00±0.00 36.67±15.28 

第 6 日 0.00 70.00 0.00 50.00 

 0.00 30.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6.67±20.82 0.00±0.00 46.67±15.28 

第 8 日 0.00 100.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3.33±15.28 

第 10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餌劑 C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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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2. 餌劑 C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5.77 0.00±0.00 0.00±0.00 

第 4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11.55 0.00±0.00 6.67±11.55 

第 6 日 0.00 20.00 0.00 1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6.67±11.55 0.00±0.00 10.00±10.00 

第 8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10.00 0.00±0.00 16.67±5.77 

第 10 日 0.00 4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10.00 0.00±0.00 43.33±5.77 

第 14 日 0.00 7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17.32 0.00±0.00 66.67±11.55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C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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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3. 餌劑 C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83.33±5.77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5.77 0.00±0.00 90.00±1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6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6.67±15.28 0.00±0.00 60.00±1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5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5.77 0.00±0.00 53.33±5.77 

開封後 3 個月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0.00 0.00±0.00 56.67±5.77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C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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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1. 餌劑 D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70.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11.55 0.00±0.00 33.33±5.77 

第 2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10.00 0.00±0.00 60.00±0.00 

第 4 日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70.00±10.00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5.77 

第 8 日 - - 0.00 90.00 

 - - 0.00 100.00 

 - -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0.00±10.00 

第 12 日 - - 0.00 90.00 

 - - 0.00 100.00 

 - -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3.33±5.77 

第 14 日 - - 0.00 90.00 

 - - 0.00 100.00 

 - -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3.33±5.77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D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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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2. 餌劑 D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4 日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11.55 0.00±0.00 36.67±15.28 

第 6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11.55 0.00±0.00 46.67±15.28 

第 8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11.55 0.00±0.00 50.00±10.00 

第 12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10.00 0.00±0.00 80.00±10.00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1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D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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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3. 餌劑 D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開封後 3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8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86.67±5.77 

開封後 2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93.33±11.55 

開封後 3 個月 0.00 90.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5.77 0.00±0.00 86.67±15.28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D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且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

達審查基準，且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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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1. 餌劑 E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10.00 0.00±0.00 6.67±5.77 

第 4 日 0.00 6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5.77 0.00±0.00 50.00±10.00 

第 6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5.77 0.00±0.00 70.00±10.00 

第 8 日 0.00 9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5.77 0.00±0.00 83.33±11.55 

第 11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第 12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E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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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2. 餌劑 E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4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5.77 0.00±0.00 3.33±5.77 

第 6 日 0.00 20.00 0.00 1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0.00±10.00 0.00±0.00 13.33±5.77 

第 8 日 0.00 30.00 0.00 2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5.77 0.00±0.00 23.33±5.77 

第 11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15.28 0.00±0.00 46.67±5.77 

第 12 日 0.00 60.00 0.00 5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5.77 0.00±0.00 53.33±5.77 

第 14 日 0.00 80.00 0.00 7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6.67±5.77 0.00±0.00 73.33±5.77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E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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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3. 餌劑 E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90.00±1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8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11.55 0.00±0.00 76.67±5.77 

開封後 3 個月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10.00 0.00±0.00 73.33±5.77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5.77 0.00±0.00 70.00±10.00 

開封後 2 個月 0.00 4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6.67±5.77 0.00±0.00 30.00±10.00 

開封後 3 個月 0.00 3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5.77 0.00±0.00 26.67±11.55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E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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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1. 餌劑 F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40.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3.33±5.77 0.00±0.00 33.33±5.77 

第 2 日 0.00 5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6.67±5.77 0.00±0.00 43.33±5.77 

第 4 日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10.00 0.00±0.00 70.00±10.00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10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11.55 0.00±0.00 70.00±10.00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5.77 

第 13 日 - - 0.00 100.00 

 - - 0.00 9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5.77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9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5.77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F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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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2. 餌劑 F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3.33±5.77 

第 2 日 0.00 3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15.28 0.00±0.00 10.00±0.00 

第 4 日 0.00 4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5.77 0.00±0.00 26.67±11.55 

第 6 日 0.00 50.00 0.00 50.00 

 0.00 70.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15.28 0.00±0.00 43.33±5.77 

第 9 日 0.00 7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5.77 0.00±0.00 60.00±10.00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0.00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9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5.77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F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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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1. 餌劑 G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6.67±11.55 0.00±0.00 63.33±5.77 

第 2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66.67±11.55 

第 3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70.00±10.00 

第 5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11.55 0.00±0.00 86.67±5.77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5.77 

第 7 日 - - 0.00 9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5.77 

第 8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G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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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2. 餌劑 G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0.00±0.00 

第 2 日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3.33±5.77 

第 4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5.77 0.00±0.00 10.00±10.00 

第 6 日 0.00 4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10.00 0.00±0.00 20.00±10.00 

第 8 日 0.00 5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30.00 

 0.00 4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0.00±10.00 0.00±0.00 33.33±5.77 

第 12 日 0.00 7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5.77 0.00±0.00 53.33±15.28 

第 14 日 0.00 80.00 0.00 7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11.55 0.00±0.00 60.00±1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G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五、執行成果 

197 

 

表 5-4-7-3. 餌劑 G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二階段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一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二次殺蟑     

開封後 1 個月 0.00 60.00 0.00 50.00 

 0.00 70.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10.00 0.00±0.00 46.67±5.77 

註 1：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時間，進行第二階段之藥

效檢測；一次殺蟑為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蟑為觀察蟑螂

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 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

亡率有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 

註 3：餌劑 G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且有二

次殺蟑效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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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1. 餌劑 H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一次殺蟑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11.55 0.00±0.00 6.67±5.77 

第 2 日 0.00 4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3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10.00 0.00±0.00 16.67±5.77 

第 4 日 0.00 6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20.00 

 0.00 6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17.32 0.00±0.00 33.33±11.55 

第 6 日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6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0.00 0.00±0.00 46.67±5.77 

第 8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80.00 0.00 40.00 

 0.00 7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5.77 0.00±0.00 53.33±11.55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5.77 

第 14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一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餌劑 H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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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2. 餌劑 H 產品對美洲蟑螂之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藥

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美洲蟑螂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5.77 0.00±0.00 3.33±5.77 

第 2 日 0.00 2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5.77 0.00±0.00 10.00±0.00 

第 4 日 0.00 30.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15.28 0.00±0.00 20.00±10.00 

第 6 日 0.00 50.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3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3.33±11.55 0.00±0.00 33.33±11.55 

第 9 日 0.00 60.00 0.00 70.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10.00 0.00±0.00 60.00±10.00 

第 13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83.33±15.28 

第 1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6.67±5.77 0.00±0.00 86.67±11.55 

註 1：第一階段之藥效檢測為測試產品剛開封是否具有殺蟲效果；二次殺蟑為觀

察蟑螂取食已食毒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又稱連鎖殺蟑。 

註 2：二次殺蟑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

大於 0%，即有二次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

72)。 

註 3：餌劑 H 產品標示具二次殺蟑效果，藥效檢測結果有二次殺蟑效果，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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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74±1.72 分鐘及 4.75±2.2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3.02±0.76% 及 

80.28±11.87%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6.37±5.42% 及 11.78±11.91%。

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但不

具殺蟲效果 (表 6-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38±0.04 分鐘及 0.56±0.0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

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87±0.46 分鐘及 1.47±0.6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5.08±0.14% 及 91.40±7.99%，檢測達有效擊昏及

具殺蟲效果 (表 6-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

系 KT50 分別為 1.30±0.03 分鐘及 1.51±0.3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

為 100.00±0.00% 及  95.83±7.22%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96.67±5.77% 及 56.67±28.87%，檢測達有效擊昏，但不具殺蟲效果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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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69±0.07 分鐘及 1.79±0.1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5.00±5.00%，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6-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76±0.06 分鐘及 1.40±0.5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5.00±5.00% 及 3.33±2.89%，檢測達有效擊昏，但

不具殺蟲效果 (表 6-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

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

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58±0.07 分鐘及 1.17±0.2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皆 為  100.00±0.00%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5.00±5.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42±0.09 分鐘及 0.66±0.0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

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

系 KT50 分別為 1.30±0.74 分鐘及 3.88±0.8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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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1.67±14.43% 及  83.33±24.66%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83.33±7.64% 及 1.67±2.89%，檢測達有效擊昏，但不具殺蟲效果 (表 6-

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47±0.11 分鐘及 0.99±0.4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5.00±5.00% 及 86.67±10.41%，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6-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38±0.05 分鐘及 0.40±0.0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

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76±0.03 分鐘及 1.03±0.2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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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74±1.72 

0.00±0.00 

83.02±0.76 

0.00±0.00 

86.37±5.42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5±2.22 

0.00±0.00 

80.28±11.87 

0.00±0.00 

11.78±11.91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8±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6±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7±0.4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8±0.14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7±0.6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1.40±7.99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0±0.0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1±0.38 

0.00±0.00 

95.83±7.22 

0.00±0.00 

56.67±28.87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9±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9±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6±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0±0.5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3.33±2.89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8±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17±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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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42±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6±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0±0.74 

0.00±0.00 

91.67±14.43 

0.00±0.00 

83.33±7.64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8±0.86 

0.00±0.00 

83.33±24.66 

0.00±0.00 

1.67±2.89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47±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99±0.4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6.67±10.41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8±0.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40±0.0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6±0.0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3±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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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 

     液劑 A 產品 (含賽酚寧 0.5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06±0.47 分鐘及 6.72±1.63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8.33±2.89% 及 90.00±10.00% 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

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

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10.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6.00±1.09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66.85±15.87% 及 51.67±22.55% 及 24 小時死亡

率分別為 81.11±5.36% 及 23.33±12.58%，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

效果 (表 6-2)。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54±0.72 分鐘及 7.39±0.0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C 產品 (含治滅寧 3.00% w/w、賽酚寧 4.00% w/w 及協力精 

7.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7.84±1.73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71.67±2.89% 及 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1.67±5.77% 及 

61.67±12.58%，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效果 (表 6-2)。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08±0.42 分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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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0.4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60% w/w、賽滅寧 0.80% w/w 及鄰-苯基

苯酚 1.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

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34±0.03 分鐘及 2.06±0.2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E 產品 (含百滅寧 0.3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60±0.55 分鐘及 7.19±0.65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8.33±2.89% 及 24 小時死亡

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8.33±2.89%，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F 產品 (含賽滅寧 5.00% w/w 及 協力精 15.00% w/w)，噴灑

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94±0.31 分鐘及 6.46±1.0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3.33±7.64% 

及  85.00±5.00%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93.33±7.64% 及 

90.00±5.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液劑 G 產品 (含陶斯松 0.56%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6.71±0.55 分鐘及 17.76±4.25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6.67±5.77% 及 80.00±5.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

分別為 91.67±7.64% 及 80.00±5.0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但具殺蟲效果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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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劑 H 產品 (含賜百寧 0.50% w/w、百滅寧 0.80% w/w)，噴灑藥劑

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7.06±2.33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66.67±12.58% 

及 23.17±7.08%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0.00±8.66% 及 4.60±7.96%，

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效果 (表 6-2)。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11±0.66 分鐘及 7.15±1.41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67±5.77%，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100.00±0.00% 及 93.33±5.7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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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

倍數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酚寧 0.5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6±0.47 

0.00±0.00 

98.33±2.89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72±1.63 

0.00±0.00 

90.00±1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10.00% 
1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00±1.09 

0.00±0.00 

66.85±15.87 

0.00±0.00 

81.11±5.36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51.67±22.55 

0.00±0.00 

23.33±12.58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54±0.7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39±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6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84±1.73 

0.00±0.00 

71.67±2.89 

0.00±0.00 

81.67±5.77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61.67±12.58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8±0.4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28±0.4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苯基苯酚 

1.0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4±0.0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06±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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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

倍數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百滅寧 0.3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60±0.5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19±0.65 

0.00±0.00 

98.33±2.89 

0.00±0.00 

98.33±2.89 

         

         

F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45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94±0.31 

0.00±0.00 

93.33±7.64 

0.00±0.00 

93.33±7.64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46±1.08 

0.00±0.00 

85.00±5.00 

0.00±0.00 

90.00±5.00 

         

         

G 陶斯松 0.56%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71±0.55 

0.00±0.00 

96.67±5.77 

0.00±0.00 

91.67±7.64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76±4.25 

0.00±0.00 

80.00±5.00 

0.00±0.00 

80.00±5.00 

         

         

H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06±2.33 

0.00±0.00 

66.67±12.58 

0.00±0.00 

80.00±8.66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23.17±7.08 

0.00±0.00 

4.60±7.96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1±0.6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15±1.41 

0.00±0.00 

96.67±5.77 

0.00±0.00 

93.3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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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6.08±0.76 分鐘及 6.63±0.1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00±1.09 分鐘及 3.43±2.8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

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89±1.53 分鐘及 5.92±1.4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

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5.16±0.36 分鐘及 6.18±1.2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

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07±0.64 分鐘及 3.26±0.04 分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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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

具殺蟲效果 (表 6-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18±0.33 分鐘及 3.36±0.2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

具殺蟲效果 (表 6-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42±2.32 分鐘及 4.76±1.6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

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

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75±0.67 分鐘及 2.91±1.3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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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08±0.7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63±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0±1.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3±2.8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89±1.5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92±1.4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16±0.3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18±1.2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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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普通家蠅之藥效結果 (續)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7±0.6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6±0.0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8±0.3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6±0.2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42±2.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6±1.6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5±0.6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1±1.3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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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檢測 8 種市售餌劑： 

     餌劑 A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2.89% 及 8.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分別於第 6 日及第 12 日達 100% 死亡

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1)。 

     餌劑 B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6.67±2.89% 及 8.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於第 8 日達 100% 死亡率，而臺灣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2)。 

     餌劑 C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2.89% 及 6.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於第 8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8.33±10.4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

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3)。 

     餌劑 D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1.67±2.89% 及 6.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於第 6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4)。 

     餌劑 E 產品 (含益達胺 0.05%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28 日，對

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第一階



五、執行成果 

215 

 

段藥劑開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1.67±2.89% 及 3.33±2.89%，於

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1.67±2.89% 及 

3.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

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5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

封後 28 日檢測於第 9 日達 100% 死亡率；中部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

封檢測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檢測之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藥效可長達 28 日 (表 6-4-5-1 至表 6-4-

5-2)。 

     餌劑 F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對

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第一階

段藥劑開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0.00±0.00% 及 1.67±2.89%，於

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0.00±0.00% 及 

1.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

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

封後 30 日檢測於第 10 日達 100% 死亡率；臺灣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

開封檢測於第 8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檢測之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藥效可長達 30 日 (表 6-4-6-1 至表 6-4-

6-2)。 

     餌劑 G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2.89% 及 6.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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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餌劑 H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2.89% 及 1.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普通家蠅感性品系於第 9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1.67±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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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餌劑 A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0.5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0.00±0.00 

2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5.00 0.00 10.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5.77 0.00±0.00 6.67±2.89 

第 4 日 0.00 70.00 0.00 60.00 

 0.00 60.00 0.00 40.00 

 0.00 7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67±5.77 0.00±0.00 46.67±11.55 

第 6 日 5.00 100.00 0.00 75.00 

 5.00 100.00 0.00 60.00 

 0.00 10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0.00±0.00 66.67±7.64 

第 9 日 - - 0.00 100.00 

 - - 10.00 95.00 

 - -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5.77 96.67±2.89 

第 12 日 - - 10.00 100.00 

 - - 10.00 10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A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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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餌劑 B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5.00 0.00 3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2.89 0.00±0.00 10.00±17.32 

第 1 日 0.00 35.00 0.00 35.00 

 0.00 30.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5.00 0.00±0.00 25.00±10.00 

第 3 日 0.00 75.00 0.00 55.00 

 0.00 70.00 0.00 50.00 

 0.00 65.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5.00 0.00±0.00 53.33±2.89 

第 6 日 5.00 100.00 0.00 80.00 

 5.00 95.00 0.00 65.00 

 0.00 9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96.67±2.89 0.00±0.00 70.00±8.66 

第 8 日 10.00 100.00 0.00 80.00 

 5.00 100.00 0.00 65.00 

 5.00 100.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6.67±2.89 100.00±0.00 0.00±0.00 70.00±8.66 

第 12 日 - - 10.00 85.00 

 - - 10.00 95.00 

 - - 5.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91.67±5.77 

第 14 日 - - 10.00 95.00 

 - - 10.00 95.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96.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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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餌劑 C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2.89 0.00±0.00 0.00±0.00 

第 4 日 0.00 75.00 0.00 5.00 

 0.00 65.00 0.00 5.00 

 0.00 7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5.00 0.00±0.00 3.33±2.89 

第 8 日 0.00 100.00 0.00 45.00 

 5.00 100.00 0.00 50.00 

 5.00 100.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0.00±0.00 50.00±5.00 

第 10 日 - - 0.00 80.00 

 - - 10.00 75.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5.77 85.00±13.23 

第 12 日 - - 0.00 85.00 

 - - 10.00 8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5.77 88.33±10.41 

第 14 日 - - 5.00 85.00 

 - - 10.00 8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2.89 88.33±10.41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C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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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 餌劑 D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3.33±2.89 

第 1 日 0.00 20.00 0.00 5.00 

 0.00 10.00 0.00 5.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5.77 0.00±0.00 6.67±2.89 

第 3 日 0.00 60.00 0.00 25.00 

 0.00 50.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5.77 0.00±0.00 21.67±2.89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5.00 10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70.00±26.46 

第 9 日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 -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90.00±17.32 

第 12 日 - - 0.00 100.00 

 - - 10.00 100.00 

 - -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5.77 95.00±8.66 

第 14 日 - - 5.00 100.00 

 - - 10.00 100.00 

 - - 5.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2.89 98.33±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D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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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1. 餌劑 E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25.00 0.00 35.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5.00±5.00 0.00±0.00 23.33±10.41 

第 1 日 0.00 55.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6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7.64 0.00±0.00 45.00±13.23 

第 2 日 0.00 80.00 0.00 75.00 

 0.00 75.00 0.00 50.00 

 0.00 8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5.00 0.00±0.00 58.33±14.43 

第 3 日 0.00 95.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60.00 

 0.00 9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1.67±5.77 0.00±0.00 70.00±13.23 

第 5 日 5.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83.33±10.41 

第 6 日 - - 0.00 95.00 

 - - 0.00 90.00 

 - -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0.00±5.00 

第 7 日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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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2. 餌劑 E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28 日)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5.77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15.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2.89 0.00±0.00 10.00±5.00 

第 4 日 0.00 60.00 0.00 25.00 

 0.00 55.00 0.00 30.00 

 0.00 5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2.89 0.00±0.00 26.67±2.89 

第 6 日 0.00 80.00 0.00 30.00 

 0.00 75.00 0.00 40.00 

 0.00 8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5.00 0.00±0.00 35.00±5.00 

第 9 日 0.00 100.00 0.00 60.00 

 0.00 100.00 0.00 70.00 

 5.00 10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66.67±5.77 

第 12 日 - - 5.00 80.00 

 - - 5.00 75.00 

 - -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76.67±2.89 

第 14 日 - - 5.00 85.00 

 - - 5.00 80.00 

 - -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81.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 週，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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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6-1. 餌劑 F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35.00 0.00 25.00 

 0.00 30.00 0.00 30.00 

 0.00 3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1.67±2.89 0.00±0.00 28.33±2.89 

第 1 日 0.00 60.00 0.00 45.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45.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1.67±7.64 0.00±0.00 45.00±5.00 

第 2 日 0.00 80.00 0.00 60.00 

 0.00 75.00 0.00 65.00 

 0.00 65.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7.64 0.00±0.00 61.67±2.89 

第 3 日 0.00 95.00 0.00 70.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85.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5.00 0.00±0.00 76.67±5.77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5.00±5.00 

第 6 日 - - 0.00 90.00 

 - - 0.00 95.00 

 - -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3.33±2.89 

第 8 日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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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6-2. 餌劑 F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30 日)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5.00 0.00 5.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5.00±5.00 0.00±0.00 8.33±2.89 

第 3 日 0.00 45.00 0.00 20.00 

 0.00 55.00 0.00 25.00 

 0.00 4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8.33±5.77 0.00±0.00 26.67±7.64 

第 7 日 0.00 85.00 0.00 45.00 

 0.00 85.00 0.00 50.00 

 0.00 90.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2.89 0.00±0.00 50.00±5.00 

第 10 日 0.00 100.00 0.00 60.00 

 0.00 100.00 0.00 65.00 

 0.00 10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65.00±5.00 

第 12 日 - - 0.00 70.00 

 - - 0.00 75.00 

 - -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75.00±5.00 

第 14 日 - - 0.00 80.00 

 - - 5.00 80.00 

 - -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1.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

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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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7. 餌劑 G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5.77 0.00±0.00 1.67±2.89 

第 1 日 0.00 2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7.64 0.00±0.00 5.00±5.00 

第 4 日 0.00 65.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35.00 

 0.00 60.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7.64 0.00±0.00 30.00±5.00 

第 7 日 5.00 100.00 5.00 50.00 

 0.00 100.00 0.00 55.00 

 5.00 100.00 0.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1.67±2.89 50.00±5.00 

第 10 日 - - 5.00 80.00 

 - - 5.00 75.00 

 - -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75.00±5.00 

第 12 日 - - 5.00 90.00 

 - - 5.00 85.00 

 - - 5.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5.00±0.00 83.33±7.64 

第 14 日 - - 10.00 95.00 

 - - 5.00 95.00 

 - - 5.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2.89 93.33±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G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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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 餌劑 H 產品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普通家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5.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00 0.00±0.00 6.67±2.89 

第 1 日 0.00 10.00 0.00 15.00 

 0.00 15.00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1.67±2.89 0.00±0.00 15.00±5.00 

第 3 日 0.00 30.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30.00 

 0.00 35.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0.00±5.00 0.00±0.00 25.00±5.00 

第 6 日 0.00 70.00 0.00 40.00 

 0.00 80.00 0.00 45.00 

 5.00 90.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80.00±10.00 0.00±0.00 40.00±5.00 

第 9 日 5.00 100.00 0.00 55.00 

 0.00 100.00 0.00 55.00 

 5.00 10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0.00±0.00 53.33±2.89 

第 12 日 - - 0.00 65.00 

 - - 0.00 70.00 

 - -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68.33±2.89 

第 14 日 - - 0.00 80.00 

 - - 0.00 85.00 

 - - 5.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1.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H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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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蠅感

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78±0.28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3.33±5.77% 及 45.38±12.16%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

別為 83.33±5.77% 及 1.75±3.04%。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

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

於 80%)，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效果 (表 7-1)。噴灑藥劑後 5 秒

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

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

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36±0.06 分鐘及 

0.90±0.0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87±0.08 分鐘及 1.05±0.0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8.33±2.89%，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

系 KT50 分別為 0.64±0.07 分鐘及 1.85±0.4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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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76±0.36 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6.67±2.89% 及 

46.67±15.28%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3.33±2.89% 及 23.33±5.77%，

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效果 (表 7-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小於 1 分鐘及 0.39±0.0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

殺蟲效果 (表 7-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47±0.09 分鐘及 0.67±0.0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

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

系  KT50 分別為  1.25±0.16 及  1.68±0.3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65.20±9.70%，

檢測達有效擊昏，但不具殺蟲效果 (表 7-1)。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小於 1.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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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分別為 0.38±0.09 分鐘及 0.56±0.1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7.44±6.54%，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0.59±0.12 分鐘及 1.05±0.1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1)。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230 

表 7-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8±0.28 

0.00±0.00 

93.33±5.77 

0.00±0.00 

83.33±5.77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45.38±12.16 

0.00±0.00 

1.75±3.04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6±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90±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87±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5±0.0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2.89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4±0.0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85±0.4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6±0.36 

0.00±0.00 

86.67±2.89 

0.00±0.00 

83.33±2.89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46.67±15.28 

0.00±0.00 

23.33±5.77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9±0.0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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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47±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7±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5±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8±0.3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65.20±9.70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38±0.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6±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7.44±6.54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9±0.1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5±0.1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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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 

     液劑 A 產品 (含賽酚寧 0.5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93±0.20 分鐘及 3.58±0.3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8.33±2.89% 及 24 小時死亡率

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

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10.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44±0.31 分鐘及 3.81±0.71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8.15±3.21% 

及 96.67±7.64%，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C 產品 (含治滅寧 3.00% w/w、賽酚寧 4.00% w/w 及協力精 

7.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6.34±0.71 分鐘及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88.67±10.60% 及 18.33±12.58%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5.67±7.50% 

及 77.78±25.46%，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不具殺蟲效果 (表 7-2)。噴灑藥劑

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07±0.83 分鐘及 5.84±1.09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60% w/w、賽滅寧 0.80% w/w 及鄰-苯基

苯酚 1.0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

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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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14±0.41 分鐘及  3.16±0.6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3.33±11.55%，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E 產品 (含百滅寧 0.30%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

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00±0.32 分鐘及 6.60±0.61 分鐘，

30 分 鐘 擊 昏 率 皆 為  100.00±0.00%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6.67±5.77%，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F 產品 (含賽滅寧 5.00% w/w 及 協力精 15.00% w/w)，噴灑

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

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96±0.36 分鐘及 6.24±0.3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91.67±7.64% 及 

88.33±12.58% 及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分 別 為  100.00±0.00% 及 

90.00±1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G 產品 (含陶斯松 0.56% w/w)，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2.38±0.22 分鐘及 4.18±1.2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

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液劑 H 產品 (含賜百寧 0.50% w/w、百滅寧 0.80% w/w)，噴灑藥劑

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75±0.49 分鐘及 3.25±0.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為 100.00±0.0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80±5.54%，檢測達有效擊昏

及具殺蟲效果 (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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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

倍數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酚寧 0.5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3±0.2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8±0.30 

0.00±0.00 

98.33±2.89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10.00% 
1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4±0.3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8.15±3.21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81±0.7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7.64 

         

         

C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6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34±0.71 

0.00±0.00 

88.67±10.60 

0.00±0.00 

95.67±7.5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 30.00 

0.00±0.00 

18.33±12.58 

0.00±0.00 

77.78±25.46 

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7±0.8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4±1.0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苯基苯酚 

1.0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14±0.4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6±0.6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3.33±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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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 

註 3：現行玻璃筒檢測方法，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

量低，影響檢測結果；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修訂蠅類現行玻璃筒檢測規範。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

倍數 

噴灑後至

隔板拉開

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百滅寧 0.3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0±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60±0.6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67±5.77 

         

F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450 

倍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96±0.36 

0.00±0.00 

91.67±7.64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24±0.32 

0.00±0.00 

88.33±12.58 

0.00±0.00 

90.00±10.00 

         

G 陶斯松 0.56%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8±0.2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8±1.2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不需

稀釋 
15 秒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75±0.4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5±0.3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6.8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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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3.10±0.18 分鐘及 4.20±0.96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70±0.13 分鐘及 2.75±0.3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

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76±0.36 分鐘及 3.22±0.1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

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2.82±0.28 分鐘及 3.69±0.6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

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67±0.38 分鐘及 2.27±0.2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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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7-3)。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KT50 分別為 2.66±0.36 分鐘及 2.73±0.1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

準，具殺蟲效果 (表 7-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27±0.66 分鐘及 2.36±0.3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

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

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1.60±0.30 分鐘及 1.42±0.2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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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10±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20±0.9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0±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5±0.3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6±0.3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2±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82±0.2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69±0.6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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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大頭金蠅之藥效結果 (續)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7±0.3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27±0.2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66±0.3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3±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7±0.6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6±0.3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60±0.3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42±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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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檢測 8 種市售餌劑： 

     餌劑 A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皆為 

3.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

系及臺灣品系分別於第 3 日及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1)。 

     餌劑 B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5.00±5.00% 及 6.67±5.77%，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分別於第 5 日及第 10 日達 100% 死亡

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2)。 

     餌劑 C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6.67±2.89% 及 8.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6.67±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3)。 

     餌劑 D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6.67±2.89% 及 8.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8.33±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4)。 

     餌劑 E 產品 (含益達胺 0.05%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28 日，對

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第一階

段藥劑開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5.77% 及 3.33±2.89%，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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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5.77% 及 

3.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

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5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

封後 28 日檢測於第 9 日達 100% 死亡率；中部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

封檢測於第 11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檢測之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8.33±10.4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

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藥效可長達 28 日 (表 7-4-5-1 至表 

7-4-5-2)。 

     餌劑 F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對

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第一階

段藥劑開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5.77% 及 0.00±0.00%，於

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5.00±5.00% 及 

1.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大頭金蠅感性品

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

封後 30 日檢測於第 8 日達 100% 死亡率；臺灣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

封檢測於第 8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檢測之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8.66%。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且藥效可長達 30 日 (表 7-4-6-1 至表 7-

4-6-2)。 

     餌劑 G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5.77% 及 8.33±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分別於第 6 日及第 14 日達 100% 死亡

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7)。 

     餌劑 H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對照組大頭金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3.33±2.89% 及 1.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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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金蠅感性品系於第 10 日達 100% 死亡率，而中部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2.89%，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

有效防治基準 (表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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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餌劑 A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0.5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7±2.89 0.00±0.00 0.00±0.00 

2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60.00 0.00 30.00 

 0.00 55.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5.00±5.00 0.00±0.00 31.67±12.58 

第 2 日 0.00 100.00 0.00 70.00 

 0.00 100.00 5.00 75.00 

 0.00 9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1.67±2.89 76.67±7.64 

第 3 日 5.00 100.00 0.00 95.00 

 5.00 100.00 5.00 100.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1.67±2.89 96.67±2.89 

第 4 日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A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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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2. 餌劑 B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7±2.89 0.00±0.00 1.67±2.89 

第 1 日 0.00 45.00 0.00 30.00 

 0.00 45.00 0.00 30.00 

 0.00 35.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1.67±5.77 0.00±0.00 30.00±0.00 

第 2 日 0.00 75.00 0.00 70.00 

 0.00 70.00 5.00 60.00 

 0.00 65.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0.00±5.00 1.67±2.89 71.67±12.58 

第 4 日 5.00 100.00 0.00 80.00 

 5.00 100.00 5.00 75.00 

 0.00 95.00 5.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98.33±2.89 3.33±2.89 83.33±10.41 

第 5 日 5.00 100.00 0.00 80.00 

 10.00 100.00 5.00 85.00 

 0.00 100.00 5.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5.00±5.00 100.00±0.00 3.33±2.89 86.67±7.64 

第 7 日 - - 0.00 85.00 

 - - 10.00 9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5.00±5.00 91.67±7.64 

第 10 日 - - 0.00 100.00 

 - - 10.00 100.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5.77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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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3. 餌劑 C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7±2.89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5.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5.00 0.00±0.00 6.67±2.89 

第 4 日 5.00 50.00 0.00 5.00 

 0.00 45.00 0.00 5.00 

 0.00 55.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50.00±5.00 0.00±0.00 6.67±2.89 

第 7 日 10.00 100.00 0.00 25.00 

 5.00 100.00 0.00 15.00 

 5.00 10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6.67±2.89 100.00±0.00 0.00±0.00 20.00±5.00 

第 10 日 - - 5.00 30.00 

 - - 0.00 35.00 

 - - 1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5.00±5.00 50.00±30.42 

第 12 日 - - 10.00 85.00 

 - - 0.00 60.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5.77 81.67±20.21 

第 14 日 - - 10.00 95.00 

 - - 5.00 95.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96.67±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C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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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4. 餌劑 D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2.89 0.00±0.00 1.67±2.89 

第 4 日 5.00 55.00 0.00 5.00 

 0.00 45.00 0.00 20.00 

 0.00 5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50.00±5.00 0.00±0.00 10.00±8.66 

第 7 日 10.00 100.00 0.00 15.00 

 5.00 100.00 0.00 40.00 

 5.00 100.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6.67±2.89 100.00±0.00 0.00±0.00 23.33±14.43 

第 10 日 - - 5.00 50.00 

 - - 0.00 60.00 

 - - 1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5.00±5.00 55.00±5.00 

第 12 日 - - 10.00 95.00 

 - - 0.00 90.00 

 - - 1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5.77 93.33±2.89 

第 14 日 - - 10.00 100.00 

 - - 5.00 95.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98.33±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D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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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5-1. 餌劑 E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1 小時 0.00 5.00 0.00 15.00 

 0.00 10.00 0.00 5.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2.89 0.00±0.00 6.67±7.64 

第 1 日 0.00 4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25.00 

 0.00 45.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8.33±7.64 0.00±0.00 28.33±10.41 

第 2 日 0.00 65.00 0.00 60.00 

 0.00 65.00 0.00 50.00 

 0.00 75.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8.33±5.77 0.00±0.00 55.00±5.00 

第 3 日 0.00 85.00 0.00 90.00 

 0.00 80.00 0.00 75.00 

 0.00 9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5.00±5.00 0.00±0.00 80.00±8.66 

第 5 日 1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5.77 100.00±0.00 0.00±0.00 90.00±5.00 

第 7 日 - - 0.00 100.00 

 - - 0.00 95.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8.33±2.89 

第 11 日 - - 5.00 100.00 

 - - 5.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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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5-2. 餌劑 E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28 日)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1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1.67±2.89 

第 1 日 0.00 20.00 0.00 10.00 

 0.00 20.00 0.00 15.00 

 0.00 15.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8.33±2.89 0.00±0.00 15.00±5.00 

第 3 日 0.00 50.00 0.00 30.00 

 0.00 60.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3.33±5.77 0.00±0.00 33.33±5.77 

第 6 日 0.00 80.00 0.00 50.00 

 0.00 90.00 0.00 45.00 

 0.00 80.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48.33±2.89 

第 9 日 10.00 100.00 0.00 75.00 

 0.00 100.00 0.00 75.00 

 0.00 10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5.77 100.00±0.00 0.00±0.00 78.33±5.77 

第 12 日 - - 0.00 90.00 

 - - 0.00 80.00 

 - - 5.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5.00±5.00 

第 14 日 - - 5.00 100.00 

 - - 0.00 80.00 

 - - 5.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88.33±10.41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 週，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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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6-1. 餌劑 F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15.00 0.00 0.00 

 0.00 1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3.33±2.89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35.00 0.00 20.00 

 0.00 40.00 0.00 5.00 

 0.00 2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1.67±10.41 0.00±0.00 10.00±8.66 

第 2 日 0.00 60.00 0.00 45.00 

 0.00 70.00 0.00 25.00 

 0.00 60.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3.33±5.77 0.00±0.00 35.00±10.00 

第 3 日 0.00 85.00 0.00 70.00 

 0.00 95.00 0.00 50.00 

 0.00 90.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0.00±5.00 0.00±0.00 60.00±10.00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65.00 

 10.00 10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5.77 100.00±0.00 0.00±0.00 80.00±18.03 

第 6 日 - - 0.00 100.00 

 - - 0.00 95.00 

 - -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6.67±2.89 

第 8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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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6-2. 餌劑 F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30 日)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20.00 0.00 5.00 

 0.00 25.00 0.00 5.00 

 0.00 1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8.33±7.64 0.00±0.00 10.00±8.66 

第 3 日 0.00 55.00 0.00 45.00 

 0.00 65.00 0.00 50.00 

 0.00 5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5.77 0.00±0.00 53.33±10.41 

第 6 日 0.00 85.00 0.00 75.00 

 0.00 90.00 0.00 85.00 

 0.00 85.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6.67±2.89 0.00±0.00 83.33±7.64 

第 8 日 10.00 100.00 0.00 75.00 

 5.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5.00±5.00 100.00±0.00 0.00±0.00 86.67±10.41 

第 11 日 - - 0.00 80.00 

 - - 0.00 95.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1.67±10.41 

第 14 日 - - 0.00 85.00 

 - - 5.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95.00±8.66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

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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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7. 餌劑 G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1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5.00±5.00 

第 1 日 0.00 2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15.00 

 0.00 20.00 0.00 1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3.33±5.77 0.00±0.00 16.67±2.89 

第 3 日 0.00 60.00 0.00 40.00 

 0.00 65.00 0.00 30.00 

 0.00 5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7.64 0.00±0.00 33.33±5.77 

第 6 日 10.00 100.00 0.00 55.00 

 0.00 100.00 0.00 60.00 

 0.00 100.00 0.00 5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5.77 100.00±0.00 0.00±0.00 56.67±2.89 

第 9 日 - - 5.00 90.00 

 - - 0.00 85.00 

 - - 5.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85.00±5.00 

第 12 日 - - 10.00 100.00 

 - - 5.00 95.00 

 - - 5.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2.89 95.00±5.00 

第 14 日 - - 10.00 100.00 

 - - 5.00 100.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8.33±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G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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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8. 餌劑 H 產品對大頭金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大頭金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5.77 0.00±0.00 1.67±2.89 

第 1 日 0.00 45.00 0.00 40.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3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1.67±2.89 0.00±0.00 40.00±5.00 

第 3 日 0.00 60.00 0.00 50.00 

 0.00 60.00 0.00 50.00 

 0.00 55.00 0.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8.33±2.89 0.00±0.00 48.33±2.89 

第 7 日 5.00 85.00 0.00 65.00 

 0.00 90.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6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86.67±2.89 0.00±0.00 65.00±5.00 

第 10 日 5.00 100.00 0.00 80.00 

 5.00 100.00 0.00 75.00 

 0.00 10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100.00±0.00 0.00±0.00 76.67±2.89 

第 12 日 - - 0.00 80.00 

 - - 5.00 80.00 

 - - 0.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0.00±0.00 

第 14 日 - - 0.00 80.00 

 - - 5.00 85.00 

 - -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3.33±2.89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H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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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果蠅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

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0.53±0.13 分鐘及 3.00±0.57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

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2.56±0.63 分鐘及 4.73±0.92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

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酚丁滅寧 0.10% w/w 及

賽酚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03±2.17 

分鐘及  5.14±15.2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

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0.67±0.18 分鐘及 1.52±0.35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

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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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2.33±0.92 

分鐘及  6.37±0.8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含依普寧 0.03% w/w、賽滅寧 0.10% w/w 及普

亞列寧 0.03%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3.23±1.05 

分鐘及  3.53±1.68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含美特寧 0.01% w/w、依普寧 0.01% w/w 及

異治滅寧 0.1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小於 1 分

鐘及  1.24±0.10 分 鐘， 30 分 鐘擊 昏 率 及  24 小 時死 亡 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1)。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含治滅寧 0.50% w/w 及第滅寧 0.05%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

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

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0.73±0.16 分鐘及 1.35±0.15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

蟲效果 (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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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53±0.1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0±0.5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56±0.6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73±0.9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3±2.1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14±15.2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67±0.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52±0.3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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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續)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33±0.9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37±0.8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23±1.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53±1.6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0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24±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0.73±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35±0.1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

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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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 

     液劑 A 產品 (含賽酚寧 0.5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

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4.48±0.64 分鐘及 6.93±1.5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

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10.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84±0.41 分鐘及 6.41±1.4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C 產品 (含治滅寧 3.00% w/w、賽酚寧 4.00% w/w 及協力精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

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5.45±0.90 分鐘及 7.43±1.6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8.33±2.89% 及 24 小時

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87.33±11.68%，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

蟲效果 (表 8-2)。 

     液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60% w/w、賽滅寧 0.80% w/w 及鄰-苯基

苯酚 1.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2.76±0.70 分鐘及 

4.20±0.6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

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E 產品 (含百滅寧 0.3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

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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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3.69±0.25 分鐘及 5.50±0.4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F 產品 (含賽滅寧 5.00% w/w 及 協力精 15.0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41±0.61 分鐘及 7.20±1.15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6.67±2.89% 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G 產品 (含陶斯松 0.56%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

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

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 KT50 分別為 

6.28±1.39 分鐘及 7.50±1.0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及具殺蟲效果 (表 8-2)。 

    液劑 H 產品 (含賜百寧 0.50% w/w、百滅寧 0.80% w/w)，藥效檢測

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

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51±0.24 分鐘及 19.28±1.65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77.98±6.60% 及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2.48±8.45%，檢測未達有效擊昏，但具殺蟲效果 (表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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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

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酚寧 0.5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48±0.6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93±1.5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10.00% 1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84±0.4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41±1.4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6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45±0.9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43±1.65 

0.00±0.00 

98.33±2.89 

0.00±0.00 

87.33±11.68 

        

D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苯基苯酚 

1.0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6±0.7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20±0.6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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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液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續)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液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

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百滅寧 0.3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69±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50±0.4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45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41±0.6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20±1.15 

0.00±0.00 

96.67±2.89 

0.00±0.00 

100.00±0.00 

        

G 陶斯松 0.56%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28±1.3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7.50±1.0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不需稀釋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51±0.2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28±1.65 

0.00±0.00 

77.98±6.60 

0.00±0.00 

92.4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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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玻璃筒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 

     燻煙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6.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5.83±1.62 分鐘及 8.14±2.9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

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B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3.36±0.29 分鐘及 4.34±0.9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C 產品 (含賽滅寧 8.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52±1.70 分鐘及 4.12±1.1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D 產品 (含賽滅寧 7.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4.48±1.01 分鐘及 6.63±0.91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克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2.97±1.18 分鐘及 4.07±1.10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

蟲效果 (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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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燻煙劑 F 產品 (含賽酚寧 7.00% w/w 及協力精 2.50% w/w)，藥效

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

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3.01±0.95 分鐘及 4.09±0.96 分鐘，30 分鐘

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

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G 產品 (含賽滅寧 9.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2.16±0.33 分鐘及 3.49±0.2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燻煙劑 H 產品 (含賽酚寧 7.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

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KT50 

分別為 2.77±0.78 分鐘及 2.98±0.27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達有效擊昏基準，具殺蟲效果 (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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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A 賽滅寧 6.20% 3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83±1.6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8.14±2.9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B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36±0.29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34±0.9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C  賽滅寧 8.0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52±1.7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12±1.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D  賽滅寧 7.00% 18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48±1.0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63±0.91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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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果蠅之藥效結果 (續) 

產

品 
藥劑成分 作用時間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E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7±1.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7±1.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F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01±0.9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09±0.9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G 賽滅寧 9.00% 24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6±0.33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3.49±0.25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H 賽酚寧 7.20% 120 分鐘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77±0.7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98±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快速擊

昏效果，則 KT50 須小於 8 分鐘；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8 種市售燻煙劑皆未標示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須達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藥效檢測結果均達

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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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檢測 8 種市售餌劑： 

     餌劑 A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皆

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分

別於第 4 日及第 6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1)。 

     餌劑 B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皆

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分

別於第 4 日及第 6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2)。 

     餌劑 C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1.67±2.89% 及 

5.00±0.00%，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於

第  6 日達  100% 死亡率，而臺灣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3)。 

     餌劑 D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8.33±2.89% 及 

5.00±0.00%，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80.00±5.00% 及 46.67±7.64%，

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未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4)。 

     餌劑 E 產品 (含益達胺 0.05%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28 日，對

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第一階段藥劑開

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皆為 1.67±2.89%，於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

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5.00±5.00% 及 6.67±2.89%，皆未大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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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3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檢測於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臺灣品系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

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28 日檢測於第 5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

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且藥效可長達 28 日 (表 

8-4-5-1 至表 8-4-5-2)。 

     餌劑 F 產品 (含芬普尼 0.10% w/w)，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30 日，對

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果蠅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C 於第一階段藥

劑開封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0.00±0.00% 及 3.33±5.77%，於第二

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之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0.00±0.00% 及 

1.67±2.89%，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之

第一階段藥劑開封檢測於第 4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檢測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中部品系 C 之第一階段藥劑開封

檢測於第 7 日達 100% 死亡率，第二階段藥劑開封後 30 日檢測於第 

11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

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

防治基準，且藥效可長達 30 日 (表 8-4-6-1 至表 8-4-6-2)。 

     餌劑 G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

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普通家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

系皆於第 3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

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7)。 

     餌劑 H 產品 (含益達胺 0.50% w/w)，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對照

組果蠅感性品系及臺灣品系於檢測結束時死亡率分別為 1.67±2.89% 及 

0.00±0.00%，皆未大於 20%，本次檢測結果成立。實驗組果蠅感性品系及

臺灣品系分別於第 4 日及第 9 日達 100% 死亡率，依環保署環境衛生

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4 日 24 小時

死亡率大於 80%)，檢測達有效防治基準 (表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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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1. 餌劑 A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2.89 0.00±0.00 8.33±2.89 

第 1 日 0.00 40.00 0.00 30.00 

 0.00 35.00 0.00 25.00 

 0.00 3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6.67±2.89 0.00±0.00 30.00±5.00 

第 2 日 0.00 70.00 0.00 50.00 

 0.00 70.00 0.00 40.00 

 0.00 6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8.33±2.89 0.00±0.00 46.67±5.77 

第 3 日 0.00 100.00 0.00 65.00 

 0.00 100.00 0.00 65.00 

 0.00 95.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0.00±0.00 68.33±5.77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88.33±10.41 

第 5 日 - - 0.00 95.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8.33±2.89 

第 6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A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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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2. 餌劑 B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30.00 0.00 15.00 

 0.00 35.00 0.00 25.00 

 0.00 4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5.00±5.00 0.00±0.00 20.00±5.00 

第 2 日 0.00 60.00 0.00 30.00 

 0.00 70.00 0.00 35.00 

 0.00 75.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8.33±7.64 0.00±0.00 31.67±2.89 

第 3 日 0.00 90.00 0.00 60.00 

 0.00 100.00 0.00 60.00 

 0.00 9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5.00±5.00 0.00±0.00 56.67±5.77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76.67±5.77 

第 5 日 - - 0.00 95.00 

 - - 0.00 100.00 

 - -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5.00±5.00 

第 6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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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 餌劑 C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1 小時 0.00 2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15.00 

 0.00 2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5.77 0.00±0.00 15.00±5.00 

第 1 日 0.00 55.00 0.00 40.00 

 0.00 40.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6.67±7.64 0.00±0.00 45.00±5.00 

第 3 日 0.00 85.00 0.00 70.00 

 0.00 75.00 0.00 75.00 

 0.00 9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7.64 0.00±0.00 73.33±2.89 

第 6 日 0.00 100.00 0.00 85.00 

 5.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86.67±2.89 

第 9 日 - - 5.00 85.00 

 - - 0.00 90.00 

 - - 0.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86.67±2.89 

第 12 日 - - 5.00 90.00 

 - - 0.00 95.00 

 - - 5.00 8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2.89 90.00±5.00 

第 14 日 - - 5.00 90.00 

 - - 5.00 100.00 

 - - 5.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5.00±0.00 93.33±5.77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C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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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4. 餌劑 D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2.89 0.00±0.00 0.00±0.00 

第 3 日 0.00 30.00 0.00 15.00 

 0.00 20.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5.00±5.00 0.00±0.00 21.67±5.77 

第 6 日 0.00 45.00 0.00 25.00 

 5.00 40.00 0.00 30.00 

 0.00 45.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43.33±2.89 0.00±0.00 28.33±2.89 

第 9 日 0.00 60.00 5.00 30.00 

 5.00 65.00 0.00 35.00 

 5.00 60.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61.67±2.89 1.67±2.89 33.33±2.89 

第 12 日 5.00 75.00 5.00 40.00 

 10.00 70.00 0.00 50.00 

 5.00 70.00 5.00 40.00 

平均值±標準差 6.67±2.89 71.67±2.89 3.33±2.89 43.33±5.77 

第 14 日 5.00 85.00 5.00 40.00 

 10.00 75.00 5.00 55.00 

 10.00 80.00 5.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8.33±2.89 80.00±5.00 5.00±0.00 46.67±7.64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D 產品標示防治對象為蒼蠅，並未標示果蠅為防治對象，藥效檢測

結果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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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5-1. 餌劑 E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0.5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3.33±2.89 

1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1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2.89 0.00±0.00 6.67±5.77 

2 小時 0.00 30.00 0.00 15.00 

 0.00 25.00 0.00 25.00 

 0.00 20.00 0.00 2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5.00±5.00 0.00±0.00 20.00±5.00 

第 1 日 0.00 65.00 0.00 45.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55.00 0.00 4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0.00±5.00 0.00±0.00 48.33±5.77 

第 2 日 0.00 95.00 0.00 65.00 

 0.00 95.00 0.00 85.00 

 0.00 9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3.33±2.89 0.00±0.00 75.00±10.00 

第 3 日 0.00 100.00 0.00 90.00 

 0.00 100.00 0.00 95.00 

 5.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95.00±5.00 

第 4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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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5-2. 餌劑 E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28 日)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1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0.00±0.00 

2 小時 0.00 3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15.00 

 0.00 2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25.00±5.00 0.00±0.00 20.00±5.00 

第 1 日 0.00 65.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40.00 

 0.00 5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6.67±7.64 0.00±0.00 46.67±5.77 

第 2 日 0.00 90.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65.00 

 0.00 80.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5.77 0.00±0.00 73.33±7.64 

第 3 日 0.00 100.00 0.00 95.00 

 5.00 90.00 0.00 90.00 

 5.00 95.00 5.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3.33±2.89 95.00±5.00 1.67±2.89 93.33±2.89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10.00 100.00 5.00 95.00 

 5.00 100.00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5.00±5.00 100.00±0.00 3.33±2.89 98.33±2.89 

第 5 日 - - 5.00 100.00 

 - - 5.00 100.00 

 - - 1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6.67±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E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4 週，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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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6-1. 餌劑 F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1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67±5.77 0.00±0.00 3.33±2.89 

2 小時 0.00 25.00 0.00 0.00 

 0.00 15.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67±7.64 0.00±0.00 5.00±5.00 

第 1 日 0.00 70.00 0.00 50.00 

 0.00 50.00 0.00 65.00 

 0.00 45.00 0.00 3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5.00±13.23 0.00±0.00 50.00±15.00 

第 2 日 0.00 85.00 0.00 60.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6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73.33±10.41 0.00±0.00 65.00±18.03 

第 4 日 0.00 100.00 0.00 75.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5.00 8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1.67±2.89 85.00±13.23 

第 6 日 - - 5.00 9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96.67±5.77 

第 7 日 - - 1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3.33±5.77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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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6-2. 餌劑 F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開封後 30 日)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中部品系 C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1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5.00±5.00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40.00 0.00 30.00 

 0.00 35.00 0.00 20.00 

 0.00 25.00 0.00 2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3±7.64 0.00±0.00 25.00±5.00 

第 3 日 0.00 70.00 0.00 65.00 

 0.00 60.00 0.00 55.00 

 0.00 65.00 0.00 6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65.00±5.00 0.00±0.00 61.67±5.77 

第 5 日 0.00 85.00 0.00 80.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85.00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3±2.89 0.00±0.00 75.00±5.00 

第 7 日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85.00 

 0.00 100.00 0.00 9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5.00 

第 9 日 - - 0.00 100.00 

 - - 0.00 9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96.67±5.77 

第 11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5.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1.67±2.89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殘效防治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餌劑 F 產品標示藥效可達 1 個月，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

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五、執行成果 

275 

 

表 8-4-7. 餌劑 G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0.5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 小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67±2.89 0.00±0.00 0.00±0.00 

2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5.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33±2.89 0.00±0.00 1.67±2.89 

第 1 日 0.00 45.00 0.00 40.00 

 0.00 50.00 0.00 45.00 

 0.00 45.00 0.00 5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46.67±2.89 0.00±0.00 45.00±5.00 

第 2 日 0.00 95.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95.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98.33±2.89 0.00±0.00 96.67±2.89 

第 3 日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G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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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8. 餌劑 H 產品對果蠅之藥效檢測結果 

觀察時間 

果蠅死亡率(%) 

感性品系 臺灣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2 小時 0.00 5.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33±2.89 0.00±0.00 0.00±0.00 

第 1 日 0.00 45.00 0.00 35.00 

 0.00 40.00 0.00 35.00 

 0.00 30.00 0.00 3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38.33±7.64 0.00±0.00 33.33±2.89 

第 2 日 0.00 85.00 0.00 75.00 

 0.00 80.00 0.00 70.00 

 0.00 75.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0.00±0.00 80.00±5.00 0.00±0.00 71.67±2.89 

第 4 日 5.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80.00 

 0.00 100.00 0.00 70.00 

平均值±標準差 1.67±2.89 100.00±0.00 0.00±0.00 76.67±5.77 

第 5 日 - - 0.00 80.00 

 - - 0.00 85.00 

 - - 0.00 7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80.00±5.00 

第 7 日 - - 0.00 95.00 

 - - 0.00 95.00 

 - - 0.00 95.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95.00±0.00 

第 9 日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 - 0.00 100.00 

平均值±標準差 - -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緩

效型藥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餌劑 H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 

註 3："-"實驗組中供試昆蟲全數死亡，實驗結束。 

註 4：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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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白斑蛾蚋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2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I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24% w/w 及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斑蛾蚋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斑蛾蚋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85±0.14 分鐘及 5.62±0.10 分鐘，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

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9-1)。 

     高壓噴霧劑 J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24% w/w 及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斑蛾蚋感性品系及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斑蛾蚋感性品系

及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4.52±0.16 分鐘及 5.60±1.18 分鐘，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9-1)。 

 

  2-1. 以幼蟲浸浴法檢測市售乳劑 A 產品： 

     乳劑 A 產品 (含百利普芬 10.2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

斑蛾蚋幼蟲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

組白斑蛾蚋幼蟲感性品系及中部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98.33±2.89% 及 83.33±7.64%。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生長抑制率或致死率大於 70% 或抑制化

蛹率、抑制羽化率大於 5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9-2-1)。 

 

  2-2.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乳劑 B 產品： 

     乳劑 B 產品 (含益達胺 4.00%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白斑蛾

蚋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白斑蛾蚋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KT50 分別為 

6.34±0.27 分鐘及 8.57±0.72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分別為 100.00±0.00% 

及 90.00±8.66%。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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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檢測 2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白斑蛾蚋之藥效結果 

產 

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I 
異治滅寧 0.24%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85±0.14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62±0.10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J 
異治滅寧 0.24% 

酚丁滅寧 0.14%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4.52±0.16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5.60±1.18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註 1：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2 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

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表 9-2-1. 檢測市售乳劑 A 產品對白斑蛾蚋之藥效結果 

註 1：檢測方法為幼蟲浸浴法，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生長抑制率 (或致死率) 須大於 70% 或抑制化蛹率、抑制羽化率須大於 50%。 

註 2：乳劑 A 產品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表 9-2-2. 檢測市售乳劑 B 產品對白斑蛾蚋之藥效結果 

註 1：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乳劑 B 產品標示具有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

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 

死亡率 (%) 

A 百利普芬 10.20% 300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8.33±2.89 

中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83.33±7.64 

產

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B 益達胺 4.00% 150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6.34±0.27 

0.00±0.00 

100.00±0.00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8.57±0.72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0.0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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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溫帶臭蟲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含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溫帶臭蟲感性品系及北部品系 A，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溫帶臭蟲感性品系

及北部品系 A，KT50 分別為 19.61±3.90 分鐘及 21.68±2.20 分鐘，30 分

鐘擊昏率分別為 96.67±5.77% 及 90.00±10.00%，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

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0-1)。 

 

  2. 以殘效接觸法檢測市售乳劑 C 產品： 

     乳劑 C 產品 (含第滅寧 2.80% w/w)，產品標示第一次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溫帶臭蟲及北部品系 A，第 1 日、

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溫帶臭蟲感

性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3.33±5.77%，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

為 70.00±0.00%，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20.00±10.00%，北部品系 A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86.67±5.77%，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3.33±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

殺蟲效果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及第 14 日殘效防治死亡率大於 

70%)，檢測具殺蟲效果，無殘效防治效果 (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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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以玻璃筒法市售高壓噴霧劑 D 產品對溫帶臭蟲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KT50 (分) 
30 分鐘 

擊昏率 (%) 

24 小時 

死亡率 (%) 

D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19.61±3.90 

> 30.00 

96.67±5.77 

0.00±0.00 

100.00±0.00 

北部品系A 
對照組 

實驗組 

> 30.00 

21.68±2.20 

> 30.00 

90.00±10.00 

0.00±0.00 

100.00±10.00 

註 1：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高壓噴霧劑 D 產品標示具有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

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表 10-2. 以殘效接觸法市售乳劑 C 產品對溫帶臭蟲之藥效結果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產品如標示具有殘效效果，依標示之藥效可持續

時間，第 7 日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70%。 

註 2：檢測之市售乳劑 C 產品標示第一次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

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產品 藥劑成分 稀釋倍數 品系 
24 小時死亡率 (%) 

第 1 日 第 7 日 第 14 日 

C 第滅寧 2.80% 87.5 倍 

感性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3.33±5.77 

0.00±0.00 

70.00±0.00 

0.00±0.00 

20.00±10.00 

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86.67±5.77 

0.00±0.00 

63.33±5.77 

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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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測試 

  1. 以玻璃筒法檢測 5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含賽滅寧 0.30% w/w 及治滅寧 0.5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

率為 97.53±4.28%，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依環保署環境衛生

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1-1)。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含賽酚寧 0.20% w/w、普亞列寧 0.13% w/w 及

酚丁滅寧 0.14% w/w)，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歐洲室塵蟎南

部品系  A ， 30 分鐘擊昏率為  98.81±2.06% ， 24 小時死亡率為 

99.19±1.41%，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1-1)。 

     高壓噴霧劑 K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10% w/w 及賽酚寧 0.6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

率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95.90±3.55%，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1-1)。 

     高壓噴霧劑 L 產品 (含依普寧 0.10% w/w 及畢芬寧 0.10%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

率為 97.49±2.39%，24 小時死亡率為 97.62±4.12%，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1-1)。 

     高壓噴霧劑 M 產品 (含異治滅寧 0.30% w/w 及第滅寧 0.03% w/w)，

藥效檢測結果，對照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

時死亡率皆為 0.00±0.00%；實驗組歐洲室塵蟎南部品系 A，30 分鐘擊昏

率為 99.02±1.70%，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檢測具殺蟲效果 (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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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以玻璃筒法檢測 5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結果 

產品 藥劑成分 品系 30 分鐘擊昏率 (%) 24 小時死亡率 (%) 

A 
賽滅寧 0.30% 

治滅寧 0.5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7.53±4.28 

0.00±0.00 

100.00±0.00 

      

E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8.81±2.06 

0.00±0.00 

99.19±1.41 

      

K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100.00±0.00 

0.00±0.00 

95.90±3.55 

      

L 
依普寧 0.10% 

畢芬寧 0.10%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7.49±2.39 

0.00±0.00 

97.62±4.12 

      

M 
異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03% 
南部品系 A 

對照組 

實驗組 

0.00±0.00 

99.02±1.70 

0.00±0.00 

100.00±0.00 

註 1：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品如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則 24 小時死亡率須大於 80% 

註 2：5 種市售高壓噴霧劑標示具有殺蟲效果，藥效檢測結果均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

果相符。 

註 3：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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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本研究計畫為檢測市售環境用藥對環境害蟲之藥效，藉以健全綜合防

治體系，並進一步建立調查資料，提供主管機關、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

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一般民眾作為用藥參考，已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 日在高雄大學完成辦理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

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議，邀請 6 位專家提供卓見，並

進行意見交流分享。會議記錄及照片集詳如 (附件 8)。 

 

本會議討論事項說明如下： 

1. 各項環境害蟲感性品系取得及飼養不易，應依照訂定之標準飼養流程及飼

養規定，確實執行以維持感性品系之純正。 

2. 避免檢測結果因不同人操作而異，各項檢測流程及規定確實遵照實驗操作

標準手冊之標準流程及規定進行。 

3. 評估玻璃筒法針對蠅類現行檢測規範中有關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之

步驟是否需修訂。 

4. 本年度檢測之市售環境用藥結果中，確實討論部分產品未達審查基準之可

能原因，藉以釐清產品功效。 

5. 本年度市售環境用藥之檢測結果，建立調查資料，提供給主管機關、病媒

防治業者、環境用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一般民眾作為用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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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一) 病媒蚊：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中，白線斑蚊野外品系及熱帶家蚊野外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 

(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第滅寧、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尼及

益達胺) 皆呈現低抗藥性，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芬普尼及益達胺呈現中

抗藥性，對賽滅寧、百滅寧、第滅寧及亞特松則呈現高抗藥性。 

    檢測 8 種高壓噴霧劑對三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之

藥效結果，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2.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3.00 分鐘以

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熱帶家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5.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顯示檢測之 

8 種高壓噴霧劑對三種病媒蚊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

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有防治

效果。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B 產品及 C 產品為蚊香劑，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2.00-5.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

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1.00-11.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熱帶家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4.00-10.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0%，顯示檢測之 3 種蚊香劑殺

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但

對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擊昏時間較長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

於 80%)。D 產品為電蚊香劑，產品標示用途為驅逐蚊蟲，以玻璃筒法對三種病

媒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進行檢測皆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KT50 皆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5.00-5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100.00%；另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 D 產品，白線斑蚊野外品

系跟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忌避率為 90.00-100.00%，熱帶家蚊野外品系為 

75.00-80.00%，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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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準 (10 分鐘忌避率大於 75%)。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為風扇型電蚊香劑，雖

然歸類於電蚊香劑中，但裝置之電池並未對藥劑有加熱之效果，藥劑揮發量平均

每日僅有 3.50±0.25 毫克，對三種病媒蚊造成擊昏及殺蟲效果較差，且受電池電

量的影響，隨著使用時間越長，擊昏及殺蟲效果越差，功能上與片劑較為相似，

且其產品標示用途為驅逐蚊蟲，並非殺蟲，隨著市售環境用藥的種類日漸增加，

各商品之用途及功效將多元化，建議藥效檢測規範及檢測進行時應依據不同產品

功效而採取其適宜的檢測方法，以避免使用不適宜之檢測方法，導致未達藥效審

查基準之結果。蚊香類劑型 E 產品及 F 產品為電蚊香劑，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1.00-6.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100.00%，

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2.00-7.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熱帶家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2.00-7.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E 產品及 F 產品殺蟲效果

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但對埃及

斑蚊及熱帶家蚊之擊昏時間較長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蚊香類劑型 G 產品及 H 產品為電蚊香劑，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1.00-

6.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0%，埃及斑蚊野外

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1.00-6.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100.00%，熱帶家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5.00-15.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90.00%，G 產品及 H 產品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但對熱帶家蚊之擊昏時間

較長 (KT50 大於 6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蚊香類劑型對病媒蚊之現

行玻璃筒法檢測規範中，並無加裝風扇裝置，檢測時煙易分布不均，對不同重複

數間造成影響的時間不同，且容易有某一重複瞬間多數供試昆蟲同時被擊暈，而

另外兩重複之供試昆蟲仍未被擊昏之情況發生，建議蚊香類劑型對病媒蚊之現行

玻璃筒法檢測規範中，應進一步評估是否加裝氣流裝置，使蚊香劑產生的煙更加

均勻分布，減少檢測誤差。將來針對蚊香類劑型之檢測，也可評估採用不含藥劑

成分之蚊香進行對照組之處理，藉以更加釐清不含藥劑成分之煙霧是否對病媒蚊

有影響。 

    檢測燻煙劑 A 產品、B 產品、C 產品及 D 產品對三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之藥效結果，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4.00 分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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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

系之 KT50 為 4.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

熱帶家蚊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6.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

率皆為 100.00%，顯示檢測之 4 種燻煙劑對三種病媒蚊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6 分鐘；24 小時

死亡率大於 80%)，有防治效果。 

  檢測片劑劑型產品 A、產品 B、產品 C、產品 G、產品 H 對三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之藥效結果，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忌避率為 

75.00-100.00%，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忌避率為 75.00-100.00%，熱帶家

蚊野外品系之忌避率為 60.00-100.00%，顯示檢測之 5 種片劑對白線斑蚊及埃

及斑蚊有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10 分鐘忌避率大於 75%)，有防治效果，但對熱帶家蚊未達審查基準，熱帶家

蚊在片劑開封後第一天效果最好，但隨著擺放時間增長，熱帶家蚊之忌避率明顯

隨著降低。檢測片劑劑型產品 D、產品 E、產品 F 對三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之藥效結果，白線斑蚊野外品系之忌避率為  75.00-

100.00%，埃及斑蚊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忌避率為 75.00-100.00%，熱帶家蚊野外

品系之忌避率為 75.00-100.00%，顯示檢測之 3 種片劑對三種病媒蚊皆達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10 分鐘忌避率

大於 75%)，有防治效果。片劑劑型產品對熱帶家蚊之忌避率與白線斑蚊及埃及

斑蚊相比較差，推測可能與其習性有關，雌性熱帶家蚊活動時間多為晚上，而雌

性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活動時間多為白天 (吸血高峰期位於上午 8-10 點及下

午 16-17 點)，檢測時周遭環境較為明亮，可能影響熱帶家蚊之活動能力，進而

影響檢測結果。在不同光線處理下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重新檢測片劑 A 

產品、B 產品及 C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上述三種產品於開封後，在未

關燈明亮的環境下進行檢測，對實驗組熱帶家蚊北部品系的忌避率僅有 60-70%，

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10 分

鐘忌避率大於 75%)，而於關燈的環境下進行檢測，三種產品對實驗組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的忌避率皆達 85-90% 以上，達審查基準 (表 12)，因此針對片劑對熱

帶家蚊之檢測方法，應進一步評估是否須規範檢測時之環境明亮度或將裝置進行

遮光之處理，使檢測環境更符合熱帶家蚊之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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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售環境用藥對病媒蚊之藥效檢測雖多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

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但臺灣南部地區每逢有登革熱個案發生時，

便實施大規模噴藥，長年為之可能會使多種野外品系病媒蚊產生抗藥性，而使防

治工作更顯困難，建議可不同劑型及不同有效成分之環境用藥輪替使用，平時也

應加強居家環境孳生源之清除，確保抑制病媒蚊孳生及疾病傳播。 

 

(二) 蟑螂：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中，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賽滅寧、治滅寧、陶斯松、亞特松、

安丹、芬普尼及益達胺呈現低抗藥性，對百滅寧、第滅寧及撲滅松則呈現中抗藥

性；美洲蟑螂野外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 (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第

滅寧、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尼及益達胺) 皆呈現低抗藥性。 

    檢測 8 種高壓噴霧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100.00%，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8 種高壓噴霧劑皆未標示具有殘效防治效果，其中 A 產品、B 產品、D

產品、E 產品、F 產品及 H 產品對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第 7 天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00.00%，殘效防治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殘效防治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70%)，殘

效防治效果可達 14 日。C 產品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0.00±17.32%，殘效

防治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G 

產品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6.67±11.55%，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36.67±15.28%，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7 日，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於 107 年

感藥性檢測中發現，對除蟲菊酯類的百滅寧及第滅寧產生中抗藥性，C 產品及 G 

產品有效成分同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此外也於檢測中發現，藥劑不易均勻塗抹

吸收於磁磚上，可能為殘效防治效果較其他產品差的原因。檢測 8 種高壓噴霧

劑對美洲蟑螂野外品系之藥效結果，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殺蟲

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100.00%，達殘效防治基準，殘效防治效

果可達 14 日，結果與 107 年美洲蟑螂野外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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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性調查結果相符，美洲蟑螂尚未有抗藥性。 

  檢測 8 種液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A 產品、B 產

品、E 產品及 F 產品標示具有 14 天殘效防治效果，A 產品、B 產品、C 產品、

E 產品、F 產品及 H 產品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00.00%，

殘效防治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殘效防治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70%)，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4 日。D 產品及 G 

產品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5.00-100.00%，殘效防治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0.00-65.00%，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7 日。檢測 8 種液劑對美洲蟑螂野外品系之

藥效結果，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第 7 日及第 14 日 24 小時

死亡率為 70.00-100.00%，殘效防治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4 日，結果與 107 年美洲蟑螂

野外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之抗藥性調查結果相符，美洲蟑螂尚未有抗藥

性。 

  檢測 8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之藥效結果，對 A 產品、B 產品、C 產品、D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的檢測中，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均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小於 30.00%，24 小時死亡率皆小於 55.00%，6 種

產品皆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11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其中 A 產品、B 產品、C 產

品、D 產品及 G 產品之有效成分皆為賽滅寧 (濃度由低至高依序為 6.20% w/w、

8.00% w/w、8.00% w/w、7.00% w/w 及 9.00% w/w)，H 產品則為賽酚寧 (濃度

為 7.20% w/w)。E 產品 (賽酚寧 7.00% 及協力克 2.50%) 及 F 產品 (賽酚寧 

7.00% 及協力精 2.50%) 的檢測結果，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28.04-28.24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皆大於 50.00%，24 小時死亡率皆大於 80%，

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而有效擊昏效果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但 E 產品及 F 產品並未標示具有有效擊昏效果，因此檢測結果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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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產品標示說明。8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的檢測中有 6 種燻

煙劑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但

對德國蟑螂感性品系的檢測中，24 小時死亡率均能達 85.00% 以上，因此排除

未達審查基準可能為檢測方法不適的原因。107 年感藥性檢測中，德國蟑螂野外

最高抗藥品系對除蟲菊酯類之抗藥性比為 2.50 倍至 28.07 倍，因此推論可能原

因為對賽滅寧之抗藥性所導致。燻煙劑 A 產品、B 產品、C 產品、D 產品及 G 

產品與有效成分同屬賽滅寧之液劑 B 產品 (賽滅寧 10.00% w/w) 及液劑 F 產

品 (賽滅寧 5.00% w/w 及協力精 15.00% w/w) 相比，液劑 B 產品及液劑 F 產

品之殺蟲效果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4 日，顯示腹部

接觸藥劑可能為防治德國蟑螂之較佳方法，建議可採殘效防治法來防治德國蟑螂。

而燻煙劑 H 產品 (賽酚寧 7.20%) 與有效成分同屬賽酚寧之燻煙劑 E 產品 

(賽酚寧 7.00% 及協力克 2.50%) 及 F 產品 (賽酚寧 7.00% 及協力精 2.50%) 

相比，H 產品之賽酚寧濃度較 E 產品及 F 產品高，卻未達審查基準，推論可能

原因為 E 產品及 F 產品有效成分中含有協力劑的緣故。檢測 8 種燻煙劑對美

洲蟑螂之藥效檢測結果，美洲蟑螂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13-20 分鐘，30 分鐘擊

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達審查基準，結果與 107 年美洲蟑螂野外

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之抗藥性調查結果相符，美洲蟑螂尚未有抗藥性。

根據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有效擊

昏效果 KT50 須小於 11 分鐘，本次檢測的 8 種燻煙劑產品雖均未標示具有有

效擊昏或快速擊昏效果，但 8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之檢測結果顯示，

無論是野外品系又亦是感性品系，KT50 皆大於 11 分鐘，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

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建議此有效擊昏審查基準應

進一步評估是否需修訂。 

    檢測 8 種餌劑類產品對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及美洲蟑螂野外品系之

藥效結果，8 種餌劑類產品均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第一階段殺蟑死亡率大於 80%，第二階段殘效防治死亡率

大於 70%)，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第二

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0.00-100.00%，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25.00-100.00%。餌劑 A 產品產品外包裝及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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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報告均標示建議每個月更換殺蟑屋一次，於開封後第 1 個月對德國蟑螂野

外最高抗藥品系及美洲蟑螂野外品系進行檢測，一次殺蟑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1 個月，但其內包裝之殺蟑屋上印有建議每 3 個月更

新殺蟑屋一次，恐有產品標示之疑慮。餌劑 E 產品為凝膠餌劑，有效成分為愛

美松 2.00% w/w，標示殘效防治效果可達 3 個月，與有效成分、濃度皆相同及標

示殘效防治效果同樣可達 3 個月之餌劑 C 產品相比，隨著檢測時間越長，餌劑 

E 產品的防治效果越差，對德國蟑螂野外最高抗藥品系的檢測結果，第一階段一

次殺蟑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降為 71.67±7.64%，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

殺蟑)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5.00%，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降為 26.67±5.77%；對美洲蟑螂野外

品系的檢測結果，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

第二階段一次殺蟑  ( 開封後  3 個月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降為 

73.33±5.77%，第一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 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73.33±5.77%，第二階段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開封後 3 個月) 第 14 日 24 小

時死亡率降為 26.67±11.55%，推測可能原因為檢測中凝膠餌劑較不易久放，水

分易蒸發，影響蟑螂之適口性，進而降低防治效果。依現行規範蟑螂餌劑檢測方

法中，供試蟑螂僅能以餌劑作為食物來源，強迫取食餌劑的檢測方式與現實生活

相異，可能會高估餌劑之防治效果，建議檢測中應同時給予其他食物來源供蟑螂

選擇，較符合實際防治情況。目前市面上許多產品會標示具有二次殺蟑 (連鎖殺

蟑) 之效果，但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之檢測尚未有基準，建議針對二次殺蟑 (連

鎖殺蟑) 之檢測明訂藥效檢測基準。 

  市售環境用藥對蟑螂之藥效檢測，殘效接觸的高壓噴霧劑與液劑及直接取食

的餌劑對蟑螂防治效果佳，但長年使用之仍可能會使多種野外品系蟑螂產生抗藥

性，除化學防治以外，建議也可使用物理防治如捕蟑盒，平時更應注意環境衛生

管理 (髒亂環境整頓、排水管增濾網防蟑螂侵入住家、消除蟑螂隱蔽場所及注意

未食用完食物清理等)，藉以更達防治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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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蠅類：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中，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芬普尼為低抗藥性，對陶斯松、撲

滅松及益達胺呈現中抗藥性，對治滅寧、百滅寧、亞特松及安丹呈現高抗藥性，

對賽滅寧及第滅寧則呈現嚴重抗藥性。大頭金蠅野外品系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

劑 (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第滅寧、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

尼及益達胺) 皆呈現低抗藥性。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賽滅寧、治滅寧、第滅

寧、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及芬普尼呈現低抗藥性，對百滅寧及安丹呈現中抗

藥性。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E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

品系之藥效結果，KT50 為 2.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

為 90.00-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C 產品、D 產品及 F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藥效結果，KT50 為 

1.00-5.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0.00-100.00%，24 小時死亡率僅有 1.00-

60.00%，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C 產品、E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品系

之藥效結果，KT50 為 2.00 分鐘以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80.00-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

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高壓噴霧劑 A 產品及 

D 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品系之藥效結果，KT50 皆大於 3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為 40.00-50.00%，24 小時死亡率僅有 1.00-25.00%，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F 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品系之藥效

結果，KT50 為 1.68±0.33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

率僅有 65.20±9.70%，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對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為 

8 分鐘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

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107 年感藥性檢測結果中，

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呈現高-嚴重抗藥性，而大頭金

蠅野外品系對除蟲菊酯類則為低抗藥性，A 產品及 D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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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品系及大頭金蠅野外品系檢測皆未達審查基準，顯示除了抗藥性之高低影響

檢測結果，尚有其他因素，高壓噴霧劑對蠅類之現行玻璃筒法檢測規範中，為噴

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蟲體之藥劑量低，可能影

響檢測結果。A 產品、D 產品及 F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及大頭金

蠅野外品系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檢測，檢測結果 KT50 皆為 2 分鐘內，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90.00-100.00%，達審查基準。C 產品對普

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檢測，檢測結果 KT50 

為 1.79±0.18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95.00-100.00%，達審

查基準。建議進一步評估是否需修訂蠅類之現行檢測規範中噴灑藥劑後至拉開隔

板之秒數，避免秒數過長以致接觸蟲體之藥劑量過低，影響檢測結果。 

    液劑 A 產品、D 產品、E 產品及 F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檢測結果，KT50 為 2.00-8.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85.00-

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B 產品、C 產品及 H 產品對

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

為 0.00-5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4.00-60.00%，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液劑 G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

藥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為 17.76±4.25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80.00±5.00%，

24 小時死亡率為 80.00±5.00%，快速擊昏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

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

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液劑 A 產品、B 產品、D 產品、E 產品、

F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為 3.00-7.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液劑 C 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

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大於 30.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18.33±12.58 分鐘，

24 小時死亡率為 77.78±25.46%，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液劑對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檢測結果，KT50 

為 4.00-8.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75.00-100.00%，24 小時死亡率為 90.00-

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107 年感藥性檢測結果中，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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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嚴重抗藥性，而大頭金蠅野外品系對除蟲菊酯類則為低抗藥性，檢測結果中 

C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及大頭金蠅野外品系皆未達審查基準，顯

示除了抗藥性之高低影響檢測結果，尚有其他因素，高壓噴霧劑對蠅類之現行玻

璃筒法檢測規範中，為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隔板，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

蟲體之藥劑量低，可能影響檢測結果。C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及大

頭金蠅野外品系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檢測，檢測結果 KT50 皆為 8 分

鐘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達審查基準。B 產品及 

H 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進行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檢測，檢測

結果  KT50 皆為  8 分鐘內，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90.00-

100.00%，達審查基準。建議進一步評估是否需修訂蠅類之現行檢測規範中噴灑

藥劑後至拉開隔板之秒數，避免秒數過長以致接觸蟲體之藥劑量過低，影響檢測

結果。 

    檢測燻煙劑 8 種產品對三種蠅類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之藥效結

果，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3.00-7.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大頭金蠅野外品系之 KT50 為 1.50-5.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 KT50 

為 2.00-8.00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顯示檢測

之 8 種燻煙劑對三種蠅類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KT50 小於 8 分鐘；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有防治效果。 

    檢測餌劑 8 種產品對普通家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藥效結果，14 日之 24 

小時死亡率皆達 80% 以上，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餌劑 8 種產品對大頭金蠅野外品系 14 日之 24 小時死亡

率皆達 80% 以上，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餌劑 A 產品、B 產品、C 產品、E 產品、F 產品、G 產品及 H 產

品對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藥效結果，14 日之 24 小時死亡率皆達 80% 以

上，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餌劑 

D 產品對果蠅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檢測結果，14 日之 24 小時死亡率僅有 

46.67±7.64%，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

查基準，餌劑 D 產品之成分為 0.50% w/w 益達胺，與 C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相同，差別在於其為粉末狀，檢測使用方法為直接將粉末狀餌劑撒於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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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劑較為乾燥不濕潤導致果蠅較不喜取食，且產品標示防治對象為蒼蠅，也可能

餌劑配方並不吸引果蠅，因而未達審查基準。現行餌劑對蠅類之檢測方法並未建

立檢測規範及標準化檢測流程，建議建立完整檢測規範及流程，藉以使市售環境

用藥之管理更加全面有效。 

  部分市售環境用藥對普通家蠅之藥效檢測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

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相符，臺灣地區普通家蠅對部

分藥劑成分已產生抗藥性，建議蠅類之防治可暫停使用具高抗藥性之殺蟲劑，以

不同有效成分之殺蟲劑輪替使用，除化學防治方法以外，也可採用環境孳生源清

除及雞舍清潔管理，如雞糞堆肥製作或乾燥、捕蠅籠、捕蠅燈及捕蠅紙等物理方

式進行防治。 

 

(四) 白斑蛾蚋：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中，白斑蛾蚋野外最高抗藥品系對治滅寧、百滅寧、第滅寧、陶斯松、

撲滅松、亞特松、安丹及芬普尼皆呈現低抗藥性，對賽滅寧及益達胺呈現中抗藥

性。 

    檢測高壓噴霧劑 I 產品及 J 產品對白斑蛾蚋野外最高抗藥品系之藥效結

果， KT50 為  5.00-6.0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100.0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現行白斑蛾蚋藥效檢測規範尚未訂定有效擊昏

效果之基準，與同為飛行性昆蟲之病媒蚊與蠅類相比，現行病媒蚊及蠅類藥效檢

測規範有效擊昏審查基準分別為 KT50 小於 6 分鐘及小於 8 分鐘，高壓噴霧劑 

I 產品及 J 產品有效擊昏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

測結果審查基準。 

    乳劑 A 產品為若蟲生長調節劑，有效成分為百利普芬 10.20% w/w，檢測方

法為浸浴法，對白斑蛾蚋若蟲野外品系之藥效結果， 24 小時死亡率為 

83.33±7.64%，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致死率大於 70% 或抑制化蛹率、抑制羽化率大於 50%)。百利普芬為生

長調節劑，一般認為僅會影響若蟲之生長，並不會直接造成若蟲死亡，目前本實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296 

驗室中所檢測之百利普芬均會直接導致若蟲之死亡，可能為百利普芬所使用的濃

度較高及藥劑中其他佐劑之影響，仍需進一步釐清。乳劑 B 產品對白斑蛾蚋野

外最高抗藥品系之藥效結果，KT50 為  8.57±0.72 分鐘，30 分鐘擊昏率為 

100.00±0.00%，24 小時死亡率皆為 90.00±8.66%，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現行白斑蛾

蚋藥效檢測規範尚未訂定有效擊昏效果之基準，與同為飛行性昆蟲之病媒蚊與蠅

類相比，現行病媒蚊及蠅類藥效檢測規範有效擊昏審查基準分別為 KT50 小於 6 

分鐘及小於 8 分鐘，乳劑 B 產品有效擊昏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

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蛾蚋喜陰暗潮濕少日照及含較高有機質等特性之環境 (如排水溝、汙水池及

化糞池等)，目前 2 種劑型之市售環境用藥檢測結果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除施藥防治外，建議能加強居家環

境清潔、維持良好環境整潔及通風、維持水溝及水管之暢通及減少有機質等方法，

以達防治之全效。 

 

(五) 溫帶臭蟲：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一年) 

之研究結果中，溫帶臭蟲對臺灣常見 10 種殺蟲劑 (賽滅寧、治滅寧、百滅寧、

第滅寧、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安丹、芬普尼及益達胺) 皆呈現低抗藥性。 

    檢測高壓噴霧劑  D 產品對溫帶臭蟲野外品系之藥效結果，KT50 為 

21.68±2.20 分鐘， 30 分鐘擊昏率為  90.00±10.00% ，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現行溫帶臭蟲藥效檢測規範尚未訂定有效擊昏

效果之基準，與同為爬行性昆蟲之蟑螂相比，現行蟑螂藥效檢測規範有效擊昏審

查基準為 KT50 小於 11 分鐘，高壓噴霧劑 D 產品未達有效擊昏審查基準。 

  檢測乳劑 C 產品對溫帶臭蟲野外品系之藥效結果，第 1 日 24 小時死亡

率為 86.67±5.77%，殺蟲效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第 7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63.33±5.77%，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為 10.00±0.00%，殘效防治未達環保署環

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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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但 C 產品標示第一次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檢測結果與產品標示

相符。 

    目前 2 種劑型之市售環境用藥對臭蟲檢測結果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臭蟲常滋生於室內床罩、枕頭、毛

毯、床墊、船上甲板及木板等易躲藏之縫隙環境中，除化學防治以外，建議能減

少雜物堆積，保持乾淨，或採用高溫曝曬、蒸汽或吸塵器等物理方法防治臭蟲。 

 

(六) 歐洲室塵蟎： 

  檢測 5 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結果，歐洲室塵蟎 30 分鐘擊昏

率及 24 小時死亡率為 95.00-100.00%，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目前家庭中防治塵蟎之方法多為陽光曝曬，極少

使用化學防治法，塵蟎目前尚無發現具有抗藥性之問題，陽光曝曬為物理防治法，

對環境較為友善且無汙染；而化學防治法雖具速效性，但較易汙染環境，亦可能

對人體造成危害，使用後還需清潔整理，長期使用化學防治也可能使多種野外品

系塵蟎產生抗藥性。 

 

  環境害蟲 (病媒蚊、蟑螂、蠅類、蛾蚋、臭蟲及塵蟎等)，以殺蟲劑實施化學

防治，於疫情發生時，固可收治速效，但長年不當使用殺蟲劑，會衍生諸多抗藥

性之問題，近年來環境害蟲綜合管理 (Integrate Pest Managent; IPM)，日益受到重

視，結合治本及治標之方法，視害蟲種類、生態及環境等，做最合理有效之選用

與配合 (王，1993)(70)。除正確使用化學防治外，加強環境衛生、髒亂整頓、預防

措施 (如門窗加紗窗、排水孔加濾網、妥善擺放未食用完之食物及水等)、環境管

理等，以達有效之綜合防治。 

  綜合上述建立前項各害蟲最高抗藥品系對常見市售殺蟲劑檢測資料，可運用

於害蟲防治時之藥劑選擇依據，並進一步檢討防治成效，避免誤用藥劑及浪費藥

劑而造成環境汙染，完善環境用藥之管理及提升害蟲綜合防治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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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在不同光線處理下以風洞試驗裝置 (忌避試驗) 檢測片劑 A 產

品、B 產品及 C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藥效結果 (開封) 

 品系 
未關燈進行檢測之忌

避率 (%) 

關燈下進行檢測之忌

避率 (%) 

A 產品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67±4.62 

71.86±4.53 

6.67±2.89 

90.16±5.01 

     

B 產品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6.00±4.00 

63.06±3.37 

4.57±4.37 

90.16±2.31 

     

C 產品 北部品系 
對照組 

實驗組 

4.36±0.19 

65.39±3.31 

5.60±2.08 

88.42±1.87 

註 1：忌避率計算公式：[1-(含藥劑區域之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 

註 2：依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產

品如標示具有忌避效果，則忌避率須大於 75%。 

註 3： 3 種市售片劑標示功效為驅逐蚊蟲之忌避效果，須達忌避效果之審查基

準。 

註 4：熱帶家蚊之習性，出沒活動時間多為晚上，檢測時不同光線處理會影響

熱帶家蚊之活動能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研究團隊初步檢測結果，

關燈下進行檢測，3 種市售片劑對熱帶家蚊之忌避率為 85.00-90.00%，

藥效檢測結果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片劑對熱

帶家蚊之藥效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 

註 5：所有檢測結果均以三重複之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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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一) 契約書中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計畫公開徵求； 

   招標及簽約 

 A           

2. 研究計畫相關 

  文獻、資料蒐集 

  B          

3. 進行病媒蚊 8 種蚊

香類劑藥效測試。 

   C1   C2      

4. 進行病媒蚊 8 種高

壓 噴 霧 劑 藥 效 測

試。 

   D         

5. 進行病媒蚊 8 種燻

煙劑藥效測試。 

       E1  E2   

6. 進行病媒蚊 8 種片

劑藥效測試。 

       F1  F2   

7. 進行蟑螂 8 種高壓

噴霧劑藥效測試。 

   G         

8. 進行蟑螂 8 種燻煙

劑藥效測試。 

       H1  H2   

9. 進行蟑螂 8 種液劑

藥效測試 

       I     

10. 進行蟑螂 8 種餌

劑凝膠餌劑藥效測

試。 

       J1  J2   

11. 進行蠅類 8 種高

壓 噴 霧 劑 藥 效 測

試。 

   K         

12. 進行蠅類 8 種燻

煙劑藥效測試。 

       L1  L2   

13. 進行蠅類 8 種餌

劑藥效測試。 

       M1  M2   

14. 進行蠅類 8 種液

劑藥效測試。 

   N1   N2      

15. 進行蛾蚋 2 種高

壓 噴 霧 劑 藥 效 測

試。 

    

O 

        

16. 進行蛾蚋 2 種乳

劑藥效測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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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7. 進行臭蟲 1 種高

壓噴霧劑藥效測

試。 

    

R 

        

18. 進行臭蟲 1 種乳

劑藥效測試。 

       S     

19. 進行塵蟎 5 種高

壓噴霧劑藥效測

試。 

       T1  T2   

20. 完成辦理召開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U     

21. 資料整合及分析           V  

22. 期末報告撰寫及

辦理結案 

          W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一次進度報告 按環保署通知 A, B, C1, D, G, K, N1, O, R 

期中報告 按環保署通知 C2, E1, F1, H1, I, J1, L1, M1, N2, 

 P, S ,T1,U 

期末報告 108 年 11 月 30 日 E2, F2, H2, I2, J2, L2, M2, T2,V, W 

註 1：第 1 期款於本計畫工作內容甘特圖預定整體執行進度達 25%、第 1 次工作 

     進度報告及完成 2 種害蟲(蛾蚋及臭蟲)藥效測試，並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撥

付計畫經費 25%。 

註 2：第 2 期款於期中報告及完成 1 場次專家諮詢會，並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撥 

     付計畫經費 30%。 

註 3：第 3 期款於符合本局專業(技術或資訊)服務委辦類採購契約書補充條款及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及期末報告，並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撥付計畫經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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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 
100.00% 

實際執行進度

（%） 
100.00%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占比例 

(%) 

完成比例

(%) 

(細項完成比例) 符合 落後 超前 

1. 計畫公開徵

求；招標及簽

約 (A) 

已完成     5.00 

5.00 

(1/1) 

2. 研究計畫相 

關文獻、資料

蒐集 (B) 

持 續 相 關 文

獻、資料蒐集 
    5.00 

5.00 

(1/1) 

3. 進行病媒蚊 8

種蚊香類劑

型藥效測試。 

(C1﹐C2) 

已 完成 8 種

蚊 香 類 劑 型

藥效測試  

    5.00 
5.00 

(8/8) 

4. 進行病媒蚊 8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 

(D) 

已 完成 8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效測試  

    5.00 
5.00 

(8/8) 

5. 進行病媒蚊 8

種燻煙劑藥

效 測 試 。 

(E1﹐E2) 

已 完成 8 種

燻 煙 劑 藥 效

測試 
    5.00 

5.00 

(8/8) 

6. 進行病媒蚊 8

種片劑藥效

測試。 (F1﹐
F2) 

已 完成 8 種

片 劑 藥 效 測

試 
    5.00 

5.00 

(8/8) 

7. 進行蟑螂 8 種

高壓噴霧劑

藥效測試。 

(G) 

已 完成 8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效測試  

    5.00 

5.00 

(8/8) 

8. 進行蟑螂 8 種

燻煙劑藥效

測試。 (H1﹐
H2) 

已 完成 8 種

燻 煙 劑 藥 效

測試 
    5.00 

5.00 

(8/8) 

9. 進行蟑螂 8 種

液劑藥效測

試 (I) 

已 完成 8 種

液 劑 藥 效 測

試  

    5.00 
5.0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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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占比例 

(%) 

完成比例

(%) 

(細項完成比例) 符合 落後 超前 

10. 進行蟑螂 8

種餌劑及凝

膠餌劑藥效

測試。 (J1﹐
J2) 

已 完成 8 種

餌 劑 及 凝 膠

餌 劑 藥 效 測

試 

    5.00 
5.00 

(8/8) 

11. 進行蠅類 8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 

(K) 

已 完成 8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效測試  

    5.00 
5.00 

(8/8) 

12. 進行蠅類 8

種燻煙劑藥

效 測 試 。 

(L1﹐L2) 

已 完成 8 種

燻 煙 劑 藥 效

測試 
    5.00 

5.00 

(8/8) 

13. 進行蠅類 8

種餌劑藥效

測試。 (M1﹐
M2) 

已 完成 8 種

餌 劑 藥 效 測

試 
    5.00 

5.00 

(8/8) 

14. 進行蠅類 8

種液劑藥效

測試。 (N1﹐
N2) 

已 完成 8 種

液 劑 藥 效 測

試  

    5.00 
5.00 

(8/8) 

15. 進行蛾蚋 2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 

(O) 

已 完成 2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效測試  

    1.67 
1.67 

(2/2) 

16. 進行蛾蚋 2

種乳劑藥效

測試。 (P) 

已 完成 2 種

乳 劑 藥 效 測

試  

    1.67 
1.67 

(2/2) 

17. 進行臭蟲 1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 

(R) 

已 完成 1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效測試  

    0.83 
0.83 

(1/1) 

18. 進行臭蟲 1

種乳劑藥效

測試。 (S) 

已 完成 1 種

乳 劑 藥 效 測

試  

    0.83 
0.8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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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占比例 

(%) 

完成比例

(%) 

(細項完成比例) 符合 落後 超前 

19. 進行塵蟎 5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 

(T1﹐T2) 

已完 5 種 高

壓 噴 霧 劑 藥

效測試 
    5.00 

5.00 

(5/5) 

20. 完成辦理召

開 1 場專家

諮 詢 會 議 

(U) 

已辦理     10.00 
10.00 

(1/1) 

21. 資料整合及

分析 (V) 

已完成資料整

合及分析 
    5.00 

5.00 

(3/3) 

22. 期末報告撰

寫及辦理結

案 (W) 

已完成     5.00 
5.00 

(1/1) 

查核點 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一次進度報告 108 年 05 月 23 日 A, B, C1, D, G, K, N1, O, R 

期中報告 108 年 09 月 10 日 
C2, E1, F1, H1, I, J1, L1, M1, N2, 

 P, S ,T1,U 

期末報告 108 年 12 月 16 日 E2, F2, H2, I2, J2, L2, M2, T2,V, W 

 

進度算式： 

1. 計畫公開徵求、招標及簽約及研究計畫相 關文獻、資料蒐集共佔 10 %；資料

整合及分析及期末報告撰寫及辦理結案共佔 10 %；完成辦理召開 1 場專家諮

詢會議佔 10 %；藥效檢測試驗共佔 70 %。 

2. 進行蚊類、蠅類及蟑螂各種劑型 8 種殺蟲藥劑各佔 5.00 %；蛾蚋 2 種劑型 2

種藥劑各佔 1.67 %；臭蟲 2 種劑型 1 種藥劑各佔 0.83 %；塵蟎 5 種高壓噴霧

劑藥效測試佔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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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進度 

        本計畫目前執行進度已完成總體工作項目之  100.00%，符合

期末進度報告  100.00% 的要求，執行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一 ) 進行市售環境用藥  (含單一有效成分或複方有效成分 ) 之藥效檢

測，項目如下：  

   1. 完成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8 種

片劑對  3 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 之藥效

檢測。  

   2. 完成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及

凝膠餌劑對  2 種蟑螂  (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 ) 之藥效檢測。  

   3. 完成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對、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

對  3 種蠅類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 之藥效檢測。  

   4. 完成  2 種高壓噴霧劑及  2 種乳劑對蛾蚋之藥效檢測。  

   5. 完成  1 種高壓噴霧劑及  1 種乳劑對臭蟲之藥效檢測。  

   6. 完成  5 種高壓噴霧劑對塵蟎之藥效檢測。  

(二 ) 建立前項害蟲各品系之抗藥性調查資料，並提供病媒防治業者、環

境用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民眾作為選擇參考，及建立抗藥性因

應方式。  

(三 ) 辦理  1 場專家諮詢會議。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306 

 



九、結論 

 

307 

 

九、結論 

(一)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8 種片劑對白線斑蚊及

埃及斑蚊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蚊香類劑型、8 種燻煙劑及 5 種片

劑對熱帶家蚊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

測結果審查基準，3 種片劑於昏暗環境初步檢測對熱帶家蚊之藥效，達環保

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

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1)。 

(二)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2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德國蟑螂最高抗藥

品系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

審查基準，6 種燻煙劑對德國蟑螂感性品系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

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美洲蟑螂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

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2)。 

(三) 8 種高壓噴霧劑、8 種液劑、8 種燻煙劑及 8 種餌劑對普通家蠅、大頭金

蠅及黑腹果蠅之藥效，皆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

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3)。 

(四) 2 種高壓噴霧劑及 2 種乳劑對白斑蛾蚋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4)。 

(五) 1 種高壓噴霧劑及 1 種乳劑對溫帶臭蟲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4)。 

(六) 5 種高壓噴霧劑對歐洲室塵蟎之藥效，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

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表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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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108 年度 4 種劑型之市售環境用藥對 3 種病媒蚊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 

藥效檢測結果總表 

檢測劑型 檢測產品 產品標示說明 
檢測 

結果 
討論及建議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

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

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D 產品標示功效

為驅逐蚊蟲之忌

避效果，其餘 7 

種產品皆標示具

殺蟲效果，未標

示具快速擊昏效

果。 

V 

V 

V 

V 

V 

V 

V 

V 

V 

1. 蚊香類劑型現行藥效檢測方法，煙不易

均勻擴散，易造成重複實驗組內偏差

大，建議加裝氣流裝置，減少檢測誤差。 

2.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功效為驅逐蚊

蟲，其產品功能與片劑較相似。 

     

燻煙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

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

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片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

功效為驅逐蚊蟲

之忌避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活動時間多為白天 

(吸血高峰期位於上午  8-10 點及下午 

16-17 點)，熱帶家蚊活動時間多為晚上，

不同環境明亮度會影響病媒蚊之活動能

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建議片劑對熱帶

家蚊之檢測應於昏暗環境下進行。 

註：V 表示藥效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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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108 年度 4 種劑型之市售環境用藥對 2 種蟑螂 (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 藥效檢測

結果總表 

檢測劑型 檢測產品 產品標示說明 
檢測 

結果 
討論及建議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殘效防治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液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A、

B、E 及 F 產品標示具有殘效效

果，藥效可達 14 日。 

V 

V 

V 

V 

V 

V 

V 

V 

V 

 

     

燻煙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 

∆ 

∆ 

∆ 
V 

V 

∆ 

∆ 

107 年感藥性檢測，德國蟑螂北部品系 E 

對同屬除蟲菊酯類之百滅寧及第滅寧抗藥

性比分別為 24.88 倍及 28.07 倍，為 6 種

燻煙劑未達藥效檢測審查基準可能之原因。

本計畫使用抗藥性最高的品系，不能因此說

明藥劑無效，建議進一步比較各單位檢測報

告是否因品系不同而使結果有所差異。 

     

餌劑類劑型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1 個月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3 個月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3 個月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3 個月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3 個月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1 個月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1 個月 

V 

V 

V 

V 

V 

V 

V 

V 

V 

1. 現行藥效檢測方法，強迫供試蟑螂取食

餌劑，與實際環境不同，可能會高估餌劑

之防治效果，建議提供食物使供試昆蟲

有所選擇，以符實際現況。 

2. 建議明訂二次殺蟑 (連鎖殺蟑) 之藥效

檢測審查基準。 

註 1：V 藥效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

治效果相符。 

註 2：∆ 德國蟑螂藥效檢測結果未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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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108 年度 4 種劑型之市售環境用藥對 3 種蠅類 (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黑腹果蠅) 

藥效檢測結果總表 

檢測劑型 檢測產品 產品標示說明 
檢測 

結果 
討論及建議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現行藥效檢測規範，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

開隔板，導致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

蟲體之藥劑量低，影響檢測結果，建議修

改為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 

     

液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現行藥效檢測規範，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

開隔板，導致藥劑多殘留於隔板上，接觸

蟲體之藥劑量低，影響檢測結果，建議修

改為噴灑藥劑後 5 秒拉開隔板。 

     

燻煙劑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8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未

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餌劑類劑型 

A 產品 

B 產品 

C 產品 

D 產品 

E 產品 

F 產品 

G 產品 

H 產品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4 週 

殺蟲效果，殘效效果可達 1 個月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殺蟲效果，無殘效效果 

V 

V 

V 

V 

V 

V 

V 

V 

V 

建議建立蠅類餌劑之藥效檢測方法技術

規範。 

註 1：V 藥效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

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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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108 年度市售環境用藥對白斑蛾蚋、溫帶臭蟲及歐洲式塵蟎藥效檢測結果總表 

供式昆蟲 檢測劑型 檢測產品 產品標示說明 
檢測

結果 
討論及建議 

白斑蛾蚋 高壓噴霧劑 
I 產品 

J 產品 

2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

未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白斑蛾蚋 乳劑 A 產品 

B 產品 

A 產品標示功效為生長抑制

劑。B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

未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生長調節劑一般僅會影響若蟲

之生長，不會直接造成死亡，本

研究檢測之結果，幼蟲有死亡

情形，可能為藥劑之建議使用

劑量過高或其他佐劑影響。 

      

      

溫帶臭蟲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未標示

具快速擊昏效果。 
V 

 

      

      

溫帶臭蟲 乳劑 C 產品 
產品標示具殺蟲效果，第一次

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 
V 

 

      

      

歐洲室塵蟎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E 產品 

K 產品 

L 產品 

M 產品 

5 種產品皆標示具殺蟲效果，

未標示具快速擊昏效果。 

V 

V 

V 

V 

V 

採陽光曝曬法防治塵蟎，對環

境較為友善；化學防治具速效，

但有汙染環境及危害人體健康

之虞，且仍需將塵蟎清除，才能

根除過敏原。 

註：V 表示藥效檢測結果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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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議 

(一) 各項環境害蟲感性品系取得及飼養不易，應依照訂定之標準飼養流程及飼

養規定，確實執行以持續維持感性品系之純正。 

(二) 目前市售環境用藥之檢測由不同實驗單位在執行，各單位檢測之昆蟲品系

不同可能導致檢測結果有所差異，本計畫中使用的為抗藥性最高之品系，對

目前已核發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之市售環境用藥進行抽測，檢測結果大部分

藥劑均達環保署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效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

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建議可進一步查驗比較各檢測報告是否因

品系不同或不同實驗單位間之誤差等，而有所差異，以精進市售環境用藥之

藥效檢測。 

(三) 以 107 年建立之鑑識劑量 (濃度) 進一步進行各病媒害蟲族群對市售常用

藥劑成分之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抗性研究，藉以更全面了解衛生病媒害

蟲之抗藥性。 

(四) 各衛生病媒害蟲對殺蟲劑之抗藥性會隨時間與施藥狀況而有所差異，建立

前項各病媒害蟲簡易具比較性之殺蟲劑抗藥性檢測方法，以作為培訓基層工

作人員進行抗藥性偵測之應用，使其選用殺蟲劑時有所依據，藉以提升防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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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玻璃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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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玻璃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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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防蚊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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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波特噴霧塔 (Potter Spray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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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蟑螂食餌 (劑) 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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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蠅類食餌 (劑) 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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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病媒蚊採集地點 

北部品系 B 誘蚊產卵及蛾蚋採集地點 

編號 地點 

01 25.031566, 121.512025 

02 25.018063, 121.518167 

03 25.029389, 121.496366 

04 25.041918, 121.503557 

05 25.070093, 121.523221 

06 25.058396, 121.525534 

07 25.080268, 121.557475 

08 25.107159，121.532903 

09 25.047549, 121.542658 

10 25.038089, 121.560443 

北部品系 C 誘蚊產卵及蛾蚋採集地點 

編號 地點 

01 25.066465, 121.658461 

02 25.066465, 121.658461 

03 25.066465, 121.658461 

04 25.066465, 121.658461 

05 25.066465, 121.658461 

06 25.066465, 121.658461 

07 25.066465, 121.658461 

08 25.066465, 121.658461 

09 25.066465, 121.658461 

10 25.066465, 121.658461 

中部品系 A 誘蚊產卵及蛾蚋採集地點 

編號 地點 

01 24.156183, 120.709604 

02 24.155373, 120.709328 

03 24.126169, 120.677391 

04 24.110310, 120.634046 

05 24.176774, 120.717197 

06 24.175828, 120.717677 

07 24.123005, 120.672633 

08 24.118270, 120.678480 

09 24.121081, 120.675497 

10 24.123664, 120.67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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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病媒蚊採集地點 (續) 

南部品系 A 誘蚊產卵及蛾蚋採集地點 

編號 地點 

01 22.972115, 120.241977 

02 22.972115, 120.241977 

03 22.960158, 120.192253 

04 22.960158, 120.192253 

05 22.979201, 120.212298 

06 22.979250, 120.212330 

07 22.961682, 120.186167 

08 22.961682, 120.186167 

09 22.981584, 120.205204 

10 22.981584, 120.205204 

南部品系 B 誘蚊產卵及蛾蚋採集地點 

編號 地點 

01 22.794332, 120.295933 

02 22.794332, 120.295933 

03 22.629920, 120.332348 

04 22.629920, 120.332348 

05 22.659670, 120.280001 

06 22.659670, 120.280001 

07 22.612451, 120.392437 

08 22.612451, 120.392437 

09 22.566136, 120.354715 

10 22.566136, 120.35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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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蠅類採集地點 

 品系 地點 

普通家蠅 

 

北部品系 C 三峽區 24.935339, 121.371003 

板橋區 25.023055, 121.467747 

中部品系 A 太平區 24.125126, 120.715749 

西區 24.138785, 120.672688 

南屯區 24.149872, 120.622748 

中部品系 B 溪湖鎮 23.933348, 120.473248 

中部品系 C 二崙鄉 23.816389, 120.420329 

南部品系 A 東區 22.977149, 120.222721 

南部品系 B 鳳山區 22.614424, 120.352240 

岡山區 22.788443, 120.285498 

楠梓區 22.720491, 120.288177 

大頭金蠅 北部品系 C 三峽區 24.935339, 121.371003 

板橋區 25.023055, 121.467747 

中部品系 A 太平區 24.125126, 120.715749 

西區 24.138785, 120.672688 

南屯區 24.149872, 120.622748 

中部品系 B 溪湖鎮 23.933348, 120.473248 

中部品系 C 二崙鄉 23.816389, 120.420329 

南部品系 A 東區 22.977149, 120.222721 

南部品系 B 鳳山區 22.614424, 120.352240 

岡山區 22.788443, 120.285498 

楠梓區 22.720491, 120.28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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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蠅類採集地點 (續) 

 品系 地點 

果蠅 北部品系 C 三峽區 24.935339, 121.371003 

板橋區 25.023055, 121.467747 

中部品系 A 太平區 24.125126, 120.715749 

西區 24.138785, 120.672688 

南屯區 24.149872, 120.622748 

中部品系 B 溪湖鎮 23.933348, 120.473248 

中部品系 C 二崙鄉 23.816389, 120.420329 

南部品系 A 東區 22.977149, 120.222721 

南部品系 B 鳳山區 22.614424, 120.352240 

岡山區 22.788443, 120.285498 

楠梓區 22.720491, 120.28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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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蟑螂採集地點 

 品系 地點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A 
信義區 25.137722, 121.775364 

暖暖區 25.106561, 121.734941 

北部品系 D 桃園區 24.988464, 121.291125 

北部品系 E 
東區 24.814238, 120.977446 

北區 24.821814, 120.968512 

中部品系 B 彰化市 24.076213, 120.538886 

南部品系 B 

楠梓區 22.720461, 120.288166 

林園區 22.506457, 120.394647 

小港區 22.566396, 120.367791 

苓雅區 22.629282, 120.332484 

美洲蟑螂 

北部品系 A 
信義區 25.137722, 121.775364 

暖暖區 25.106561, 121.734941 

北部品系 D 桃園區 24.988464, 121.291125 

北部品系 E 
東區 24.814238, 120.977446 

北區 24.821814, 120.968512 

中部品系 B 彰化市 24.076213, 120.538886 

南部品系 B 

楠梓區 22.720461, 120.288166 

林園區 22.506457, 120.394647 

小港區 22.566396, 120.367791 

苓雅區 22.629282, 120.33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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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 

一、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白線斑蚊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斑蚊之生活史： 

在 25-28℃ 環境下，胚胎發育完成之卵浸於水面下經數小時即開始孵化，

幼蟲經 7-10 天化蛹，蛹經 1-2 天羽化為成蟲，成蟲羽化經 4-7 天後開始吸血，

吸血後 3-5 天產卵，卵經 5-7 天胚胎發育完成並進入休眠，遇水即孵化。 

 

3. 飼養用品： 

3.1. 幼蟲飼養盒 (方形塑膠盒 20cm × 15cm × 7cm) 

3.2. 標籤貼紙 

3.3. 塑膠滴管 (3 mL) 

3.4. 逆滲透水 

3.5. 幼蟲飼料 (豬肝粉：兔飼料粉= 1：1) 

3.6. 蚊籠 (透明壓克力箱 30cm × 20cm × 20cm，兩邊各有 1 直徑約 13.5 cm 圓形

開口) 

3.7. 擦手紙 

3.8. 飼養水瓶 (250 mL 塑膠瓶) 

3.9. 蛹杯及卵杯 (直徑 6 cm ×高 6 cm 之塑膠杯，卵杯須註明品系) 

3.10. 紗網 (膚色絲襪剪成兩半，絲襪開口處做蚊籠前側開口，尾端做後側開口) 

3.11. 橡皮筋 2 條 

3.12. 10 %白砂糖水 

3.13. 實驗小鼠 

3.14. 玻璃試管 

3.15. 封口膜 (Parafilm) 

3.16. 3 號夾鏈袋 

3.17. 藍色、綠色奇異筆及原子筆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5-28℃ 

4.2. 濕度：60-70 %  

4.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蚊卵之收集 

5.1.1.1. 成蟲吸血後，第 3 天將紙巾沿邊緣鋪平並加入 20 mL 清水。 

5.1.1.2. 經過 4 天後，收集產卵紙，晾乾後置放於陰涼處之密閉袋內以防蟲蟻齒

食。 

5.1.2. 幼蟲飼養 

5.1.2.1. 取一定卵數之卵紙 (約 200 粒卵)，沉於孵化水盤 (20 cm×15 cm×7 cm) 

底部，加逆滲透水 800 mL。 

5.1.2.2. 卵於數小時內孵化，取出卵紙，加入 3 mL 幼蟲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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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每日清除水面浮膜，並酌量給予食物。 

5.1.2.3. 7 日後開始化蛹，逐日吸出蛹於蛹杯內，放入成蚊籠內等待羽化。 

5.1.3. 成蟲飼養 

5.1.3.1. 約 400 個蛹置於飼養杯內 (120 mL)，放入 20 cm×20 cm×30 cm 飼養籠

中。 

5.1.3.2. 成蟲羽化 4-7 天後，於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將束縛於小籠內之小白鼠置

於蚊籠中以便雌蚊可以充分吸血。 

5.1.4. 供試用蚊之管理 

5.1.4.1. 收集之蛹置於標有日期之籠中，飼養方法與採種籠相同，試驗用蚊為羽

化 5 日之雌蚊。 

 

6. 實驗小鼠飼養條件： 

6.1. 溫度：25-28℃ 

6.2. 濕度：60-70 %  

6.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6.4. 供給飼料為實驗鼠飼料 (福壽牌) 

 

7. 注意事項 

7.1. 各蚊種使用之塑膠滴管需分開，避免混淆。 

7.2. 玻璃試管口務必以封口膜完整封好，以免蛹羽化成蚊後飛出試管。 

7.3. 用品於使用完畢後務必以清水清洗乾淨，不可使用清潔劑清洗。 

7.4. 用品於使用前必須檢查是否乾淨並且沒有蚊卵附著。 

 

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豬肝粉 1 

兔飼料粉 1 

附錄 B. 工作時間表 

生活史 日期 工作內容 

卵 第 1 天 置入水盤中，並加入 1/2 高度的水，待其孵化 

幼蟲孵化 第 2 天 加入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粉=1：1) 

 第 3 天 

∣ 

第 6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 

部份化蛹 第 7 天 

∣ 

第 14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可能有部份化蛹，則須

收蛹 

成蟲羽化 第 15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 

 第 18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 

 第 21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並收集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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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埃及斑蚊 (Aedes aegypti)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埃及斑蚊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斑蚊之生活史： 

在 25-28℃ 環境下，胚胎發育完成之卵浸於水面下經數小時即開始孵化，

幼蟲經 7-10 天化蛹，蛹經 1-2 天羽化為成蟲，成蟲羽化經 4-7 天後開始吸血，

吸血後 3-5 天產卵，卵經 5-7 天胚胎發育完成並進入休眠，遇水即孵化。 

 

3. 飼養用品： 

3.1. 幼蟲飼養盒 (方形塑膠盒 20cm × 15cm × 7cm) 

3.2. 標籤貼紙 

3.3. 塑膠滴管(3 mL) 

3.4. 逆滲透水 

3.5. 幼蟲飼料 (豬肝粉：兔飼料粉= 1：1) 

3.6. 蚊籠 (透明壓克力箱 30cm × 20cm × 20cm，兩邊各有 1 直徑約 13.5 cm 圓形

開口) 

3.7. 擦手紙  

3.8. 飼養水瓶 (250 mL 塑膠瓶) 

3.9. 蛹杯及卵杯 (直徑 6 cm ×高 6 cm 之塑膠杯，卵杯須註明品系) 

3.10. 紗網 (膚色絲襪剪成兩半，絲襪開口處做蚊籠前側開口，尾端做後側開口) 

3.11. 橡皮筋 2 條 

3.12. 10 %白砂糖水  

3.13. 實驗小鼠 

3.14. 玻璃試管 

3.15. 封口膜 (Parafilm) 

3.16. 3 號夾鏈袋 

3.17. 藍色、綠色奇異筆及原子筆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 25-28℃ 

4.2. 濕度 60-70%  

4.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蚊卵之收集 

5.1.1.1. 成蟲吸血後，第 3 天將紙巾沿邊緣鋪平並加入 20 mL 清水。 

5.1.1.2. 經過 4 天後，收集產卵紙，晾乾後置放於陰涼處之密閉盒內以防蟲蟻齒

食。 

5.1.2. 幼蟲飼養 

5.1.2.1. 取一定卵數之卵紙 (約 200 粒卵)，沉於孵化水盤 (20 cm×15 cm×7 cm) 

底部，加逆滲透水 800 mL。 

5.1.2.2. 卵於數小時內孵化，取出卵紙，加入 3 mL 幼蟲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粉

= 1:1)，每日清除水面浮膜，並酌量給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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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7 日後開始化蛹，逐日吸出蛹於蛹杯內，放入成蚊籠內等待羽化。 

 

5.1.3. 成蟲飼養 

5.1.3.1. 約 400 個蛹置於飼養杯內 (120 mL)，放入 20 cm×20 cm×30 cm 飼養籠

中。 

5.1.3.2. 成蟲羽化 4-7 天後，於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將束縛於小籠內之小白鼠置

於蚊籠中以便雌蚊可以充分吸血。 

5.1.4. 供試用蚊之管理 

5.1.4.1. 收集之蛹置於標有日期之籠中，飼養方法與採種籠相同，試驗用蚊為羽

化 5 日之雌蚊。 

 

6. 實驗小鼠飼養條件： 

6.1. 溫度：25-28℃ 

6.2. 濕度：60-70 %  

6.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6.4. 供給飼料為實驗鼠飼料 (福壽牌) 

 

7. 注意事項： 

7.1. 各蚊種使用之塑膠滴管需分開，避免混淆。 

7.2. 玻璃試管口務必以封口膜完整封好，以免蛹羽化成蚊後飛出試管。 

7.3. 用品於使用完畢後務必以清水清洗乾淨，不可使用清潔劑清洗。 

7.4. 用品於使用前必須檢查是否乾淨並且沒有蚊卵附著。 

 

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豬肝粉 1 

兔飼料粉 1 

附錄 B. 工作時間表 

生活史 日期 工作內容 

卵 第 1 天 置入水盤中，並加入 1/3 高度的水，待其孵化 

幼蟲孵化 第 2 天 加入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粉=1：1) 

 第 3 天 

∣ 

第 6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 

部份化蛹 第 7 天 

∣ 

第 14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可能有部份化蛹，則須

收蛹 

成蟲羽化 第 15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 

 第 18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 

產卵 第 21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並收集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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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熱帶家蚊 (Culex quinquefasciatus)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熱帶家蚊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熱帶家蚊之生活史： 

    在 25-28℃環境下，胚胎發育完成之卵浸於水面下經數小時即開始孵化，

幼蟲經 7-10 天化蛹，蛹經 1-2 天羽化為成蟲，成蟲羽化經 4-7 天後開始吸血，

吸血後 3-5 天產卵，卵經 5-7 天胚胎發育完成並進入休眠，遇水即孵化。 

 

3. 飼養用品： 

3.1. 幼蟲飼養盒 (方形塑膠盒 20 cm × 15 cm × 7 cm) 

3.2. 蚊籠 (壓克力箱 30cm × 20 cm × 20 cm，兩邊各有 1 直徑約 13.5 cm 之圓形

開口) 

3.3. 紗網 (膚色絲襪剪成兩半，絲襪開口處做蚊籠前側開口，尾端做後側開口) 

3.4. 橡皮筋 2 條 

3.5. 擦手紙  

3.6. 飼養水瓶 (250 mL 塑膠瓶) 

3.7. 蛹杯 (塑膠杯直徑 6 cm ×高 6 cm) 

3.8. 卵杯 (黑色塑膠杯) 

3.9. 塑膠滴管 (3 mL) 

3.10. 逆滲透水 

3.11. 幼蟲飼料 (豬肝粉：兔飼料粉= 1：1) 

3.12. 10%白砂糖水 

3.13. 實驗小鼠 

3.14. 標籤紙 

3.15. 吸蟲管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蚊卵之收集 

5.1.1.1. 成蟲吸血後第 4 天，將產卵杯加入 20 mL 清水及 3 滴幼蟲食物(豬肝粉：

兔飼料= 1:1)。 

5.1.1.2. 再經過 3 天後，產卵杯的卵，倒入於孵化水盤孵化。 

5.1.2. 幼蟲飼養 

5.1.2.1. 取卵 (約 200 粒卵，每一舟筏卵粒約 100 粒卵)，沉於孵化水盤 (20 cm×15 

cm×7 cm) 底部，加逆滲透水 800 mL。 

5.1.2.2. 卵於數小時內孵化，加入 3 mL 幼蟲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 1:1)，每日

清除水面浮膜，並酌量給予食物。 

5.1.2.3. 7 日後開始化蛹，逐日吸出蛹於蛹杯內，放入成蚊籠內等待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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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成蟲飼養 

5.1.3.1. 約 400 個蛹置於飼養杯內 (120 mL)，放入 30 cm×20 cm×20 cm 飼養籠

中。 

5.1.3.2. 成蟲羽化 4-7 天後，於傍晚至隔天早上 (夜間吸血) 將束縛於小籠內隻小

白鼠置於蚊籠中以便雌蚊可以充分吸血。 

5.1.4. 供試用蚊之管理 

5.1.4.1. 收集之蛹置於標有日期之籠中，試驗用蚊為羽化 5 日之雌蚊。 

6. 實驗小鼠飼養條件： 

6.1. 溫度：25-28℃ 

6.2. 濕度：60-70 %  

6.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6.4. 供給飼料為實驗鼠飼料 (福壽牌) 

 

7. 注意事項： 

7.1. 幼蟲飼養盒需加蓋，避免其他蚊種產卵。 

7.2. 各蚊種使用之滴管需分開，避免混到。 

7.3. 用品於使用完畢後務必以清水清洗乾淨，不可使用清潔劑清洗。 

7.4. 用品於使用前必須檢查是否乾淨並且沒有蚊卵附著。 

 

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豬肝粉 1 

兔飼料粉 1 

 

附錄 B. 工作時間表 

生活史 日期 工作內容 

卵 第 1 天 置入水盤中，並加入 1/3 高度的水，待其孵化 

幼蟲孵化 第 2 天 加入食物 (豬肝粉：兔飼料粉=1：1) 

 第 3 天 

∣ 

第 6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 

部份化蛹 第 7 天 

∣ 

第 14 天 

加入食物，並清理水膜，可能有部份化蛹，則須

收蛹 

成蟲羽化 第 15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 

 第 18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 

 第 20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 

產卵 第 21 天 餵食，清理水膜，收蛹，提供成蚊吸血，並收集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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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通家蠅 (Musca domestica)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普通家蠅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普通家蠅之生活史： 

在 25-28℃環境下，卵經 24 小時內孵化，幼蟲約經 5-7 日化蛹，蛹經 2-4 日

羽化成蟲，成蟲經 8-10 日開始產卵。 

 

3. 飼養用品： 

3.1. 蠅籠 ( 30 cm × 30 cm × 30 cm) 

3.2. 500 mL 廣口玻璃瓶 

3.3. 黑布 

3.4. 橡皮圈 

3.5. 飼養水瓶 (250 mL) 

3.6. 擦手紙  

3.7. 逆滲透水 

3.8. 培養皿（9 公分塑膠培養皿） 

3.9. 鼠飼料 (鼠實驗動物配合飼料) 

3.10. 砂糖 

3.11. 奶粉（桂格維他命高鈣奶粉） 

3.12. 1 茶匙 

3.13. 木屑（寵物木屑條） 

3.14. 溫溼度計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 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蠅卵之收集 

5.1.1.1. 將產於紗布上卵小心移入含水之燒杯內略微攪拌卵即分散沉至杯底。 

5.1.2. 蠅卵之計數 

5.1.2.1. 切斷 3 mL 之有刻度塑膠吸管，將其斷面磨平。 

5.1.2.2. 覆以細孔之銅鋼即成量卵管，再以吸管將卵自燒杯中小心吸出移入有刻

度之量卵管內，即可估算一定體積中所含有的卵數。 

5.1.3. 幼蟲之飼養 

5.1.3.1. 使用鼠飼料及熱水以 1：1（例：160 g 鼠飼料加入 160 mL 水）之比例置

入燒杯靜置泡軟，冷卻後即為蛆的培養基。 

5.1.3.2. 將取得的卵放入已泡好培養基的廣口玻璃瓶中，當幼蟲成長至第 4日時，

於培養基上層舖上木屑（約 1 - 2 cm 厚）。 

5.1.4. 蛹之收集 

5.1.4.1. 化蛹於木屑中者可以篩子篩出，在食物中者可以鑷子或湯匙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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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成蟲飼養 

5.1.5.1. 約 1000 個蛹置於 30 cm × 30 cm × 30 cm 飼養籠中。 

5.1.5.2. 成蟲開始羽化後供應 10 % 糖水，糖與奶粉 (1:1) 混合。 

5.1.5.3. 成蟲羽化 10 日後取出食物及水，放入含有鼠飼料及水之紗布引誘雌蟲產

卵。 

5.1.6. 供試用成蠅之管理 

5.1.6.1. 以羽化 3-5 日齡之雌成蟲為供試昆蟲。 

 

6. 注意事項： 

6.1. 感性品系與野外品系需分開空間飼養。 

6.2. 逃出籠外之蠅類一律殺死不回收。 

 

 

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逆滲透水 160 mL 

鼠飼料 160 g 

 

附錄 B. 成蟲培養基質配方 

B. 成份與比例 

逆滲透水 10 mL 

砂糖 1 g 

奶粉 1 g 

 

附錄 C. 工作時間表 

生活史 日期 工作內容 

卵 第 1 天 置於人工培養基(水+福壽牌鼠飼料=1：1)中 

幼蟲 第 4 天 覆上 1-2 cm 厚的木屑 

蛹 第 7 天 將蛹從木屑中篩出，置於養蟲籠內 

成蟲 第 10 天 

∣ 

第 16 天 

成蟲餵以 10 % 糖水及奶粉、砂糖(1:1) 

 第 17 天 移出食物，置入採卵盒 

 第 18 天 

∣ 

第 20 天 

採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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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頭金蠅 (Chrysomya megacephala)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普通家蠅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大頭金蠅之生活史： 

    大頭金蠅 (Chrysomya megacephala) 是完全變態的昆蟲，生活史主要包

括：卵、幼蟲、蛹及成蟲 4 個時期。大頭金蠅從卵發育至成蟲所需的時間，在

32 ℃為 11 天；25 ℃約 13 天；22 ℃左右約 20 天。成蠅壽命為 1 - 2 個月。 

 

3. 飼養用品： 

3.1. 蠅籠 ( 30 cm × 30 cm × 30 cm) 

3.2. 500 mL 廣口玻璃瓶 

3.3. 黑布 

3.4. 橡皮圈 

3.5. 飼養水瓶 (250 mL) 

3.6. 擦手紙  

3.7. 逆滲透水 

3.8. 培養皿（9 公分塑膠培養皿） 

3.9. 鼠飼料 (鼠實驗動物配合飼料) 

3.10. 砂糖 

3.11. 奶粉（桂格維他命高鈣奶粉） 

3.12. 1 茶匙 

3.13. 木屑（寵物木屑條） 

3.14. 溫溼度計 

3.15. 新鮮豬肝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 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蠅卵之收集 

5.1.1.1. 將產於紗布上卵小心移入含水之燒杯內略微攪拌卵即分散沉至杯底。 

5.1.2. 蠅卵之計數 

5.1.2.1. 切斷 3 mL 之有刻度塑膠吸管，將其斷面磨平。 

5.1.2.2. 覆以細孔之銅鋼即成量卵管，再以吸管將卵自燒杯中小心吸出移入有刻

度之量卵管內，即可估算一定體積中所含有的卵數。 

5.1.3. 幼蟲之飼養 

5.1.3.1. 使用鼠飼料及熱水以 1：1（例：160 g 鼠飼料加入 160 mL 水）之比例置

入燒杯靜置泡軟，冷卻後即為蛆的培養基。 

5.1.3.2. 將取得的卵放入已泡好培養基的廣口玻璃瓶中，當幼蟲成長至第 4日時，

於培養基上層舖上木屑（約 1 - 2 cm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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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蛹之收集 

5.1.4.1. 化蛹於木屑中者可以篩子篩出，在食物中者可以鑷子或湯匙挖出。 

5.1.5. 成蟲飼養 

5.1.5.1. 約 1000 個蛹置於 30 cm × 30 cm × 30 cm 飼養籠中。 

5.1.5.2. 成蟲開始羽化後供應 10 % 糖水，糖與奶粉 (1:1) 混合，並置入豬肝供

成蟲取食。 

5.1.5.3. 成蟲羽化 10 日後取出食物及水，放入含有豬肝及水之紗布引誘雌蟲產

卵。 

5.1.6. 供試用成蠅之管理 

5.1.6.1. 以羽化 3-5 日齡之雌成蟲為供試昆蟲。 

 

6. 注意事項： 

6.1. 感性品系與野外品系需分開空間飼養。 

6.2. 逃出籠外之蠅類一律殺死不回收。 

 

 

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逆滲透水 160 mL 

鼠飼料 160 g 

 

附錄 B. 成蟲培養基質配方 

B. 成份與比例 

逆滲透水 10 mL 

砂糖 1 g 

奶粉 1 g 

豬肝 1 片 

 

附錄 C. 工作時間表 

生活史 日期 工作內容 

卵 第 1 天 置於人工培養基(水+福壽牌鼠飼料=1：1)中 

幼蟲 第 4 天 覆上 1-2 cm 厚的木屑 

蛹 第 14 天 將蛹從木屑中篩出，置於養蟲籠內 

成蟲 第 21 天 

∣ 

第 30 天 

成蟲餵以 10 % 糖水、奶粉與砂糖(1:1)及豬肝 

 第 31 天 移出食物，置入採卵盒 

 第 32 天 

∣ 

第 34 天 

採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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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黑腹果蠅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果蠅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果蠅之生活史： 

    生活史主要包括：卵、幼蟲、蛹及成蟲 4 個時期。果蠅生活史在 25℃

下由卵至成蟲約需 11 天，在 18℃則加倍，在 16℃則為 3 倍。 

 

3. 飼養用品： 

3.1. 玻璃管（直徑 2.5 cm ，高度 9.5 cm） 

3.2. 500 mL 燒杯 

3.3. 逆滲透水 600 mL 

3.4. 棉花 

3.5. 紅砂糖 20 g 

3.6. 玉米粉 50 g 

3.7. 啤酒酵母粉 15 g 

3.8. 洋菜粉 10 g 

3.9. 丙酸（ propanoic acid ） 

3.10. 加熱攪拌器 

3.11. 恆溫箱 

3.12. 溫度計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 26 ± 2 ℃。 

4.2. 濕度：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將洋菜粉 10 g 緩慢加入逆滲透水 300 mL，使用加熱攪拌器煮至透明。 

5.1.2. 取玉米粉 50 g、酵母粉 15 g、紅糖 20 g 先加入少量冷水，攪拌成糊狀，再

加水至 300 mL，持續攪拌均勻，緩慢倒入透明之洋菜粉與水混合液中，

持續攪拌至混合均勻。 

5.1.3. 沸騰後離火冷卻至 80 ℃，置入 2 mL 丙酸製成培養基。 

5.1.4. 將培養基倒入玻璃管 1/3 的量，冷卻後，上方塞入棉花即可供幼蟲生長及

果蠅產卵取食。 

5.1.5. 將新的果蠅成蟲放入數隻至培養基 24 小時，待產卵後，將成蟲取出並殺

死，僅留有卵即為下一代。 

5.1.6. 供試用果蠅之管理 

5.1.6.1. 以羽化 1-3 日齡之成蟲為供試昆蟲。 

 

6. 注意事項： 

6.1. 感性品系與野外品系需分開空間飼養。 

6.2. 逃出之果蠅一律殺死不回收。 

6.3. 恆溫箱溫度需每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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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逆滲透 600 mL 

洋菜粉 10 g 

玉米粉 50g 

啤酒酵母粉 15 g 

紅砂糖 2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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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洲蟑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美國蟑螂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美洲蟑螂之生活史： 

    美洲蟑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 卵期約 1 個月，若蟲期平均 409 天，

一個世代需 1 - 2 年。在 26 ± 2 ℃ 環境下，成蟲於羽化後 1-2 週後開始交尾，

交尾後約 10 天雌蟲腹部末端之卵鞘完全成長，再經 4-5 日落下，卵期約 24-

38 天。蟑螂屬於漸進變態昆蟲，生活史包括卵、若蟲、成蟲三個階段，沒有

蛹期。 

 

3. 飼養用品： 

3.1. 飼養箱 (塑膠箱 60 cm × 45 cm × 40 cm) 

3.2. 飼養水瓶 ( 250 mL ) 

3.3. 飼料碗 (塑膠碗，直徑 10 cm) 

3.4. 棲息所 (紙捲 5 cm ×長 10 cm) 

3.5. 擦手紙  

3.6. 狗飼料 (蛋白質 30 %) 

3.7. 逆滲透水 

3.8. 忌避劑 ( fluon )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飼養箱頂端往下垂直塗抹 10 cm 忌避劑 ( fluon )，防逃逸。 

5.1.2. 飼養箱底層舖上木屑。 

5.1.3. 飼養箱上蓋挖 45 cm x 17 cm 洞口，放上濾網，用熱熔膠緊黏洞口四周。 

5.1.4. 將逆滲透水加入水瓶至 8 分滿，取 4 張擦手紙，折成圓柱狀插入瓶中。 

5.1.5. 將狗飼料放入飼料碗中 ( 1/3 碗份量) 。 

5.1.6. 放置 8 至 10 個棲息所於木屑上供蟑螂棲息。 

5.1.7. 飼養觀察：每 3 天觀察 1 次，補充飼料及水，若有屍體將屍體挑出，若有

卵鞘挑出至新飼養箱。 

5.1.8. 供試蟲之管理 

5.1.8.1. 將新羽化之成蟲集中於一共同瓶內以提供藥效測試使用，以羽化 10-30

天之成蟲為供試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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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國蟑螂 (Blatella germanica)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德國蟑螂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德國蟑螂之生活史： 

    德國蟑螂 (Blattella germanica) 卵期約 22 天，若蟲期約 2 個月，一個世

代 3 - 4 個月。在 26 ± 2 ℃ 環境下，成蟲於羽化後 1-2 週後開始交尾，交尾

後約 10 天雌蟲腹部末端之卵鞘完全成長，再經 4-5 日落下，卵期約 24-38 天。

蟑螂屬於漸進變態昆蟲，生活史包括卵、若蟲、成蟲三個階段，沒有蛹期。 

 

3. 飼養用品： 

3.1. 飼養箱 (塑膠箱 32.5 cm × 22.5 cm × 31.5 cm) 

3.2. 飼養水瓶 (塑膠瓶 100 mL) 

3.3. 飼料杯 (小紙杯) 

3.4. 棲息所 (紙捲直徑 5 cm ×長 10 cm) 

3.5. 擦手紙  

3.6. 狗飼料 (蛋白質 30 %) 

3.7. 逆滲透水 

3.8. 忌避劑 ( fluon)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飼養箱頂端往下垂直塗抹 10 cm 忌避劑 ( fluon )，防逃逸。 

5.1.2. 飼養箱上蓋挖 10 cm x 20 cm 開口，放上濾網，用熱熔膠緊黏洞口四周。 

5.1.3. 將逆滲透水加入水瓶至 8 分滿，取 4 張擦手紙，折成圓柱狀插入瓶中。 

5.1.4. 將狗飼料放入飼料碗中 ( 1/2 杯份量) 。 

5.1.5. 放置 4 個棲息所於飼養箱中供蟑螂棲息。 

5.1.6. 飼養觀察：每 3 天觀察一次，補充飼料及水，若有屍體將屍體挑出。 

5.1.7. 供試蟲之管理 

5.1.7.1. 將新羽化之成蟲集中於一共同瓶內以提供藥效測試使用，以羽化 10-30

天之成蟲為供試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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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白斑蛾蚋 ( 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及 

    星斑蛾蚋 ( Psychods alternata )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白斑蛾蚋及星斑蛾蚋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蛾蚋之生活史： 

    蛾蚋 (Mothfly)，又稱蝶蠅，臺灣地區常見的有白斑蛾蚋（Telmatoscopus 

albipunctatus）及星斑蛾蚋 (Psychods alternata)，其生活史分為四期，卵、幼

蟲、蛹及成蟲，為完全變態。蛾蚋雌雄交配後，當交配過受精的雌蟲，適合

於幼蟲生長發育的基質時 (有機物之膠質膜)，即產卵其上，卵塊產於化糞池、

排水溝等積水表面的膠質膜上，或腐爛有機物的頂面。每一卵塊 30 - 100 粒

卵，卵於 48 小時內孵化成幼蟲。幼蟲取食有機物長大，經三次蛻皮，共四

齡，約經 9 - 15 天後化蛹，蛹期 20 - 40 小時，羽化之成蟲性成熟，在數小時

內交尾，生活史約 8 - 24 天 (視溫度而異)。 

 

3. 飼養用品： 

3.1. 幼蟲飼養杯 (塑膠杯 直徑 6 cm ×高 5.5 cm) 

3.2. 成蟲飼養籠 (壓克力箱 21cm × 21 cm × 30 cm) 

3.3. 紗網 (膚色絲襪)、橡皮筋 

3.4. 擦手紙 (可立雅廚房餐巾-金百利克拉克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3.5. 飼養水瓶 (塑膠瓶 直徑 6 cm ×高 11 cm，250 mL) 

3.6. 塑膠滴管 (3 mL) 

3.7. 逆滲透水 

3.8. 幼蟲飼料 (豬肝粉：兔飼料= 1：1) 、酵母粉 

3.9. 醫用棉花 (東和衛生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0. 10%糖水 (白砂糖：台糖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11. 標籤紙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5-28℃ 

4.2. 濕度：60-70 %  

4.3.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幼蟲飼養杯，放入 5 g 棉花，盛 8 分滿逆滲透水 (80 mL)，加入 1 mL 幼蟲

飼料液於飼養杯上 (豬肝粉:兔飼料 1:1 磨成粉末) 及 2 滴酵母粉液 。 

5.2. 將幼蟲放入飼養杯 (約 100 - 200 隻幼蟲 / 杯)，再將幼蟲飼養杯放入飼養

籠中。 

5.3. 待幼蟲生長後，視生長情形酌量補充幼蟲飼料 (每 5 日補充一次飼料 1 mL)。 

5.4. 約 7 - 10 日幼蟲陸續孵化成蛹，飼養籠放入加 10 % 糖水之飼養水瓶，蛹羽

化成蟲。 

5.5. 每 2 週更換 1 次飼養杯、飼養籠及糖水瓶。 

 

6. 幼蟲飼料的製作：將豬肝切成片狀，於熱水川燙後於烘箱 60℃烘乾，再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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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烘乾後的豬肝與兔飼料，於粉碎機磨至粉末即可。 

 

7. 飼養籠的製作：將飼養籠前後兩端套上紗網，用橡皮筋固定，用兩張擦手紙

平鋪於蚊籠底部，飼養水瓶加入 8 分滿的 10% 糖水，取三張擦手紙捲成長

條圓筒狀莫入水瓶中，供成蚊吸食 (飼養水瓶擺放於蚊籠左後方；飼養杯擺

放於飼養籠左前方)。飼養籠貼上標籤 (品種、品系、日期)。 

 

8. 注意事項 

8.1. 各品系使用之塑膠滴管需分開，避免混淆。 

8.2. 用品於使用完畢後務必以清水清洗乾淨，不可使用清潔劑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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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歐洲室塵蟎（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及 

     美洲室塵蟎（Dermatophagoides farinae）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塵蟎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塵蟎之生活史： 

    在 26 ± 2 ℃ 環境下，塵蟎大小為約 100 微米～400 微米。塵蟎的生命

週期為從卵至幼蟲至初蛹至螈蛹再到成蟲，平均壽命約 3 個月。生長環境適

合在潮濕 (溼度約為 60~80% RH)、溫暖 (溫度約 20℃～30℃) 地區繁衍。 

 

3. 飼養用品： 

3.1. 飼養箱 (長溫濕度計 

3.2. 飼養瓶 (塑膠離心管 50 mL ) 

3.3. 大飼養箱 (60 cm × 45 cm × 40 cm 塑膠箱) 

3.4. 小飼養箱 (15 cm × 26 cm × 10 cm 塑膠箱) 

3.5. 飼料 （2 份大燕麥片：1 份啤酒酵母粉 ） 

3.6. 台鹽精鹽 

3.7. 3M 透明無痕膠帶 

3.8. 封口膜 Parafilm 

3.9. 濾紙 (1 號圓形濾紙)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7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取 2 份大燕麥片與 1 份啤酒酵母粉，放入研缽，輕輕研磨 3-5 下將大燕麥

片磨碎 (不用太碎)，混合均勻。 

5.1.2. 研磨後的飼料，加入至飼養瓶約 1/3 管量 (約 15 mL)。 

5.1.3. 取母瓶 1 小藥匙的塵蟎，放入新培養基中，用濾紙 (1 號圓形濾紙) 蓋上

瓶口，先用 3M 膠帶將濾紙和飼養瓶接觸點，黏貼緊閉，再用封口膜黏貼

第二層。 

5.1.4. 將飼養瓶置於小飼養箱內 ，小飼養箱再置於放有飽和食鹽水溶液之大飼

養箱中。 

(大飼養箱內須放置 5L 飽和食鹽水：取 1 公斤的食鹽，加入 5 L 逆透水) 

5.1.5. 每月定期增加培養基 (若受潮可提早更換) 或再分離入新飼養瓶。 

5.1.6. 供試蟲之管理 

5.1.6.1. 收集之成蟲經分類後建立新族群，放入玻璃罐內供藥效測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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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幼蟲培養基質配方 

A. 成分與比例 

大燕麥片 2 份 

啤酒酵母粉 1 份 

 

附錄 B. 飼養水濃度配方 

B. 成份比例 

逆滲透水 5 L 

食鹽 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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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溫帶臭蟲 (Cimex lectularius) 之飼養方法 

 

1. 範圍： 

建立臭蟲供試昆蟲之管理技術規範。 

 

2. 臭蟲之生活史： 

    臭蟲成蟲卵圓型無翅，體長約 0.5 公分，肉眼可辨識，體色紅褐色，未

進食前，上下扁平易於棲息於隙裂縫內，但吸飽血後身體膨脹，豐滿圓胖呈

紅色，觸角四節、複眼明顯，具刺吸式口器 (piercing-sucking mouthparts)。 

臭蟲夜行性 (noctarnal insect)，白天躲在隙縫、裂縫裡，夜晚吸血，常在黎明

時分吸血。卵單粒產出，每次產 1~9 粒卵。雌蟲一生產卵 200~500 粒，卵黏

附於其棲息地附近之隙裂縫內，約 7 天孵化，若蟲期 5 五齡，每齡期 4~12

天，各需吸血一次。 

 

3. 飼養用品： 

3.1. 飼養箱 (長形塑膠箱 60 cm × 40 cm × 30 cm) 

3.2. 飼養盒 (方形塑膠盒 15 cm × 21 cm × 7 cm) 

3.3. 紙板 (厚紙板 5cm × 10 cm ) 

3.4. 迴紋針 

3.5. 忌避劑 ( fluon) 

3.6. 實驗小鼠 

 

4. 飼養條件： 

4.1. 溫度：26 ± 2 ℃ 

4.2. 濕度：60 ± 10 % 

4.3. 12 小時光照，12 小時黑暗。 

 

5. 操作步驟： 

5.1. 飼養 

5.1.1. 臭蟲養於透明有蓋之塑膠盒內，內舖濾紙及紙板，塑膠盒邊緣塗有 Fluon 

防止脫逃 。 

5.1.2. 臭蟲會在濾紙上產卵。 

5.1.3. 將固定於餵血裝置內之實驗小鼠放入飼養盒內供臭蟲吸血，每次供血半小

時至一小時。 

5.1.4. 含臭蟲卵之濾紙依產期分別飼養即可得較一致之臭蟲齡期。 

5.1.5. 供試蟲之管理 

5.1.5.1. 含臭蟲卵之濾紙依產期分別飼養即可得較一致之臭蟲齡期，成蟲後即可

為供試蟲使用。 

 

6. 注意事項： 

6.1. 不同品系需分開飼養，避免品系混亂。 

感性與野外品系需分開飼養，避免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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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供試病媒蚊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治滅寧 0.50% 

賽滅寧 0.3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治滅寧：5.09 倍 

賽滅寧：2.52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治滅寧：4.83 倍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中部品系 A 
治滅寧：2.10 倍 

賽滅寧：6.65 倍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治滅寧：5.09 倍 

第滅寧：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治滅寧：8.23 倍 

第滅寧：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治滅寧：1.72 倍 

第滅寧：7.96 倍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丁滅寧 0.14%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05-3.65 倍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除蟲菊酯類：4.83-108.89 倍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中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2.10-6.65 倍 

賽滅寧：6.65 倍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治滅寧：5.09 倍 

第滅寧：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治滅寧：8.23 倍 

第滅寧：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治滅寧：1.72 倍 

第滅寧：7.9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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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供試病媒蚊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 
異亞列寧 0.3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蚊香類劑型

B 產品 
美特寧 0.02%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64-7.96 倍 

蚊香類劑型

C 產品 
異亞列寧 0.3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 
美特寧 120mg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蚊香類劑型

E 產品 

美特寧 1.80mg 

協力精 36.00mg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蚊香類劑型

F 產品 
賜百寧 2.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蚊香類劑型

G 產品 
普亞列寧 1.25%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蚊香類劑型

H 產品 
美特寧 0.2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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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供試病媒蚊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燻煙劑 

A 產品 
賽滅寧 6.20%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9 倍 

燻煙劑 

B 產品 
賽滅寧 8.00%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9 倍 

燻煙劑 

C 產品 
賽滅寧 8.00%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9 倍 

燻煙劑 

D 產品 
賽滅寧 7.00%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9 倍 

燻煙劑 

E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燻煙劑 

F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燻煙劑 

G 產品 
賽滅寧 9.00% 

白線斑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B 賽滅寧：50.74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賽滅寧：3.69 倍 

燻煙劑 

H 產品 
賽酚寧 7.2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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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供試病媒蚊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片劑 

A 產品 
美特寧 5.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B 產品 
拜富寧 1200mg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C 產品 
拜富寧 1800mg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D 產品 
美特寧 5.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E 產品 
美特寧 5.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F 產品 
美特寧 9.5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G 產品 
拜富寧 900mg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片劑 

H 產品 
美特寧 5.60% 

白線斑蚊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70-7.15 倍 

埃及斑蚊 南部品系 A 除蟲菊酯類：8.23-116.51 倍 

熱帶家蚊 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81-4.6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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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供試蟑螂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治滅寧 0.50% 

賽滅寧 0.3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治滅寧：2.50 倍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治滅寧：1.44 倍 

賽滅寧：2.13 倍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治滅寧：2.50 倍 

第滅寧：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治滅寧：1.44 倍 

第滅寧：4.00 倍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賽滅寧：2.13 倍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治滅寧：2.50 倍 

第滅寧：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治滅寧：1.44 倍 

第滅寧：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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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供試蟑螂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液劑 

A 產品 
賽酚寧 0.5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液劑 

B 產品 
賽滅寧 10.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液劑 

C 產品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治滅寧：2.50 倍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治滅寧：1.44 倍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液劑 

D 產品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苯基苯酚 1.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治滅寧：2.50 倍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治滅寧：1.44 倍 

賽滅寧：2.13 倍 

液劑 

E 產品 
百滅寧 0.3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百滅寧：24.8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百滅寧：1.67 倍 

液劑 

F 產品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液劑 

G 產品 
陶斯松 0.56%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陶斯松：7.51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陶斯松：2.16 倍 

液劑 

H 產品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百滅寧：24.8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百滅寧：1.6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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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供試蟑螂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燻煙劑 

A 產品 
賽滅寧 6.2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燻煙劑 

B 產品 
賽滅寧 8.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燻煙劑 

C 產品 
賽滅寧 8.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燻煙劑 

D 產品 
賽滅寧 7.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燻煙劑 

E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燻煙劑 

F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燻煙劑 

G 產品 
賽滅寧 9.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賽滅寧：9.1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賽滅寧：2.13 倍 

燻煙劑 

H 產品 
賽酚寧 7.2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除蟲菊酯類：2.50-28.07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00-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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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供試蟑螂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餌劑類 

A 產品 
益達胺 3.00%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益達胺：1.79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益達胺：2.40 倍 

餌劑類 

B 產品 
安丹 1.00%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安丹：4.43 倍 

美洲蟑螂 北部品系 E 安丹：5.64 倍 

餌劑類 

C 產品 
愛美松 2.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有機磷類：1.68-15.3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有機磷類：1.01-2.41 倍 

餌劑類 

D 產品 
芬普尼 0.05%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芬普尼：5.70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芬普尼：1.78 倍 

餌劑類 

E 產品 
愛美松 2.0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有機磷類：1.68-15.38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有機磷類：1.01-2.41 倍 

餌劑類 

F 產品 
芬普尼 0.01%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芬普尼：5.70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芬普尼：1.78 倍 

餌劑類 

G 產品 
陶斯松 0.30% 

德國蟑螂 北部品系 E 陶斯松：7.51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陶斯松：2.16 倍 

餌劑類 

H 產品 
益達胺 2.15% 

德國蟑螂 臺灣品系 益達胺：1.79 倍 

美洲蟑螂 臺灣品系 益達胺：2.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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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供試蠅類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治滅寧 0.50% 

賽滅寧 0.3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120.91 倍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2.89 倍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治滅寧：3.73 倍 

賽滅寧：5.12 倍 

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高壓噴霧劑 

C 產品 

美特寧 0.01% 

酚丁滅寧 0.10% 

賽酚寧 0.1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120.91 倍 

第滅寧：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2.89 倍 

第滅寧：5.46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治滅寧：3.73 倍 

第滅寧：1.88 倍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高壓噴霧劑 

F 產品 

依普寧 0.03% 

賽滅寧 0.10% 

普亞列寧 0.03%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賽滅寧：5.12 倍 

高壓噴霧劑 

G 產品 

美特寧 0.01% 

依普寧 0.01% 

異治滅寧 0.1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高壓噴霧劑 

H 產品 

治滅寧 0.50% 

第滅寧 0.05%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120.91 倍 

第滅寧：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2.89 倍 

第滅寧：5.46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治滅寧：3.73 倍 

第滅寧：1.8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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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供試蠅類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液劑 

A 產品 
賽酚寧 0.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除蟲菊酯類：1.60-20.00 倍 

液劑 

B 產品 
賽滅寧 10.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液劑 

C 產品 

治滅寧 3.00% 

賽酚寧 4.00% 

協力精 7.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120.91 倍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2.89 倍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治滅寧：3.73 倍 

除蟲菊酯類：1.60-20.00 倍 

液劑 

D 產品 

治滅寧 0.60% 

賽滅寧 0.80% 

鄰-苯基苯酚 1.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120.91 倍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治滅寧：2.89 倍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治滅寧：3.73 倍 

賽滅寧：5.12 倍 

液劑 

E 產品 
百滅寧 0.3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百滅寧：111.76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百滅寧：2.61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百滅寧：32.12 倍 

液劑 

F 產品 

賽滅寧 5.00% 

協力精 15.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液劑 

G 產品 
陶斯松 0.56%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陶斯松：13.06 倍 

大頭金蠅 臺灣品系 陶斯松：2.86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陶斯松：8.72 倍 

液劑 

H 產品 

賜百寧 0.50% 

百滅寧 0.8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百滅寧：111.76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百滅寧：2.61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百滅寧：32.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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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供試蠅類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燻煙劑 

A 產品 
賽滅寧 6.2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燻煙劑 

B 產品 
賽滅寧 8.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燻煙劑 

C 產品 
賽滅寧 8.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燻煙劑 

D 產品 
賽滅寧 7.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燻煙劑 

E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克 2.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燻煙劑 

F 產品 

賽酚寧 7.00% 

協力精 2.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燻煙劑 

G 產品 
賽滅寧 9.0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383.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賽滅寧：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賽滅寧：5.12 倍 

燻煙劑 

H 產品 
賽酚寧 7.2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14.44-708.33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0.89-5.59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除蟲菊酯類：1.61-32.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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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供試蠅類品系感藥性情形 (續)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餌劑 

A 產品 
芬普尼 0.10% 

普通家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9.38 倍 

大頭金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3.23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芬普尼：1.68 倍 

餌劑 

B 產品 
芬普尼 0.10% 

普通家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9.38 倍 

大頭金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3.23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芬普尼：1.68 倍 

餌劑 

C 產品 
益達胺 0.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22.65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1.51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益達胺：11.41 倍 

餌劑 

D 產品 
益達胺 0.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22.65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1.51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益達胺：11.41 倍 

餌劑 

E 產品 
益達胺 0.05%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22.65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1.51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益達胺：11.41 倍 

餌劑 

F 產品 
芬普尼 0.1% 

普通家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9.38 倍 

大頭金蠅 臺灣品系 芬普尼：3.23 倍 

果蠅 中部品系 C 芬普尼：1.68 倍 

餌劑 

G 產品 
益達胺 0.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22.65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1.51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益達胺：11.41 倍 

餌劑 

H 產品 
益達胺 0.50% 

普通家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22.65 倍 

大頭金蠅 中部品系 益達胺：1.51 倍 

果蠅 臺灣品系 益達胺：11.4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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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供試蛾蚋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I 產品 

異治滅寧 0.24% 

酚丁滅寧 0.14% 
白斑蛾蚋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2.26-12.05 倍 

高壓噴霧劑 

J 產品 

異治滅寧 0.24% 

酚丁滅寧 0.14% 
白斑蛾蚋 南部品系 除蟲菊酯類：2.26-12.05 倍 

乳劑 

A 產品 
百利普芬 10.20% 白斑蛾蚋 中部品系 - 

乳劑 

B 產品 
益達胺 4.00%  白斑蛾蚋 北部品系 益達胺：4.99 倍 

 

  



 

364 

附件 5-5. 供試臭蟲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D 產品 

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10% 
溫帶臭蟲 北部品系 A 

治滅寧：3.39 倍 

第滅寧：1.38 倍 

乳劑 

C 產品 
第滅寧 2.80% 溫帶臭蟲 北部品系 A 第滅寧：1.3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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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6. 供試塵蟎品系感藥性情形 

供試 

藥劑 
藥劑成分 2018 年最高抗藥性昆蟲品系 抗藥性比 (RR) 

高壓噴霧劑 

A 產品 

治滅寧 0.50% 

賽滅寧 0.30%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 

高壓噴霧劑 

E 產品 

賽酚寧 0.20%  

普亞列寧 0.13%  

酚丁滅寧 0.14%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 

高壓噴霧劑 

K 產品 

異治滅寧 0.10% 

賽酚寧 0.60%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 

高壓噴霧劑 

L 產品 

依普寧 0.10% 

畢芬寧 0.10%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高壓噴霧劑 

M 產品 

異治滅寧 0.30% 

第滅寧 0.03% 
歐洲室塵蟎 南部品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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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病媒蚊)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速 ОООООО 

ОООО 氣霧

寶 

治滅寧 0.50%w/w、 

賽滅寧 0.3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3 號 

必 ООО 

ООО 藥 

異治滅寧 0.10%w/w、 

賽酚寧 0.6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7 號 

噴 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2%w/w、 

酚丁滅寧 0.10%w/w、 

賽酚寧 0.1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30%w/w、 

第滅寧 0.1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噴 О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賽酚寧 0.20%w/w、 

普亞列寧 0.13%w/w、

酚丁滅寧 0.14%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9 號 

雷 О 

噴霧殺蟲劑 

依普寧 0.03%w/w、 

賽滅寧 0.10%w/w、 

普亞列寧 0.03%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3 號 

黑 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0%w/w、 

依普寧 0.012%w/w、 

異治滅寧 0.10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50%w/w、 

第滅寧 0.0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蚊香類劑型 

(蚊香劑、

電蚊香劑、

液體電蚊

香)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4 號 
必 ОО 蚊香 異亞列寧 0.30%w/w 

家 О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5 號 
鱷 ОО 蚊香 美特寧 0.01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4 號 
滅 О 蚊香 異亞列寧 0.30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新 ОООООО

電蚊香劑-A 
美特寧 120mg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滅 О 電蚊香 

美特寧 1.80mg、 

協力精 36.00mg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威 ОООО A 賜百寧 2.60%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雷 О 液體電

蚊香 ОО-A 
普亞列寧 1.2500%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7 號 

鱷 ОО 

液體電蚊香 
美特寧 0.2%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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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病媒蚊)(續)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燻煙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6.2%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強 О 煙寶 賽滅寧 8.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家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8.00%w/w 

家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1 號 

夜 ОООООО 

ООО 殺蟲劑 
賽滅寧 7.00%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鱷 ОООО 

ОООО 劑 

賽酚寧 7.0%w/w 

協力克 2.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2 號 

噴 ОООО 

殺蟲劑 

賽酚寧 7.00%w/w、 

協力精 2.5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0 號 
頑 ОО 煙寶 賽滅寧 9.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3 號 

興 ООО 水煙

殺蟲劑 
賽酚寧 7.2%w/w 

玉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片劑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8 號 

鱷 ООООО

防蚊片 
美特寧 5.6%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2 ОО 6 號 
驅 ОО-40 拜富寧 1200mg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2 ОО 4 號 
驅 ОО-60 拜富寧 1800mg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0 號 

威 О 

防蚊片-60 
美特寧 5.6%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7 號 

威 О 

防蚊片-a 
美特寧 5.6%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2 號 

新 ОООООО

防蚊片 
美特寧 9.5%w/w 

中 ОООО 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7 號 
驅 ОО-30 拜富寧 900mg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8 號 
免 О 防蚊片 美特寧 5.6%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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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蟑螂)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速 ОООООО 

ОООО 氣霧

寶 

治滅寧 0.50%w/w、 

賽滅寧 0.3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3 號 

必 ООО 

ООО 藥 

異治滅寧 0.10%w/w、 

賽酚寧 0.6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7 號 

噴 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2%w/w、 

酚丁滅寧 0.10%w/w、 

賽酚寧 0.1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30%w/w、 

第滅寧 0.1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噴 О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賽酚寧 0.20%w/w、 

普亞列寧 0.13%w/w、

酚丁滅寧 0.14%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9 號 

雷 О 

噴霧殺蟲劑 

依普寧 0.03%w/w、 

賽滅寧 0.10%w/w、 

普亞列寧 0.03%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3 號 

黑 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0%w/w、 

依普寧 0.012%w/w、 

異治滅寧 0.10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50%w/w、 

第滅寧 0.0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液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菊 ОООО 

液劑 
賽酚寧 0.5%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加 ОО 

水性液劑 
  賽滅寧 1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9 號 
保 ОО 液劑 

治滅寧 3%w/w、 

賽酚寧 4%w/w、 

協力精 7%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速 ОООО 

液劑 

治滅寧 0.600%w/w、 

鄰-苯基苯酚

1.000%w/w、 

賽滅寧 0.80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2 號 

沛 ОО 

(PООООr) 
百滅寧 0.3%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5 號 
新 ОО 液劑 

賽滅寧 5.0%w/w、 

協力精 15.0%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8 號 

安 ООООО

液劑 
陶斯松 0.56%w/w 

日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6 號 

速 ОООО 

液劑 

賜百寧 0.5% w/w、 

百滅寧 0.8% 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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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蟑螂)(續)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燻煙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6.2%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強 О 煙寶 賽滅寧 8.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家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8.00%w/w 

家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1 號 

夜 ОООООО 

ООО 殺蟲劑 
賽滅寧 7.00%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鱷 ОООО 

ОООО 劑 

賽酚寧 7.0%w/w 

協力克 2.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2 號 

噴 ОООО 

殺蟲劑 

賽酚寧 7.00%w/w、 

協力精 2.5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0 號 
頑 ОО 煙寶 賽滅寧 9.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3 號 

興 ООО 水煙

殺蟲劑 
賽酚寧 7.2%w/w 

玉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餌劑或 

凝膠餌劑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3 號 
噴 ОО 殺蟑屋 益達胺 3.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4 號 

除 ОО 號
(AООООООe) 

安丹 1%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威 ОООО-s 愛美松 2%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4 號 
威 ОООО-y 芬普尼 0.05%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3 號 

一 ОООО 

凝膠餌劑 
愛美松 2.000%w/w 

臺 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威 ООО 

凝膠餌劑-О 
芬普尼 0.01%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3 號 

針 ОООО 

凝膠 
陶斯松 0.3%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2 號 

速 ОООО 

凝膠餌寶 
益達胺 2.15%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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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蠅類)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速 ОООООО 

ОООО 氣霧

寶 

治滅寧 0.50%w/w、 

賽滅寧 0.3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3 號 

必 ООО 

ООО 藥 

異治滅寧 0.10%w/w、 

賽酚寧 0.6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7 號 

噴 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2%w/w、 

酚丁滅寧 0.10%w/w、 

賽酚寧 0.1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30%w/w、 

第滅寧 0.1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噴 О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賽酚寧 0.20%w/w、 

普亞列寧 0.13%w/w、

酚丁滅寧 0.14%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9 號 

雷 О 

噴霧殺蟲劑 

依普寧 0.03%w/w、 

賽滅寧 0.10%w/w、 

普亞列寧 0.03%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3 號 

黑 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美特寧 0.010%w/w、 

依普寧 0.012%w/w、 

異治滅寧 0.10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50%w/w、 

第滅寧 0.0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液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菊 ОООО 

液劑 
賽酚寧 0.5%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加 ОО 

水性液劑 
  賽滅寧 1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9 號 
保 ОО 液劑 

治滅寧 3%w/w、 

賽酚寧 4%w/w、 

協力精 7%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速 ОООО 

液劑 

治滅寧 0.600%w/w、 

鄰-苯基苯酚

1.000%w/w、 

賽滅寧 0.80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2 號 

沛 ОО 

(PООООr) 
百滅寧 0.3%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5 號 
新 ОО 液劑 

賽滅寧 5.0%w/w、 

協力精 15.0%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8 號 

安 ООООО

液劑 
陶斯松 0.56%w/w 

日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6 號 

速 ОООО 

液劑 

賜百寧 0.5% w/w、 

百滅寧 0.8% 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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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蠅類)(續)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燻煙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6.2%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強 О 煙寶 賽滅寧 8.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家 ОООО 

ООООО 劑  
賽滅寧 8.00%w/w 

家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1 號 

夜 ОООООО 

ООО 殺蟲劑 
賽滅寧 7.00%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鱷 ОООО 

ОООО 劑 

賽酚寧 7.0%w/w 

協力克 2.5%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2 號 

噴 ОООО 

殺蟲劑 

賽酚寧 7.00%w/w、 

協力精 2.50%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0 號 
頑 ОО 煙寶 賽滅寧 9.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3 號 

興 ООО 水煙

殺蟲劑 
賽酚寧 7.2%w/w 

玉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餌劑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9 號 
蠅 О 芬普尼 0.1%w/w 

聯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9 號 
木 ООО 餌劑 芬普尼 0.1%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1 號 
殲 ООО 餌劑 益達胺 0.5%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5 號 

滅 ОО 餌劑
(FОООООx) 

益達胺 0.5%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0 號 

無 ООA+ 

(KОООООy) 
益達胺 0.05%w/w 

澄 ООО 

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9 號 

果 ООО 

聚餌寶 
芬普尼 0.1%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5 號 
斃 ОО 益達胺 0.5%w/w 

台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1 號 
克 ОО 益達胺 0.5%w/w 

聯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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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蛾蚋)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6 號 

威 О 噴霧殺

蟲劑 II 

異治滅寧 0.243%w/w、

酚丁滅寧 0.135%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輸字

第 0 ОО 7 號 

威 О 噴霧殺

蟲劑 III 

異治滅寧 0.243%w/w、

酚丁滅寧 0.135%w/w 

臺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乳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7 號 
蚤 ОО 乳劑 百利普芬(10.2%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9 號 

金 ОООО 

乳劑 
益達胺 4.0%w/w 

日 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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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5.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臭蟲)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必 ОООО 

ОООО 藥 

治滅寧 0.30%w/w 

第滅寧 0.10%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乳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5 號 
第 ОО 乳劑 第滅寧 2.8%w/w 

中 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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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6. 檢測市售環境用藥清單 (塵蟎) 

劑型 許可證字號 品名 有效成分(含量) 廠商公司 

高壓噴霧劑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4 號 

速 ОООООО 

ОООО 氣霧

寶 

治滅寧 0.50%w/w、 

賽滅寧 0.3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0 號 

噴 ООООО

噴霧殺蟲劑 

賽酚寧 0.20%w/w、 

普亞列寧 0.13%w/w、

酚丁滅寧 0.14%w/w 

志 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1 ОО 9 號 

鱷 ООООО

滅蟑劑 

異治滅寧 0.1%w/w、 

賽酚寧 0.6%w/w 

中 ОООО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2 號 

速 ОООО 

ОООО 寶 

依普寧 0.10%w/w、 

畢芬寧 0.10%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衛製字

第 2 ОО 8 號 

頑 ООО 

氣霧寶 

異治滅寧 0.30%w/w 

第滅寧 0.03%w/w 

薇 ОО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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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 

藥劑效果 審查基準 藥效試驗報告要件 

殺蟲效果  

殺蟎效果 

殘效防治，致死率大於 70  %。 

1.二十四小時死亡率。 

2.以殘效試驗方法測試爬蟲者 

(跳蚤除外)，且適用範圍為室

內者，須提出殘效時間之測

試報告。 

1.致死率大於 80 % 。 

2.有效成分具有擊昏效能者，應
符合擊昏審查基準，蚊 KT50 

小於六分鐘、蠅 KT50 小於 八
分鐘、蟑螂 KT50 小於 十一分
鐘為具有擊昏效果。 

1.二十四小時死亡率。 

2.有效成分具有擊昏效能須有

半數擊昏時間（KT50）。 

緩效型藥劑（如餌劑）致死率大

於 80 %。 

須有死亡率及平均致死日數，

觀察時間最長 14 日。 

驅出時間：FT50 小於或等於 7 

分鐘者 為具有驅出效果。 

驅出劑須有半數驅出時間
FT50。 

生長抑制效
果 

生長抑制率（或致死率）大於或

等於 70 %者，為具有生長調節

效果。 

防治蟑螂、螞蟻、火蟻等昆蟲

之生長抑制率。 

抑制化蛹率、抑制羽化率大於或

等於 50 %者，為具有生長調節

效果。 

防治蚊子幼蟲、蒼蠅幼蟲、跳

蚤幼蟲等須有化蛹率、羽化

率。 

擊昏效果 (蚊
香、電蚊
香、液體電
蚊香) 

1.蚊  KT50 小於 6 分鐘、蠅  

KT50 小於 8 分鐘、蟑螂 KT50 

小於 11 分鐘為具有擊昏效

果。 

2.擊昏劑之致死率大於 80 %

者，具有防治效果。 

1.擊昏劑須有半數擊昏時間 

 （KT50）。 

2.擊昏劑除訴求擊昏效果

外，另訴求防治效果者，須

有 24 小時致死亡率。 

殺鼠效果 致死率大於 80 %。 
殺鼠劑須有死亡率及平均致死

日數。 

殺菌效果 殺菌率大於 99.9 %。 殺菌劑明列殺菌率。（註 1） 

忌避效果 忌避率大於 75 %。 
防蟲劑需有 24 小時之忌避

率。 

註 1：環境衛生用殺菌藥劑之藥效試驗應測試之菌株如下： 

仙人掌桿菌 Bacillus cereus BCRC 10603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BCRC 10675 

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CRC 10944 

沙門氏桿菌 Salmonella choleraesuis BCRC 10744 

金黃葡萄球菌 Staphlococcus aureus subsp. aureus BCRC12657 

黑麴黴菌(註 2) Aspergillus niger BCRC 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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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會議記錄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化學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8 年 08 月 02 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二、 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H1-209 會議室 

三、 主席：白教授秀華   

報告者：王璿 

記錄：洪微雅、吳念澄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科長 蘇怡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毒化物管理員 張雅筑 

國立高雄大學教授 白秀華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徐爾烈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何鎧光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彭武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名譽教授 張念台 

長榮大學生物科技系名譽教授 陳錦生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馬博士堪津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教授 杜武俊 

五、 實驗室現場訪視：略 

六、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長官致詞：略 

七、 計畫簡報：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化學防治 

     技術計畫 (第二年)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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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家諮詢交流座談： 

 (一)、何名譽教授鎧光： 

1. 除了塵蟎以外，每一種供試昆蟲的感性品系從何而來 ?  

     答覆：蟑螂為 1986 年開始長期飼養至今，蠅類感性品系來自高雄大學，

經長期飼養培養，埃及斑蚊 Bora Bora 感性品系來自 C.D.C.，白線

斑蚊為本實驗室飼育超過 10 年之感性品系，熱帶家蚊則為 2014 

年開始飼育之高雄大學感性品系，目前仍持續維持飼養各感性品系。 

2. 藥效試驗中，野外品系與感性品系在對照時，除了普通家蠅差異

明顯外，其他蟲類皆不甚明顯，尤其是蛾蚋及臭蟲，請問是何

故 ?  

     答覆：在 107 年普通家蠅的藥效試驗，其抗藥性特別高，對於十種藥劑的

抗藥性皆特別高，因此臺灣普通家蠅的抗藥性是一個問題，因此也

在今年對市售環境用藥檢測中反應。 

(二)、彭名譽教授武康： 

1. 簡報第三頁的「劑型兩種，每種藥劑兩種」改為「兩種劑型，每

種劑型測兩種藥劑」。 

     答覆：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2. 死亡率達 80 % 的基準依據從何而來 ?  

     答覆：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公告之審查基準，化學局

審訂的時考量死亡率基準如訂為 100%，可能會有藥劑使用過量汙

染環境之疑慮，至於大於 80 %，是經由多數檢測結果中，一般商

品都可以達到的標準。 

3. 燻煙劑、蚊香、電蚊香進行檢測時，檢測濃度是否會對人體造

成危害，並且檢測空間中是否會有藥效殘留，進而影響下一次

試驗。 

     答覆：檢測人員於檢測進行中，需穿著實驗衣、口罩及手套，檢測結束後，

將門窗打開，並打開抽風扇及移動式廢棄抽取設備，所有檢測設備也

需以清潔劑清洗，置於陽光下曬乾。 

(三)、陳教授錦生： 

1. 棕帶蟑螂在臺灣為新入侵種類，建議可以增加至供試昆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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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覆：目前本實驗室有飼養棕帶蟑螂，但不在本次計畫供試昆蟲中，未來

可考慮增列。 

2. 百利普芬是生長調節劑，理論上，會使昆蟲之若蟲無法羽化，而

不是導致若蟲死亡。 

     答覆：本實驗室目前檢測結果若蟲皆會死亡，可能為百利普芬之外，藥劑

中其他佐劑之影響。 

3. 美特寧是揮發性的化合物，在片劑產品中美特寧對熱帶家蚊的忌

避效果較差，臺灣是否有規定美特寧可以在室內使用 ?  

     答覆：臺灣環境用藥中目前沒有限制美特寧在室內不能使用，除非是特殊

環境用藥因有些劑型的關係，例如陶斯松，就有限制其使用方法。 

4. 很多沒有通過審查標準的產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會如何處理這些產品 ?  

     答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覆檢測報告由不同的實驗單

位在執行，因此可能會因為各單位所使用品系不同而導致檢測結果

的差異，不能因此而說明藥劑無效，且計畫中使用的為抗藥性較高

的品系，但會再進一步查驗當初檢測報告是否因為品系不同而有所

差異，若是品系、實驗方法皆相同，會請其廠商再做說明；環保單

位的部分，家蠅有抗藥性的問題，環保署會再發文到各地方環保

局，再呼籲未來要買藥劑時避開這些商品。另外，一般的藥效實驗

並不會選抗藥性最高的品系來做藥效實驗，所以是沒有衝突的，而

本計畫主要探討市售商品對抗藥性高的害蟲是否有效，也能做為未

來研發新產品的有效依據。 

(四)、馬博士堪津： 

1. 感性品系的來源及飼養不易，感性品系必須嚴格控管維持。 

     答覆：實驗室已訂定標準飼養流程及飼養規定，也會不定時抽查是否有確

實執行。 

2.  抗性品系及實驗族群的選擇依據應說明。 

     答覆：詳見期末報告第 13-15 頁及附件 5-1 至附件 5-6。 

         3.  實驗操作的一貫性，應予建立「實驗操作的標準手冊」，以續工

作的一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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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覆：本實驗室各項害蟲飼養及實驗操作皆已訂定標準流程及規定，並確

實依照標準手冊操作。 

         4.  參考各地環境用藥使用現況，藉以全面了解各害蟲之抗藥性。 

     答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覆各地用藥記錄等資料需地

方環保局配合進行人工統計，未來會針對這個部分設法進行資料彙

整。 

(五)、張名譽教授念台： 

1. 本年度進行至目前的抽測市售藥效成果豐碩，建議測試結果應即

時提供民眾或使用單位 (如環保單位的登革熱防治) 參考。 

     答覆：感謝委員肯定，遵照辦理。 

2. 對於玻璃筒法因抽測時隔板拉開時間而影響受測結果，是否建議

修改藥效試驗規範。 

     答覆：待所有檢測完成後，將進一步評估是否需修改現行藥效試驗規範。 

3. 蛾蚋幼蟲浸浴法，浸浴時間如何決定是否影響藥效結果。 

     答覆：目前尚未建立蛾蚋幼蟲浸浴法的藥效試驗規範，參考塊劑對病媒蚊

幼蟲的藥效試驗規範中，供試昆蟲持續接觸藥劑直到檢測結束。 

4. 風洞試驗的實驗組之忌避率是否應扣除對照組的忌避率，以校

正不明原因的誤差 ?  

     答覆：對照組主要用來判定此檢測是否成立，對照組的誤差只要未達 20 

%，就能代表該檢測實驗成立，且由檢測結果中可看出，各實驗組

忌避率扣除對照組劑忌避率後仍達檢測基準，並不影響檢測結果。 

(六)、杜教授武俊： 

1. 美特寧揮發性高，進行忌避試驗為務實做法，惟使用「燃燒」描

述藥劑散發較不適合，建議更改。 

     答覆：感謝委員簡易，已將「燃燒」時間更改為「作用」時間。 

2. 片劑中的「忌避效果」是空間忌避還是室外忌避，人體對於病媒

蚊的影響力是否會大於誘蚊裝置，直接使用人體進行檢測是否可

能會有不同結果？  

     答覆：目前檢測方法為空間忌避，未來將進一步評估人體測試，使產品測

試更符合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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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劑未達標準是蚊蟲抗藥性高還是藥劑成分問題，應加以分析討

論。 

     答覆：詳見期末報告中第 285 頁至 第 298 頁。 

4. 本計畫成果可以提供主管機管環境用藥管理策略具體參考。 

     答覆：感謝委員肯定，遵照辦理。 

九、 結論： 

(一)、 各項環境害蟲感性品系取得及飼養不易，應依照訂定之標準飼養流程

及飼養規定，確實執行以維持感性品系之純正。 

(二)、 避免檢測結果因不同人操作而異，各項檢測流程及規定確實遵照實驗

操作標準手冊之標準流程及規定進行。 

(三)、 評估玻璃筒法針對蠅類現行檢測規範中有關噴灑藥劑後 15 秒拉開

隔板之步驟是否需修訂。 

(四)、 本年度檢測之市售環境用藥結果中，確實討論部分產品未達審查基準

之可能原因，藉以釐清產品功效，詳見期末報告中第 285 頁至第 298 

頁。 

(五)、 本年度市售環境用藥之檢測結果，建立調查資料，提供給主管機關、

病媒防治業者、環境用藥製造業者、環保單位及一般民眾作為用藥參

考。 

十、會議結束時間：民國 108 年 08 月 02 日 (星期五)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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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107 年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實驗室現場訪視 

 
照片 2. 107 年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示範高壓噴霧劑藥效檢測方法. 

 
照片 3. 107 年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專家諮詢會專家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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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年) 

啟動會議記錄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年)」 

啟動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 B01 會議室 

三、主席：謝局長燕儒(陳副局長淑玲代)          記錄：張雅筑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年)執行

單位報告：國立高雄大學（略） 

七、108 年建置我國環境用藥藥效檢測技術規範計畫執行單位報告：國立高雄大

學（略） 

八、本局意見： 

（一）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

年) 

1、請補充說明本計畫選擇環境用藥藥劑之原因，及 107 年度計畫

中選環境用藥原體種類關聯性與市售環境用藥代表性，並瞭解

環境用藥使用量。 

2、請注意實驗數據品保管理，對於未來論文發表很重要。 

3、本計畫結論、成果及數據表示，儘量以有效成分表示，避免直接

顯示環境用藥產品名稱。 

九、主席結論： 

（一）相關意見請團隊納入執行，並依計畫期程辦理後續事宜。 

（二）請危害控制組提供「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

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年)」所需之環境用藥之製造、輸入、販賣。 

十、散會：中午 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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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

年) 啟動會議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選擇環境用藥藥

劑之原因，及 107 年度計劃中選環

境用藥原體種類關聯性與市售環境

用藥代表性，並瞭解環境用藥使用

量。 

請參閱報告書第 13 頁至第 16 頁。 

2. 請注意實驗數據品保管理，對於未來

論文發表很重要。 

遵照辦理。 

3. 本計畫結論、成果及數據表示，盡量

以有效成分表示，避免直接顯示環境

用藥產品名稱。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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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

年)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會議記錄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年)」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 分 

二、地點：本局 B02 會議室 

三、主席：盧組長柏州(李簡任技正長平代)          記錄：林美智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年)執行

單位報告：國立高雄大學（略） 

七、108 年建置我國環境用藥藥效檢測技術規範計畫執行單位報告：國立高雄大

學（略） 

八、本局意見： 

（一）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二

年) 

1、依契約書整體執行進度為 25%，現依報告執行進度已達 45% 符

合合約要求進度，另按合約要件需完成 2 種害蟲藥效測試已符

合撥款條件。 

2、請於背景說明補充每年計畫之目的性及關連性，另外已提供環

境用藥之製造、輸入、販賣資料，未來請納入報告說明並說明。 

九、主席結論： 

（一）「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

二年)」 計畫之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均符合契約書預定進度 

(25%)，經審查後通過，請執行單位依計畫預定進度繼續加強辦

理，並請依契約書第五條規定，辦理撥付第 1 期款事宜。 

（二）「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第

二年)」，關於無法購買到檢測藥劑「蠅絕」、「吸蠅力蒼蠅餌劑」 一

事，請提供聯絡環境用藥廠商瞭解藥劑販賣情形，若廠方無法販賣

時，請依採購法檢討工作項目減列事宜，並請一併檢討許可證相同

事項。 

十、散會：下午 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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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

年)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 依契約書整體執行進度為 25%，現

依報告執行進度已達 45% 符合合

約要求進度，另按合約要件需完成 

2 種害蟲藥效測試已符合撥款條

件。 

感謝貴局之肯定。 

2. 關於無法購買到檢測藥劑「蠅 О」、

「吸 ОООО 餌劑」 一事，請提供聯

絡環境用藥廠商瞭解藥劑販賣情形，

若廠方無法販賣時，請依採購法檢討

工作項目減列事宜，並請一併檢討許

可證相同事項。 

蠅 О 已連絡環境用藥廠商購買到該產

品；吸 ОООО 餌劑已更換為果 ООО 聚

餌寶。蒼蠅餌劑之檢測已符合計畫工作

項目規定之 8 種，無須進行減列事宜，

詳見期末報告附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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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

年) 期中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張委員靜文 

1. 計畫提供豐富實驗數據，並完成一場

次專家諮詢會議，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報告書第 14-15 頁雖有藥劑選擇原

則之說明 (如：常見劑型、普遍常使

用或易購買、隨機抽樣等字眼)，惟欠

缺實際受測藥劑是否具備上述原則

之佐證資訊，建請補充，以了解受測

藥劑在實務面上之代表性。 

檢測藥劑依據環保署化學局「環境用藥

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

臺灣登記藥劑劑型之數量 (如：蚊香類

劑型、高壓噴霧劑、液劑、乳劑、餌劑

及片劑等) 作為劑型選用參考依據，另

外，常用藥劑選擇為一般環境用藥，以

隨機抽樣方式選用抽測民眾易購買殺

蟲劑的場所 (如：大賣場、超市、生活

百貨等) 陳列商品。有關抽測原則詳見

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16 頁。 

3. 建請對於未提供原始數據而僅以平

均值±標準差呈現之表格，於表格上

註解重複樣本數。 

已補充修正。 

4. 建請對藥劑成分及作用時間均相同

但屬不同產品，且藥效測試結果不同

者 (如：燻煙劑 B 與 C)，進行原因

評論。 

燻煙劑 B 產品及 C 產品，各供試昆蟲

之檢測結果除德國蟑螂北部品系  E 

外，其餘供試昆蟲防治效果皆達藥效審

查基準，30 分鐘擊昏率及 24 小時死

亡率皆為 100%，惟 KT50 結果略有差

異，可能為藥劑中其他佐劑之影響，但

各產品並未標明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

因此並不影響檢測結果，詳見期末報告

第五章表 1-3、表 2-3、表 3-3、表 4-3、

表 5-3、表 6-3、表 7-3 及表 8-3。 

5. 建請討論陽光曝曬及化學法兩種方

法對防治塵蟎之優劣。 

陽光曝曬法為物理防治，對環境較為友

善無汙染，其曝曬需較長時間；以化學

法防治具速效性，但較易汙染環境，亦

會對人體造成危害，使用後還需清潔整

理，將塵蟎清除，才能將過敏原根除，

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97 頁有關歐

洲室塵蟎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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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翁委員英明 

1. 表 1-1 市售環藥 B 對感性品系及

南部品系之藥效測試雖具殺蟲效果，

但 KT50 (分) 則無明顯差異，其原因

為何?另表 1-2-1 產品 C 異亞列寧 

0.30% 亦有類似結果，建議適當評

析。 

依據 107 年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

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

一年) 感藥性檢測結果，白線斑蚊南部

品系對於除蟲菊酯類殺蟲劑之抗藥性

比為 1.70 至 7.15 倍，屬低抗藥性；市

售高壓噴霧劑 B 產品 (異治滅寧及賽

酚寧) 及蚊香類劑型 C 產品 (異亞列

寧) 之檢測結果中，對白線斑蚊南部品

系皆具殺蟲效果，達藥效審查基準，

KT50 (分) 與感性品系相比，相差 0.5 

至 2 分鐘，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40

及 48 頁。 

2. 國內需大範圍噴藥及登革熱疫情流

行區域，建議蒐集實際用藥情形，並

適當調查該區域各害蟲之抗藥性，供

衛生防治單位參考，以強化本計畫之

成果。 

未來化學局會設法相關資料彙整 (詳見

期末報告附件 8，第 379 頁之專家諮詢

會議記錄)；107 年度已初步調查各縣市

各供試害蟲之感藥性結果，109 年度將

以鑑識劑量 (濃度) 進行廣範圍交互抗

藥性調查研究，進一步調查各區域各害

蟲之抗藥性，供衛生防治單位參考，詳

見期末報告第十章第 313 頁。 

3. 附件  8 專家諮詢會議記錄尚有誤

繕，請再確認修正。 

專家諮詢會議記錄中有關供試昆蟲感

性品系之來源及部分錯字已確認修正，

詳見期末報告附件 8 第 3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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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王委員順成 

1. 背景中第 11 行 2002 年 至 2015 

年高雄、臺南地區發生登革熱大爆發

之疫情，文中主要原因為埃及斑蚊對

百滅寧抗藥性，因為無全面調查，因

此只能說推測可能原因之一。 

已修正為可能原因之一，為埃及斑蚊對

百滅寧產生抗藥性，詳見期末報告第一

張第 1 頁。 

2. 如何維持已建立室內害蟲族群之活

性及對藥劑藥效。由於目前室內害蟲

族 群 是 屬 異 質 性 族 群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累代飼育

後 ， 逐 漸 往 同 質 性 族 群 

(Homogenerous population) 集中，對

藥劑之抗藥性下降，因此進行藥劑藥

效實驗首先必需先解決此問題，請於

文中說明如何進行此問題解決方法。 

各害蟲野外品系於採集後於實驗室內

飼育，並以 10 代以內之害蟲供檢測藥

劑用，以確保供試害蟲之異質性，必要

時需再至野外採集以維持其異質性，詳

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14 頁。 

3. 所有實驗之對照組 KT50 請勿列入 

KT50 > 30，因對照組並無藥劑處理，

所有並無 KT50 值，宜用"－"表示。 

為避免以"－"表示，而造成未執行檢測

之誤解，本文仍以 KT50 > 30 表示。 

4. 表 2-2-1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異亞

列寧  0.30% 對埃及斑蚊作用  0.5 

小時、3 小時 KT50 均未小於 6 分

鐘，是否為合格藥劑。蚊香劑型 D 

產品美特寧之效果差，KT50、30 分鐘

擊昏率、死亡率均差，但忌避率合格，

此藥劑是否合格，請加以說明。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並未標示具有快速

擊昏之效果，故檢測結果符合產品標示

說明，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75 頁；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產品標示效果為驅

逐蚊蟲，依現行藥效檢測規範，蚊香類

劑型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並無法實際

檢測出是否具有驅逐蚊蟲之效果，因此

本計畫額外採用風洞試驗裝置對蚊香

類劑型 D 產品進行忌避試驗，試驗結

果其忌避率大於 75%，達藥效審查基

準，且符合產品標示說明，詳見期末報

告第六章第 285-286 頁。 

5. 表 4-2 之資料與本文不符，請重新

更換，並重新檢測。 
感謝委員指正，本文已修正。 

6. 表 4-3 試驗結果燻煙法對德國蟑螂

不具藥效為何?是否試驗方法有誤，

或藥劑不具燻煙效果，北部品系 E 

之德國蟑螂對賽滅寧具抗藥性，應再

加確認。 

燻煙劑之檢測方法中，飛行性昆蟲 (蚊

類及蠅類) 及爬行性昆蟲 (德國蟑螂及

美洲蟑螂) 皆同時進行檢測，僅德國蟑

螂北部品系 E 未達審查基準，德國蟑

螂感性品系也達審查基準，由此判斷所

選用之藥劑具燻煙效果；依據 107 年

感藥性檢測結果，德國蟑螂北部品系 E 

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之抗藥性比為 

2.50 倍至 28.07 倍，因此推論可能原

因為對賽滅寧之抗藥性所導致，詳見期

末報告第六章第 289-2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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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 5-1、5-2 之 24 小時死亡率應依

第 1、7、14 日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本文已修正，詳見期末

報告第五章第 145 及 149 頁。 

8. 表 5-3 以玻璃室法檢測 4 種市售

燻煙劑對美洲蟑螂  KT50 大於  11 

分鐘，但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此為合格藥劑與否?感性品系 KT50 

亦不合格。表 4-3 之 4 種市售燻煙

劑對德國蟑螂 KT50 大於 11 分鐘

且 24 小時死亡率小於 80%，均為

不合格藥劑。此方法在評估藥效上是

否有缺失，需加以檢討。 

燻煙劑 A、B、C 及 D 產品並未標示

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因此檢測結果符

合產品標示之說明，詳見期末報告第五

章第 170-171 頁。依據 107 年感藥性檢

測結果，德國蟑螂北部品系 E 對除蟲

菊酯類殺蟲劑之抗藥性比為 2.50 倍至 

28.07 倍，因此推論可能為德國蟑螂對

賽滅寧之抗藥性所導致檢測結果，未達

藥效審查基準，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9-290 頁。 

9. 表 9-2 百利普芬為生長調節劑及益

達胺並不具燻煙效果，不需行 KT50 

及 30 分鐘之擊昏試驗，應修正。 

已將乳劑 A 產品 (百利普芬) 之檢測

結果修正為單獨一表格呈現。乳劑 B 

產品 (益達胺) 產品標示對白斑蛾蚋之

防治方法為空間噴霧，檢測方法為玻璃

筒法，因此有 KT50 及 30 分鐘擊昏率

之試驗，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278 頁。 

10. 表 10-2 臭蟲防治率之標準訂定是

否合理?表 11-1 塵蟎之擊昏率如何

判別? 

乳劑 C 產品標示之防治臭蟲使用方法

為第一次噴藥後 1-2 週，需再次噴灑，

由檢測結果中得知，乳劑 C 產品對北

部品系 A 之臭蟲於第 7 日開始未達

藥效審查基準，符合產品標示說明，詳

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280 頁。塵蟎之擊

昏率為檢測開始後經 30 分鐘，將載玻

片拿出，置於顯微鏡下觀察，計數仍有

活動力之塵蟎而得，詳見期末報告第  

四章第 33-34 頁。 

11. 市售商品檢測結果不合格如何處

理。 

依據專家諮詢會議中，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覆檢測報告由

不同的實驗單位在執行，因此可能會因

為各單位所檢測之昆蟲品系不同而導

致檢測結果的差異，不能因此而說明藥

劑無效，且計畫中使用的為抗藥性最高

的品系，但會再進一步查驗當初檢測報

告是否因為品系不同而有所差異，若是

品系、實驗方法皆相同，會請廠商再做

說明。另外，一般的藥效實驗並不會選

抗藥性最高的品系來做藥效實驗，所以

是沒有衝突的，而本計畫主要探討市售

商品對抗藥性高的害蟲是否有效，也能

做為未來研發新產品的有效依據，詳見

期末報告附件 8 第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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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林委員宗岐 

1. 均完成計畫期中報告查核點要求。 感謝委員肯定。 

2. 專家諮詢會議座談中有專家委員提

問供試昆蟲感性品系之來源，於內文

中應再詳細說明，回覆病媒蚊感性品

系來自 C.D.C.，但內文研究方法中

卻未一致。 

已補充說明: 埃及斑蚊 Bora Bora 感

性品系來自 C.D.C.，白線斑蚊為本實驗

室飼育超過 10 年之感性品系，熱帶家

蚊則為 2014 年開始飼育之高雄大學

感性品系，詳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14

頁。 

3. 蚊香類劑型中對照組使用不含藥劑

成分的蚊香來源? 

蚊香類劑型檢測中，對照組不作任何處

理，僅取出放置於昆蟲觀察恢復室，記

錄其自然死亡率，將來針對蚊香類劑型

之檢測，可評估採用不含藥劑成分之蚊

香進行處理，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6 頁。 

4. 研究方法中有部分設備與步驟過於

簡化，如檢測方法中第 16 點有關臭

蟲殘效接觸法之設備與步驟。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修正，詳見期末

報告第四章第 33 頁。 

5. 執行結果中的呈現均未以統計檢定

來說明試驗結果數據間是否有顯著

差異，尤其在實驗組 (感性品系與野

外品系間)。 

本計畫主要探討市售商品對抗藥性高

的害蟲是否有效，依藥效審查基準進行

藥效之判定，因此不對感性品系與野外

品系間加以統計檢定比較。 

6. 生長調節劑型的市售乳劑  A 產品 

(百利普芬 10.2% w/w)，對白斑蛾蚋 

24 小時死亡率似乎過高? (專家諮詢

會議座談中也有專家委員提出相同

疑問) 

本實驗室目前檢測結果若蟲皆會死亡，

可能為百利普芬所使用的濃度較高及

藥劑中其他佐劑之影響。 

7. 部分檢測藥劑 (劑型) 結果不符合

檢定標準 (如市售燻煙劑對德國蟑

螂之藥效結果、市售電蚊香劑型 D 

產品對病媒蚊) 如何建議處理? 

燻煙劑之檢測方法中，飛行性昆蟲 (蚊

類及蠅類) 及爬行性昆蟲 (德國蟑螂及

美洲蟑螂) 皆同時進行檢測，僅德國蟑

螂北部品系 E 未達審查基準，德國蟑

螂感性品系也達審查基準，由此判斷所

選用之藥劑具燻煙效果；依據 107 年

感藥性檢測結果，德國蟑螂北部品系 E 

對除蟲菊酯類殺蟲劑之抗藥性比為 

2.50 倍至 28.07 倍，因此推論可能原

因為對賽滅寧之抗藥性所導致，第六章

第 289-290 頁，此外，藥效實驗並不會

選抗藥性最高的品系來做藥效，實驗可

能會因為各單位所檢測之昆蟲品系不

同而導致檢測結果的差異，不能因此而

說明藥劑無效。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產

品標示效果為驅逐蚊蟲，依現行藥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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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規範，蚊香類劑型檢測方法為玻璃筒

法，並無法實際檢測出是否具有驅逐蚊

蟲之效果，因此本計畫額外採用風洞試

驗裝置對蚊香類劑型 D 產品進行忌避

試驗，試驗結果其忌避率大於 75%，達

藥效審查基準，且符合產品標示說明，

第六章第 285-286 頁。 

8. 供試昆蟲品系為何要合併? 本計畫主要探討市售商品對抗藥性高

的害蟲是否有效，供試昆蟲品系選擇依

據為 107 年調查之感藥性結果，以各

藥劑之最高抗藥性品系作為供試昆蟲，

因此將低抗藥性品系合併飼養。 

9. 病媒害蟲感藥性結果發現抗藥性比 

(RR) 值都偏高，建議如何處理市售

藥劑? 

針對已產生抗藥性之產品，建議採用不

同藥劑成分之商品進行輪用，或採用物

理方法進行防治，藉以降低病媒害蟲之

抗藥性，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5-

298 頁中各害蟲討論之最後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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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陳委員秀玲 

1. 計畫目標為 107-109 年之目標，但

其中 107 年部分已完成，108 年與 

109 年目標應分別列出。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詳見期末報告

第二章第 7 頁。 

2. 檢測族群，為何將抗藥性趨勢較相似

之品系合併飼養?抗藥性品系單獨飼

養? 

本計畫主要探討市售商品對抗藥性高

的害蟲是否有效，供試昆蟲品系選擇依

據為 107 年調查之感藥性結果，以各

藥劑之最高抗藥性品系作為供試昆蟲，

因此將低抗藥性品系合併飼養。 

3. 檢測方法中並無忌避率之說明，如何

計算之?應加以說明。 

已補充修正: 

忌避率計算方法為 [1-(含藥劑區域之

蟲數量/實驗昆蟲總數量)] × 100%，詳

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35 頁。  

4. 藥劑選擇有劑型與藥劑數目兩種資

料，因此背景資料應另有說明。如：

市售產品類別、藥劑數、使用量。 

藥劑之背景資料請參閱附件 6-1 至 附

件 6-6。 

5. 研究方法中，方法所提試驗族群、對

照族群，與結果使用感性品系、北部、

南部品系等應統一其表示方式。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詳見期末報告第四

章第 14-15 頁。 

6. 避免引起民眾對市售產品之使用疑

慮，因此蚊蟲部分強調非致死效果

者，是否僅以忌避率結果說明。如：

美特寧。 

依現行規範中，蚊香類劑型檢測方法為

玻璃筒法，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標示效

果為驅逐蚊蟲，本計畫中才額外採用風

洞試驗裝置進行忌避試驗，因此才於報

告中呈現兩種方法之檢測結果，而試驗

結果符合產品之標示說明。隨著市售環

境用藥之產品日漸增加，各產品之功能

也將日漸多元，因此建議檢測規範及檢

測方法應根據產品之訴求功效，採用適

宜之檢測方法，以避免不適宜之檢測方

法導致產品未達藥效審查基準，如同蚊

香類劑型  D 產品主要功效為驅逐蚊

蟲，但目前現行規範中，蚊香類劑型之

檢測方法則為玻璃筒法即是一例。已於

討論中詳述，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5-2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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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 依計畫契約規定進度百分比為 

60%，提交報告書時 (8 月 15 日) 

執行進度為 75%，符合計畫目標。依

契約書第 2 期款撥款條件均已達成 

【期中報告及 1 場專家諮詢會】。 

感謝貴局肯定。 

2. 請於本報告納入第 1 次工作進度報

告會議記錄，另請確認第 IX 頁基本

摘要內容預定進度與第 275 頁預定

進度不同。 

期末報告納入第 1 次工作進度報告會

議記錄，詳見期末報告附件 10 第 384-

385 頁；另已確認第 IX 頁基本摘要內

容預定進度與第 301 頁預定進度不同

之處並修正。 

3. 建議請將野外品系對照表放置四、研

究方法中，較快了解各藥效試驗害蟲

品系。 

期末報告將野外品系對照表放置四、研

究方法中，較快了解各藥效試驗害蟲品

系，詳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15 頁。 

4. 報告表 5-1 及表 5-2 藥效試驗時

間皆為第 1 日，請確認該表示方式

是否正確。 

誤植之處，已修正，詳見期末報告第五

章第 161-162 頁及 166-167 頁。 

5. 本計畫藥效試驗未達審查基準之藥

劑，建議同時比對該藥劑原申請許可

證之藥效試驗差異。 

各藥劑檢測完成後，向貴局提出申請原

申請許可證之藥效檢測報告，進一步對

未達藥效審查基準之藥劑，藥效試驗差

異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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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107 至 109 年建立臺灣環境衛生病媒害蟲監測及防治技術計畫 (第二

年) 期末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翁委員英明 

1. 以玻璃筒法檢測市售蚊香類劑型 D 

之 KT50 試驗，從 0.5 小時到 480 

小時，皆大於 30 分鐘，未符合藥效

審查基準，其劑型分類建議詳述。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產品標示效果為驅

逐蚊蟲，依現行藥效檢測規範，蚊香類

劑型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並無法實際

檢測出是否具有驅逐蚊蟲之效果，因此

本計畫額外採用風洞試驗裝置對蚊香

類劑型 D 產品進行忌避試驗，試驗結

果其忌避率大於 75%，達藥效審查基

準，且符合產品標示說明，其產品標示

功效與片劑較為相似，相關討論請詳見

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5-286 頁。 

2. 以玻璃室法檢測 8 種市售燻煙劑對

蟑螂之藥效結果，各實驗組 KT50 皆

大於 11 分鐘，未符合藥效審查基

準，是否有建議其原因為何？ 

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KT50 小

於 11 分鐘為快速擊昏之審查基準，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為殺蟲效果之審

查基準，本年度抽測之 8 種市售燻煙

劑皆未標示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標

示具有殺蟲效果，檢測結果與產品標示

之防治效果相符。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發之環境衛生

用藥許可證審查基準，目前以廠商提出

之產品標示訴求為主，如僅標示具有殺

蟲效果，則適用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之審查基準，如標示具有快速擊昏

效果，就必須符合 KT50 大於 11 分鐘

之審查基準。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170-171 頁 (表 5-3)。 

3. 表 3-2-1，P.91 蚊香類劑型 A 產品，

KT50 在 0.5 小時即不符審查基準

其結果判定如何？但 3 小時作用其 

KT50 卻符合基準，如何說明。 

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KT50 小

於 6 分鐘為快速擊昏之審查基準，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為殺蟲效果之審

查基準，蚊香類 A 產品並未標示具有

快速擊昏之效果，僅標示具有殺蟲效

果，檢測結果  24 小時死亡率均為 

100.00±0.00%，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

相符。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75 頁 (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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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王委員順成 

1. P.44 美特寧 120 mg 進行 0.5 小時、

160 小時、320 小時、480 小時、但 

160 小時為 24 小時死亡率 64.47%

此藥是合格與否?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產品標示效果為驅

逐蚊蟲，依現行藥效檢測規範，蚊香類

劑型檢測方法為玻璃筒法，並無法實際

檢測出是否具有驅逐蚊蟲之效果，因此

本計畫額外採用風洞試驗裝置對蚊香

類劑型 D 產品進行忌避試驗，試驗結

果其忌避率大於 75%，達藥效審查基

準，且符合產品標示說明，詳見期末報

告第六章第 285-286 頁。 

2.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含美特寧 120 

mg 去除 0.5 小時的其餘時間均不

合格，如何鑑別合格與否，但忌避率

是合格的。商品如何認定合格。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核發之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審查

基準，目前以廠商提出之產品標示訴求

為主，蚊香類 D 產品之產品標示防治

效果為驅逐蚊蟲，因此適用之審查基準

為忌避率大於 75%，檢測結果符合審查

基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詳

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5-286 頁。 

3. P.122、P.160 第一階段第二次殺蟑及

第二階段第一次殺蟑、第二次殺蟑之

定義，請於表中註解說明清楚。 

蟑螂餌劑檢測中，第一階段檢測為測試

產品剛開封後是否有殺蟲效果，第二階

段檢測為測試產品於開封後 1、2、3 個

月是否具有殘效防治效果。一次殺蟑為

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

蟑 (連鎖殺蟑) 為觀察蟑螂取食已食毒

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

於第一階段殺蟲效果檢測及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檢測中均會進行二次殺蟑 (連

鎖殺蟑) 之檢測。已於表中註解說明，

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137-158 頁 (表 

4-4-1-1 至表 4-4-8-2) 及第 178-199 頁

(表 5-4-1-1 至表 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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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張委員靜文 

1. 計畫依進度執行，提出不同昆蟲之各

藥劑成效具相當成果。 

感謝委員肯定。 

2. 建請就藥效不同指標、本計畫通過情

形及廠商申請指標等，明確標示與說

明。 

感謝委員建議，詳細藥效指標，及本年

度抽測市售環境用藥之申請標示說明，

詳見第九章結論第 308-311 頁 (表 13-1 

至表 13-4)。 

3. 建請於結論中補充達審查基準產品

比率及部分未達基準之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詳見第九章結論第 308-

311 頁 (表 13-1 至表 13-4)。 

4. 對埃及斑蚊而言，部份藥劑在死亡率

不佳，然忌避率符合現行藥效檢測審

查基準；建請從疾病預防觀點予以討

論。 

目前針對病媒蚊之市售環境用藥大都

分為殺蟲防治及忌避防治兩種功效。依

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

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24 小時死

亡率大於 80% 為殺蟲效果之審查基

準；忌避率大於 75% 為忌避效果之審

查基準。兩種功效之產品設計不同，殺

蟲防治之產品藥劑濃度、揮發程度較

高，或部分劑型之產品使用方法會採加

熱之方式釋出藥劑 (如：蚊香類劑型)，

因此病媒蚊瞬間接觸之藥劑濃度足以

造成死亡；而忌避防治之產品，藥劑揮

發程度較低，產品使用時亦不加熱，病

媒蚊瞬間接觸之藥劑濃度較低，僅能驅

離病媒蚊，不足以造成死亡。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覆未來

針對於市售環境用藥之功效，會再加強

與民眾之宣導，讓民眾更加了解其中功

效之差異。 

5. 建請簡述專家會議結論  (P.257、

P350) 適時納入建議中。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專家諮詢會議之重

點納入建議中，詳見第十章第 313 頁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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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林委員宗岐 

1. 均完成計畫期末報告查核點要求。 感謝委員肯定。 

2. 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於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及熱帶家蚊藥效試驗未達

檢測標準，而改測忌避試驗有些平均

是高於 75%，但有些組非常接近若

參考標準差以統計檢定後應該都是

與 75% 沒有差異嚴格來說這個 D 

產品在熱帶家蚊的忌避結果應該也

是未達檢測標準 (之後有許多檢測

也有類似的結果 P.149 市售液劑對

美洲蟑螂產品 D、G、H)?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目前對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

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判定為，

檢測結果平均值大於審查基準，即為有

效。蚊香類劑型 D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

忌避試驗結果，平均值減去標準差後之

數值皆仍大於  75% 之忌避率審查基

準，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104 頁 ( 3-

2-3)且蚊香類劑型 D 產品檢測時間為

白天，依據熱帶家蚊之習性，活動時間

多為晚上，不同光線程度會影響其活動

能力，進而影響檢測結果，本計畫於昏

暗之環境下進行初步檢測，忌避率皆達 

90% 以上，建議對於熱帶家蚊之忌避試

驗應於昏暗之環境下進行，相關討論詳

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7 頁及第六章

第 298 頁 (表 12)，綜合上述蚊香類 D 

產品對熱帶家蚊之忌避試驗達審查基

準，與產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液劑 

D 產品、G 產品及 H 產品的產品標示

中均未標示具有殘效防治之效果，此三

種液劑對美洲蟑螂之檢測結果，第 1 

日 之  24 小 時 死 亡 率 均 為 

100.00±0.00%，達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詳見第五章第 167

頁 (表 5-2)。 

3. P.61 市售蚊香類 A 產品對埃及斑蚊 

0.5 小時與  3 小時南部品系  KT50 

均大於  6 分鐘未達環保署審核標

準，而改測忌避試驗 (有通過忌避試

驗，忌避率大於 75%) 但產品標示是

以殺蟲或忌避標示? 

蚊香類 A 產品標示為殺蟲效果，並未

進行忌避試驗。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

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

基準，KT50 小於 6 分鐘為快速擊昏之

審查基準，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為

殺蟲效果之審查基準，蚊香類 A 產品

並未標示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標示

具有殺蟲效果，檢測結果 24 小時死亡

率均為 100.00±0.00%，與產品標示之

防治效果相符。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75 頁 (表 2-2-1)。 

4. 許多蚊香類與市售防蚊片對熱帶家

蚊的效果較差。 

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KT50 小

於 6 分鐘為快速擊昏之審查基準，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為殺蟲效果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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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準，本年度計畫檢測之蚊香類劑型

產品皆未標示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

標示具有殺蟲效果，檢測結果 24 小時

死亡率均大於 80%，達審查基準，與產

品標示之防治效果相符。詳見期末報告

第五章第 102-106 頁 (表 3-2-1 至表 

3-2-5)。依據熱帶家蚊之習性，活動時間

多為晚上，不同光線程度會影響其活動

能力，進而影響市售片劑之檢測結果，

本計畫於昏暗之環境下進行初步檢測，

忌避率皆達 90% 以上，建議對於熱帶

家蚊之忌避試驗應於昏暗之環境下進

行，相關討論詳見期末報告第六章第 

287 頁及第六章第 298 頁 (表 12)。 

5. P.117 蟑螂餌膠 B、C、E、F、G 產品

對德國蟑螂第二階段殺蟑 (開封 1、

2、3 個月) 的第 14 天二次殺蟑均

未達藥效檢測審查標準的  80% 以

上死亡率，為何有藥效達 3 個月且

具二次殺蟑的效果? (同樣問題也出

現在餌劑對美洲蟑螂上)。 

蟑螂餌劑檢測中，第一階段檢測為測試

產品剛開封後是否有殺蟲效果，第二階

段檢測為測試產品於開封後 1、2、3 個

月是否具有殘效防治效果。一次殺蟑為

觀察蟑螂取食餌劑後是否死亡。二次殺

蟑 (連鎖殺蟑) 為觀察蟑螂取食已食毒

餌死亡之蟑螂屍體或糞便，是否死亡，

於第一階段殺蟲效果檢測及第二階段

殘效防治檢測中均會進行二次殺蟑 (連

鎖殺蟑) 之檢測。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

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

查基準，第一階段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

蟲效果死亡率須大於 80%；第二階段殘

效防治一次殺蟑第 14 日殺蟲效果死

亡率須大於 70%；二次殺蟑 (連鎖殺

蟑) 目前無審查基準，根據國外文獻，

目前以第 14 日 24 小時死亡率有大

於 0%，即有連鎖殺蟑效果 (Grzegorz et 

al., 2001; Grzegorz et al., 2008)(71、72)。詳

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24-26 頁餌劑及

凝膠餌劑對蟑螂之藥效檢測方法。 

6. 8 種市售燻煙劑對美洲蟑螂的 KT50 

均大於檢測標準的  11 分鐘但  24 

小時死亡率均達 100%，30 分鐘擊

昏率也達 100%，是否需要 KT50 標

準? (一些未達擊昏效果但具明顯死

亡率的產品有合檢定規範上的建

議)。 

依據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KT50 小

於 11 分鐘為快速擊昏之審查基準，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為殺蟲效果之審

查基準，本年度抽測之 8 種市售燻煙

劑皆未標示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標

示具有殺蟲效果，檢測結果與產品標示

之防治效果相符。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發之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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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許可證審查基準，目前以廠商提出

之產品標示訴求為主，如僅標示具有殺

蟲效果，則適用 24 小時死亡率大於 

80% 之審查基準，如標示具有快速擊昏

效果，就必須符合 KT50 大於 11 分鐘

之審查基準。詳見期末報告第五章第

170-171 頁 (表 5-3)。 

7. 生長調節劑型的市售乳劑 A (百利

普芬 10.2% w/w) 對白斑蛾蚋幼蟲 

24 小時的死亡率似乎過高? (期中報

告已答覆說可能是濃度或佐劑造成，

可否請問對照組的處理為何?因為適

用幼蟲浸浴法檢測)。 

幼蟲浸浴法檢測中，對照組加入與實驗

組相同之水量，未添加藥劑進行處理。 

8. P.275~276 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

明中，部分實際執行情況未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本文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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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陳委員香玲 

1. 計畫英文摘要請重新 check，文法及

中、英文對照。 

已修正。 

2. 107 年已建立感藥性現況，並建立鑑

識劑量，其成果於 108 年之應用為

何?各年成果之相互應用情形可進一

步說明。 

107 年建立之鑑識劑量 (濃度) 將應用

於 109 進行廣範圍抗藥性分析及交互

抗性之研究，並建立簡易之殺蟲劑抗藥

性檢測方法，以作為培訓基層工作人員

進行抗藥性偵測之應用。各年成果將於

109 年 (第三年) 進行統整說明。 

3. 當各類型產品皆對病媒蚊防治有效

時，是否可針對不同產品之生態危害

或對人體健康危害進行毒性資料搜

尋及提出管理建議。 

本年度對病媒蚊檢測之市售環境用藥

均達環境衛生用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

能之藥效檢測結果審查基準，與產品標

示之防治效果相符。相關物理防治及管

理建議，詳見第六章第 285-298 頁討

論。 

4. 針對蟑螂防治，本年度以燻煙劑之擊

昏率 / 死亡率多有不合格，其中成

分以賽滅寧、賽酚寧為主，具抗藥性

檢測亦屬偏高，因於於建議上是否應

考量”劑型”與”藥物成分”，否則以該

劑型持續施用僅是增加抗藥性與增

加環境負擔。 

有關蟑螂防治之藥劑輪用、劑型及藥物

成分、建議化學防治外可輔以物理防治

等環境用藥管理及防治方法，詳見第六

章第 288-291 頁討論。 

5. 討論中 (P. 264) 針對第一段結論提

及”建議有效擊昏審查基準應進一步

評估是否重新修訂”，請問修訂建議

為何？ 

本年度抽測之 8 種燻煙劑產品均未標

示具有快速擊昏之效果，僅標示具有殺

蟲之效果，因此對於有效擊昏之審查基

準是否須重新修訂，仍須評估市面上其

它市售燻煙劑產品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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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 本計畫依契約書補充條款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提交

期末報告書 12 份，另經審核期末報

告書工作內容完成進度已達 100%，

目前符合契約書第 3 期款撥款條件。 

感謝貴局肯定。 

2. 報告書第 11 頁，請更新第三年工作

項目內容。 

已修正補充，詳見期末報告第三章第 

11 頁。 

3. 報告書第 16 頁，請補充說明市售環

境用藥劑型選擇方式。 

已修正補充，詳見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16 頁。 

4. 報告書第 275 頁，請確認實際執行情

形進度。 

已修正補充，詳見期末報告第七章第 

301-303 頁。 

5. 報告書第 283 頁，建議事項(一)請補

充說明本計畫所使用環境用藥為合

格之藥品。 

已修正補充，詳見第十章第 313 頁建議

事項。 

6. 建議將簡報內各害蟲之藥效檢測結

果表納入報告書結論。 

本年度抽測之各劑型市售環境用藥之

藥效檢測結果已整理成總表，補充說明

詳見第九章結論第 308-311 頁 (表 13-1 

至表 13-4)。 

7. 報告書中所提「環境用藥藥效檢測審

查基準」，建議修正為「環境衛生用

藥許可證登記防治性能之藥效檢測

結果審查基準」，或是於報告書中補

充說明以簡稱表示。 

已修正補充。 

8. 本計畫封面及內容格式請確認符合

研究報告撰寫要求及紙本印製格式

規定。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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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108 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108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國立高雄大學 編印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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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一、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表 1-1） 

二、科技計畫成果效益自評表（表 1-2） 

 




















































